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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國小籃球隊教練領導行為、隊員參與動機與團隊凝聚力之現

況與教練領導行為及隊員參與動機對團隊凝聚力之影響，及比較不同人口背景變

項之國小籃球隊隊員於教練領導行為、隊員參與動機與團隊凝聚力之差異性。本

研究以 2013 年中華民國第 45 屆全國少年籃球錦標賽參賽隊伍為對象，發放 784

份，有效回收 477 份。並隨機抽取其中 100 份作項目分析、因素分析與信度分析，

確認研究工具具有信效度。研究結果顯示教練領導行為在性別、班別、地區別上

有顯著差異；球員參與動機在性別、班別、地區別、訓練年數別上有顯著差異；

團隊凝聚力在性別、班別上有顯著差異教。而練領導行為會正向影響團隊凝聚力，

教練領導行為會正向影響球員參與動機，球員參與動機會正向影響團隊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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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aimed at describing and analyzing the relationship and 

effect among coachs’ leadership, participating motivation and team cohesion of 

elementary basketball team , and for comparing the differences in the variability of 

different demographic variable on coachs’ leadership, participating motivation and team 

cohesion. In this study, the 2013 45
th

 R.O.C Mini Basketball Association Cup 

Basketball Championship for the object, 784 questionnaires were distributed, 477 were 

valid. And randomly selected 100 copies of valid questionnaires for item analysis, 

factor analysis and reliability analysis confirmed that the tool has th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The six findings of this study are: (a) coaches’ leadership show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wing to students’ genders, belonged classes, locations, and years of training; 

(b) students’ participating motivation h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n their genders, 

belonged classes, locations, and years of training; (c) team cohesion i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on students’ genders as well as belonged classes; (d) coaches’ leadership has 

positive influence on team cohesion; (e) coaches’ leadership has positive influence on 

students’ participating motivation; and (f) students’ participating motivation has 

positive influence on team cohesion. 
 

Keywords: coaches’ leadership, participating motivation, team cohe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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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緒論  

 

    本 研 究 主 要 宗 旨 在 於 探 討 國 小 籃 球 隊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及 隊

員 參 與 動 機 對 團 隊 凝 聚 力 之 影 響 ， 以 2 0 1 3年 中 華 民 國 第 4 5屆

全 國 少 年 籃 球 錦 標 賽 進 行 研 究 。 本 章 內 容 共 分 為 六 節 ， 第 一

節 研 究 背 景 與 動 機 、 第 二 節 研 究 目 的 、 第 三 節 研 究 問 題 、 第

四 節 研 究 範 圍 與 限 制、第 五 節 名 詞 釋 義、第 六 節 研 究 重 要 性；

茲 將 各 節 分 述 如 下 。  

 

 

第 一 節  研 究 背 景 與 動 機  

 

    自 從 1 8 9 1 年 納 斯 密 氏 ( J a m e s  N a i s m i t h ) 發 明 籃 球 運 動 以

來 ， 發 展 至 今 已 經 有 百 餘 年 的 歷 史 ， 現 在 已 成 為 全 世 界 最 普

遍 流 行 的 球 類 運 動 之 一 。 美 國 職 業 籃 球 ( N B A )更 在 媒 體 大 力

播 送 下 ， 造 就 許 多 運 動 明 星 身 價 上 億 名 利 雙 收 ， 就 連 美 國 總

統 歐 巴 馬 都 公 開 對 籃 球 運 動 的 支 持 ， 可 見 籃 球 運 動 的 影 響 力

之 大 。 N B A國 際 化 浪 潮 在 2 0 0 2年 姚 明 加 入 N B A後 更 將 籃 球 熱

潮 推 向 亞 洲，更 在 2 0 1 0年 首 度 出 現 台 裔 N B A球 員「 林 書 豪 」，

且 於 2 0 1 2創 造 出 「 L i n s a n i t y」 旋 風 席 捲 全 球 ， 特 別 在 美 國 和

臺 灣 更 是 瘋 狂 。 林 書 豪 並 於 2 0 1 1年 暑 假 回 彰 化 教 國 小 學 童 打

籃 球 ， 而 研 究 者 本 身 感 受 到 這 股 熱 潮 。  

    在 運 動 團 體 組 織 中 ， 教 練 就 是 團 隊 的 領 導 者 ， 教 練 的 工

作 除 了 擬 定 訓 練 計 畫 、 選 手 心 理 輔 導 及 組 織 管 理 外 ， 尚 須 擔

任 良 師 益 友 及 公 關 人 員 等 角 色 ， 而 這 些 角 色 又 必 需 隨 訓 練 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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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 的 不 同 而 調 整 其 領 導 行 為 模 式（ 楊 欽 城、柳 立 偉、林 晉 德 、

吳 盈 學 ， 2 0 1 1） 。  

    陳 玉 娟 （ 1 9 9 5） 也 指 出 教 練 在 運 動 團 隊 中 ， 扮 演 著 關 鍵

性 的 角 色 ， 不 但 是 團 隊 成 員 依 循 與 效 法 的 精 神 指 標 ， 更 肩 負

團 隊 勝 負 優 劣 的 重 責 大 任 。 也 就 是 說 ， 教 練 在 比 賽 和 訓 練 時

的 領 導 行 為 ， 會 使 選 手 的 成 績 受 到 影 響 ， 進 而 影 響 到 整 個 團

隊 的 各 項 表 現 。 因 此 研 究 者 想 探 究 「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 做 為 身

為 國 小 籃 球 教 練 的 自 我 精 進 。  

    參 加 運 動 代 表 隊 有 助 於 建 立 人 格 、 道 德 發 展 、 競 爭 與 團

隊 精 神、提 升 領 導 能 力、增 進 社 會 適 應 力（ 黃 銘 順， 2 0 0 5）。

所 以 參 與 籃 球 隊 對 國 小 學 童 在 多 方 面 有 助 益 的 。 然 而 ， 學 童

在 選 擇 運 動 或 不 運 動 的 同 時，參 與 動 機 可 能 左 右 其 選 擇 (趙 鋅

國， 2 0 1 0 )。 動 機 是 指 引 起 個 體 活 動 ， 並 維 持 已 引 起 的 活 動 ，

導 使 該 活 動 朝 某 一 目 標 進 行 的 內 在 歷 程 （ 張 春 興 ， 1 9 9 1） 尤

其 籃 球 比 賽 有 節 奏 快 、 強 度 高 、 時 間 長 的 特 性 ， 對 於 有 氧 系

統 與 無 氧 系 統 的 要 求 都 高 ， 訓 練 過 程 非 常 辛 苦 ， 如 果 缺 乏 動

機 或 動 機 下 降 ， 隊 員 將 無 法 持 續 接 受 訓 練 進 而 離 隊 。 並 且 ，

不 管 教 練 能 力 多 強 ， 多 努 力 帶 球 隊 ， 教 練 的 成 功 需 要 選 手 來

共 同 執 行 任 務 以 達 成 目 標 ， 選 手 是 否 能 夠 信 任 教 練 ， 願 意 向

球 隊 與 教 練 效 力，對 與 教 練 的 效 能 是 很 重 要 的 因 素（ 高 三 福、

陳 鈺 芳 ， 2 0 0 6） 一 個 團 隊 組 織 如 果 沒 有 領 導 者 就 缺 乏 方 向 與

整 合 。 為 了 永 續 經 營 籃 球 隊 ， 隊 員 參 與 動 機 將 是 永 遠 被 關 注

的 焦 點 。 故 研 究 者 希 望 了 解 國 小 籃 球 隊 隊 員 參 與 動 機 為 何 ，

才 能 用 對 方 法 與 路 徑 提 升 球 員 參 與 動 機 。  

再 者 ， 團 隊 與 凝 聚 力 兩 者 是 相 互 依 存 的 關 係 ， 在 凝 聚 力

形 成 之 前 必 須 要 先 有 團 體 存 在 ， 而 團 體 的 維 持 與 發 展 則 有 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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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 聚 力 功 能 的 發 揮 （ 陳 其 昌 ， 1 9 9 3） 。 在 研 究 了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 又 對 隊 員 參 與 動 機 產 生 興 趣 ， 無 非 是 為 了 建 立 並 持 續 經

營 一 個 優 質 的 團 隊 。 而 團 隊 凝 聚 力 則 是 衡 量 一 個 團 隊 是 否 優

質 的 指 標 。 因 為 凝 聚 力 為 團 隊 對 成 員 的 吸 引 力 以 及 團 隊 成 員

共 同 努 力 追 求 目 標 的 力 量 （ 張 志 成 ， 1 9 9 7） 。  

一 個 運 動 團 隊 不 管 戰 功 彪 炳 亦 或 績 效 平 平 ， 只 有 上 下 齊

心 團 結 合 作 才 可 稱 上 優 質 的 團 隊 。畢 竟，「 勝 不 驕、敗 不 餒 」

是 運 動 家 精 神 ， 然 而 團 隊 凝 聚 力 高 就 是 不 管 對 外 比 賽 勝 敗 ，

教 練 和 隊 員 們 都 是 一 家 人 。 因 此 ， 為 探 討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及 球

員 參 與 動 機 對 團 隊 凝 聚 力 的 影 響 ， 本 研 究 期 望 藉 由 問 卷 調 查

分 析 以 瞭 解 其 關 聯 性 為 何 ， 並 期 望 能 將 研 究 所 得 結 果 提 供 籃

球 訓 練 參 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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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節  研 究 目 的  

 

    根 據 研 究 背 景 與 動 機，本 研 究 目 的 在 於 探 討 國 小 籃 球 隊

隊 員 的 參 與 動 機 、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團 隊 凝 聚 力 的 關 聯 性 ， 以

及 瞭 解 國 小 籃 球 隊 隊 員 的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與 其 差 異 性 ， 並 希 望

研 究 結 果 能 作 為 日 後 國 小 籃 球 隊 教 練 帶 領 球 隊 的 參 考 ， 能 因

時 因 地 制 宜 、 因 材 施 教 ， 建 立 高 參 與 動 機 、 高 團 隊 凝 聚 力 的

國 小 籃 球 隊 。 也 可 提 供 後 續 研 究 之 參 考 ， 以 提 升 我 國 國 小 籃

球 隊 的 品 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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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節  研 究 問 題  

 

    依 據 研 究 目 的 ， 本 研 究 探 討 國 小 籃 球 隊 隊 員 的 參 與 動

機 、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團 隊 凝 聚 力 的 現 況 與 國 小 籃 球 隊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及 隊 員 的 參 與 動 機 對 團 隊 凝 聚 力 的 影 響 ， 並 了 解 國 小

籃 球 隊 員 的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與 參 與 動 機 、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團 隊

凝 聚 力 之 差 異 性 ， 研 究 問 題 如 下 ：  

 

一 、 不 同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在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上 是 否 有 顯 著 差 異 ？  

二 、 不 同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在 隊 員 參 與 動 機 上 是 否 有 顯 著 差 異 ？  

三 、 不 同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在 團 隊 凝 聚 力 上 是 否 有 顯 著 差 異 ？  

四 、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是 否 會 正 向 影 響 團 隊 凝 聚 力 ？  

五 、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是 否 會 正 向 影 響 隊 員 參 與 動 機 ？  

六 、 隊 員 參 與 動 機 是 否 會 正 向 影 響 團 隊 凝 聚 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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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節  研 究 範 圍 與 限 制  

 

一 、 研 究 範 圍  

    本 研 究 之 範 圍 以 「 2 0 1 3 年 中 華 民 國 第 4 5 屆 全 國 少 年 籃

球 錦 標 賽 」 的 參 賽 球 隊 球 員 作 為 問 卷 調 查 對 象 。 問 卷 發 放 日

期 為 2 0 1 3 年 4 月 2 0 日 至 4 月 2 8 日 。     

 

二 、 研 究 限 制  

(一 )研 究 對 象 的 限 制 ：  

研 究 的 範 圍 的 在 國 小 籃 球 隊 ， 其 他 運 動 項 目 、 籃 球 社

團 因 性 質 上 不 同 意 不 可 完 全 推 論 ， 其 他 階 段 如 國 中 、 高 中

因 對 象 年 齡 不 同 也 無 法 完 全 推 論 。  

 

(二 )研 究 工 具 的 限 制 ：  

本 研 究 採 用 問 卷 調 查 法 ， 問 卷 內 容 設 計 不 能 過 於 冗 長

以 免 填 答 者 填 答 意 願 下 降 影 響 研 究 品 質 ， 故 不 能 完 全 解 釋

研 究 者 之 本 意 。 填 答 者 的 反 應 限 制 在 於 僅 能 假 設 填 答 者 是

誠 實 填 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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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節  名 詞 釋 義  

 

一 、 參 與 動 機  

團 隊 成 員 加 入 並 持 續 保 有 團 隊 成 員 身 分 的 動 力 。  

 

二 、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教 練 為 領 導 運 動 團 隊 所 做 之 一 切 行 為 。  

 

三 、 團 隊 凝 聚 力  

團 體 內 成 員 具 核 心 式 的 彼 此 吸 引 而 認 同 為 同 一 團 體 的 心  

理 指 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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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節  研 究 重 要 性  

 

    在 國 內 研 究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團 隊 凝 聚 力 之 關 聯 者 為 數

眾 多 ， 探 討 參 與 動 機 與 團 隊 凝 聚 力 相 關 者 亦 不 少 ， 也 有 研 究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影 響 參 與 動 機 者 ， 而 將 三 者 一 起 做 研 究 的 並 不

多。而 且 研 究 對 象 在 於 不 同 運 動 項 目，雖 有 雷 同 可 類 推 之 處，

卻 也 有 個 項 目 特 別 的 地 方 ， 例 如 桌 球 隊 和 田 徑 隊 較 以 個 人 表

現 為 主 ， 排 球 、 籃 球 則 較 多 團 隊 配 合 。 在 於 國 小 階 段 的 研 究

也 較 不 如 國 高 中 及 大 學 之 多 。 而 國 小 籃 球 的 研 究 又 多 半 局 限

於 各 縣 市 的 小 規 模 研 究 。 因 此 本 研 究 在 範 圍 的 廣 泛 性 、 成 員

的 特 殊 性 、 研 究 架 構 的 完 整 性 應 可 彌 補 過 去 研 究 之 不 足 。  

    在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內 ， 加 入 「 班 別 」 以 探 討 體 育 班 與 非 體

育 班 的 差 異 性 ， 「 地 區 別 」 以 探 討 國 內 小 學 籃 球 東 西 南 北 地

區 的 差 異 性 ， 都 是 過 去 較 為 忽 略 的 一 塊 。 藉 此 研 究 成 果 可 提

供 主 管 機 關 與 相 關 單 位 思 考 體 育 班 成 立 的 價 值 ， 地 區 差 異 化

是 否 有 需 因 地 制 宜 的 政 策 。 也 可 藉 由 模 式 的 建 立 提 供 國 小 籃

球 教 練 於 教 練 行 為 的 同 時 考 慮 自 身 行 為 對 團 隊 凝 聚 力 的 影

響 ， 對 隊 員 參 與 動 機 的 影 響 ， 以 免 隊 員 流 失 或 團 隊 凝 聚 力 不

佳 ， 為 建 立 優 質 的 國 小 籃 球 隊 找 出 對 的 路 徑 ， 讓 大 家 一 起 為

國 內 籃 球 界 盡 一 分 心 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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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文獻探討  

 

本 章 節 在 探 討 研 究 相 關 文 獻 資 料 ， 以 了 解 國 小 籃 球 的 特

殊 性 ， 進 而 建 立 研 究 架 構 。 本 章 內 容 分 為 六 節 ， 第 一 節 國 小

籃 球 沿 革 與 現 況 、 第 二 節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 第 三 節 參 與 動 機 、

第 四 節 團 隊 凝 聚 力 、 第 五 節 參 與 動 機 、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團 隊

凝 聚 力 、 第 六 節 本 章 總 結 。  

 

 

第 一 節  少 年 籃 球 與 國 小 籃 球 沿 革 與 現 況  

 

一 、 少 年 籃 球 的 起 源  

    少 年 籃 球 ( M i n i  B a s k e t b a l l )於 一 九 五 一 年 的 十 一 月，在 美

國 賓 夕 法 尼 亞 州 的 斯 克 倫 頓 城 誕 生 了 （ 湯 銘 新 ， 1 9 7 0） 。  

創 始 者 是 詹 亞 吉 ( J a y  A r c h e r ) ， 並 在 他 的 奔 走 下 迅 速 傳 遍 美

國 ， 還 獲 得 美 國 政 府 的 支 持 訪 問 世 界 各 國 。 1 9 5 7 年 開 始 ， 詹

亞 吉 ( J a y  A r c h e r )先 生 先 後 訪 問 了 中 華 民 國 及 緬 甸 （ 陸 義 淵 ，

2 0 1 0） ， 也 是 我 國 少 年 籃 球 的 起 源 。  
 

    而 少 年 籃 球 傳 遍 各 國 後 ， 又 以 西 班 牙 最 感 興 趣 。 西 班 牙

籃 球 協 會 會 長 羅 伯 斯 ( R o b e r s ) ， 也 是 國 際 業 餘 籃 球 協 會 的 組

織 委 員 會 主 席 。 少 年 籃 球 經 由 他 大 力 推 行 下 ， 國 際 籃 球 總 會

在 第 十 九 屆 墨 西 哥 奧 運 會 之 會 員 大 會 中 ， 通 過 成 立 國 際 迷 你

少 年 籃 球 委 員 會 (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M i n i  B a s k e t b a l l  

A s s o c i a t i o n )， 出 版 國 際 少 年 籃 球 規 則 ， 推 廣 世 界 各 國 少 年  

籃 球 運 動 （ 姚 立 業 ， 1 9 8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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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國 內 少 年 籃 球 的 沿 革  

    1 9 6 8 年 中 華 民 國 籃 球 委 員 會 在 全 國 自 由 盃 錦 標 賽 中，正

式 增 設 了 少 年 組 ， 同 年 四 月 在 台 北 市 日 新 國 小 舉 辦 了 第 一 屆

全 國 少 年 籃 球 賽 ， 從 1 9 6 8 至 1 9 9 8 年 ， 共 計 舉 行 了 三 十 屆 的

比 賽 （ 陸 義 淵 ， 2 0 1 0）， 1 9 9 9、 2 0 0 0 年 由 各 縣 市 的 國 小 籃 球

聯 賽 取 代。 2 0 0 1 年 由 北 投 國 小 承 辦 第 三 十 三 屆 的 比 賽 又 恢 復

了 全 國 賽 ， 2 0 0 3 年 因 S A R S 停 辦 第 三 十 五 屆 ， 至 2 0 0 8 年 向

內 政 部 申 請 成 立 「 中 華 民 國 少 年 籃 球 發 展 協 會 」 ， 全 國 少 年

籃 球 有 了 更 健 全 的 發 展。中 華 民 國 第 4 5 屆 全 國 少 年 籃 球 錦 標

賽 於 2 0 1 3 年 4 月 2 0 日 於 臺 北 體 育 館 展 開 。  

 

三 、 國 內 少 年 籃 球 的 現 況  

    在 2 0 0 8 年 成 立 的「 中 華 民 國 少 年 籃 球 發 展 協 會 」主 辦 每

年 的「 中 華 民 國 少 年 籃 球 錦 標 賽 」，在 2 0 1 3 年 4 月 即 將 邁 入

第 4 5 屆。由 曾 經 拿 下 全 國 賽 十 連 霸 的 傳 奇 教 練 陳 勝 稔 老 師 奔

走 下 成 立 協 會 ， 不 僅 辦 理 比 賽 、 教 練 講 習 、 籃 球 育 樂 營 ， 更

在 2 0 1 2 年 1 0 月 開 始 辦 理 分 區 趣 味 化 籃 球 賽 ， 扮 演 國 內 少 年

籃 球 推 手 不 遺 餘 力 ， 作 者 甚 為 推 崇 。 而 各 縣 市 也 有 許 多 追 隨

前 輩 積 極 投 入 少 年 籃 球 的 重 要 推 手 ， 如 苗 栗 建 中 國 小 的 胡 漢

良 老 師 等 ， 僅 在 此 介 紹 行 之 有 年 的 代 表 性 賽 事 及 少 年 籃 球 規

則 的 特 殊 性 如 下 :  

 

(一 )代 表 性 賽 事  

少 年 籃 球 賽 有 「 錦 標 賽 」 、 「 邀 請 賽 」 與 三 對 三 「 鬥

牛 賽 」 三 種 形 式 居 多 ； 本 文 僅 討 論 「 錦 標 賽 」 部 分 ， 因 為

最 為 正 式 與 傳 統 。 最 具 代 表 性 且 行 之 有 年 的 全 國 少 年 籃 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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錦 標 賽 有 四 ： 年 度 最 重 要 賽 會 「 中 華 民 國 少 年 籃 球 錦 標

賽 」 、 建 中 國 小 舉 辦 的 「 建 中 盃 全 國 少 年 籃 球 錦 標 賽 」 與

「 扶 輪 盃 全 國 少 年 籃 球 錦 標 賽 」 與 雲 林 縣 的 「 雲 林 盃 全 國

少 年 籃 球 錦 標 賽 」 。  

「 中 華 民 國 少 年 籃 球 錦 標 賽 」在 2 0 1 2 年 以 前 都 於 五 月

第 二 週 舉 辦 ， 因 為 有 限 制 參 賽 資 格 為 各 縣 市 冠 軍 取 得 參 賽

資 格 ， 再 依 人 口 比 例 臺 北 市 、 臺 北 縣 可 男 女 各 報 名 四 隊 ，

高 雄 市 男 女 各 報 名 兩 隊 ， 再 依 前 一 年 賽 事 前 六 名 縣 市 可 加

報 名 一 隊 ， 因 此 被 國 內 少 年 籃 球 界 視 為 最 高 殿 堂 ， 因 此 選

用 歷 史 悠 久 且 最 重 要 之 比 賽 為 本 研 究 之 正 式 樣 本 。  

另 在 苗 栗 縣 建 中 國 小 舉 辦 的 「 建 中 盃 全 國 少 年 籃 球 錦

標 賽 」 約 於 每 年 三 月 舉 辦 ， 雖 2 0 0 4 年 列 為 第 一 屆 ， 實 則

2 0 0 3 為 慶 祝 建 中 國 小 建 校 1 0 0 週 年 已 展 開 建 中 盃，至 2 0 1 2

年 已 有 十 屆 之 實 。 採 公 開 報 名 方 式 ， 強 隊 趨 之 若 鶩 ， 新 成

軍 者 也 視 為 磨 練 成 長 的 絕 佳 機 會 ， 且 位 在 臺 灣 中 部 稍 偏 北

的 地 理 位 置 ， 除 東 部 球 隊 較 少 報 名 外 ， 北 中 南 各 隊 都 有 球

隊 參 與，但 於 2 0 1 3 年 卻 停 辦，僅 列 歷 屆 報 名 隊 數 呈 現 如 表

2 - 1 - 1。  

而 同 為 建 中 國 小 舉 辦 每 年 八 月 的 「 扶 輪 盃 全 國 少 年 籃

球 錦 標 賽 」 與 每 年 四 月 雲 林 舉 辦 的 「 雲 林 盃 全 國 少 年 籃 球

錦 標 賽 」 則 在 隊 數 上 稍 少 於 建 中 盃 。  

另 外 ， 新 竹 舉 行 的 「 風 城 盃 全 國 少 年 籃 球 錦 標 賽 」 因

於 2 0 1 1 年 首 辦 ， 「 全 國 分 區 趣 味 化 籃 球 錦 標 賽 」 於 2 0 1 2

年 首 辦 ， 都 可 能 成 為 未 來 重 要 賽 事 ， 值 得 關 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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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1 - 1  

建 中 盃 全 國 少 年 籃 球 錦 標 賽 歷 屆 參 賽 隊 數 一 覽 表  

年  屆  男 生 隊  女 生 隊  合 計  

2 0 0 3  百 年 校 慶  1 2  0 9  2 1  

2 0 0 4  1  1 1  0 5  1 6  

2 0 0 5  2  2 5  1 5  4 0  

2 0 0 6  3  2 4  1 6  4 0  

2 0 0 7  4  2 4  1 8  4 2  

2 0 0 8  5  2 1  1 2  3 3  

2 0 0 9  6  2 4  1 8  4 2  

2 0 1 0  7  2 4  1 6  4 0  

2 0 1 1  8  2 2  1 5  3 7  

2 0 1 2  9  2 7  1 7  4 4  

資 料 來 源 :本 研 究 整 理 自 建 中 國 小 籃 球 隊 網 站  

 

 

(二 )規 則 的 特 殊 性  

國 內 少 年 籃 球 也 就 是 國 小 籃 球 賽 ， 除 彰 化 縣 遵 循 國 際

籃 球 規 則 外 各 縣 市 與 全 國 賽 均 採 取 國 小 單 行 規 則 。 特 殊 之

處 ， 在 時 間 方 面 ， 每 節 6 分 鐘 、 進 攻 時 間 3 0 秒 、 半 場 1 0

秒，與 標 準 每 節 1 0 分 鐘、進 攻 時 間 2 4 秒、半 場 8 秒 不 同 ；

在 人 員 方 面，女 生 可 以 參 加 男 生 組，男 生 不 可 參 加 女 生 組，

而 每 人 僅 能 在 兩 節 中 出 賽 ， 延 長 賽 則 不 受 此 限 ， 登 錄 球 員

1 4 名 ， 與 標 準 規 則 不 同 ， 也 就 是 最 少 保 證 十 人 下 場 打 比

賽 ， 比 起 成 人 的 球 賽 對 「 團 隊 凝 聚 力 」 的 要 求 就 更 高 了 ；

設 備 方 面 不 論 男 女 均 使 用 5 號 球 與 成 人 7 號 、 女 籃 6 號 球

不 同 ， 籃 框 高 度 2 6 0 公 分 與 標 準 3 0 5 公 分 不 同 ； 「 更 換 替

補 員 」 規 則 僅 能 在 暫 停 時 換 人 ， 與 標 準 的 在 「 死 球 狀 態 」

即 可 換 人 不 同 ， 這 樣 的 規 定 讓 教 練 在 比 賽 掌 控 上 範 圍 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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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 或 多 或 少 影 響 「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 。 因 為 規 則 的 特 殊 性

因 此 讓 「 國 小 籃 球 」 （ 亦 稱 少 年 籃 球 ） 與 國 中 以 上 乃 至 成

人 組 的 籃 球 有 所 不 同 ， 讓 研 究 者 認 為 即 使 同 樣 問 題 ， 拿 來

國 小 籃 球 範 圍 都 有 再 研 究 的 價 值 。  

 

四 、 國 小 籃 球 相 關 研 究  

國 小 籃 球 的 相 關 研 究 大 多 圍 繞 著「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 團

隊 凝 聚 力 」 、 「 參 與 動 機 」 、 「 團 隊 效 能 」 、 「 滿 意 度 」 與

「 社 會 支 持 」，做「 差 異 性 」與「 關 聯 性 」的 研 究，如 表 2 - 1 - 2。 

 

 

表 2 - 1 - 2  

國 小 籃 球 隊 相 關 研 究 摘 要 表  

研 究 者  

（ 年 代 ） 
主 題  與 本 文 相 關 之 結 果  

張 文 財  

（ 2 0 0 3）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團 隊 凝 聚 力  

成 績 表 現  

1 .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國 小 籃 球 選 手 所
知 覺 的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有 顯 著 差
異 。  

2 .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國 小 籃 球 選 手 在
團 隊 凝 聚 力 上 具 有 顯 著 差 異 。  

 
陸 義 淵  

（ 2 0 1 0） 

參 與 動 機  

社 會 支 持  

1 .不 同 就 讀 年 級、籃 球 啟 蒙 年 紀 、
母 親 教 育 程 度 在 參 與 動 機 層 面
達 顯 著 差 異 。  

 
呂 岱 倫  

（ 2 0 1 0）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組 織 承 諾 關 係  

1 .知 覺 的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中，「 訓 練
與 指 導 行 為 」 感 受 最 深 刻 。  

2 .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之 選 手 知 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上 ， 在「 性 別 」、「 我
所 就 讀 的 班 級 」等 變 項 上 達 顯 著
差 。  

 
沈 盈 宏
（ 2 0 1 0）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團 隊 凝 聚 力  

1 .「 年 級 」 及 「 與 教 練 相 處 年 數 」
在 團 隊 凝 聚 力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續 下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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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究 者  

（ 年 代 ） 
主 題  與 本 文 相 關 之 結 果  

許 君 立  

（ 2 0 1 1）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團 隊 凝 聚 力  

1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 指 導 >關 懷 > 獎 勵
>民 主 >威 權 。  

2 . 團 隊 凝 聚 力 : 團 隊 適 應 > 團 隊 合
作 >人 際 吸 引 >人 際 親 合 。  

3 . 性 別 在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中 「 指
導 」、「 民 主 」與「 關 懷 」及 性
別 在 「 團 隊 親 和 」 上 達 顯 著 差
異 。  

 

胡 漢 良  

（ 2 0 1 1） 

家 長 式 領 導 行 為  

參 與 動 機  

團 隊 效 能  

1 .才 德 >權 威  

2 .內 在 動 機 >外 在 動 機  

3 .領 導 效 能 >授 權 效 能  

 

邱 奕 維  

（ 2 0 1 1） 

家 長 式 領 導 行 為  

訓 練 滿 意 度  

1 .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於 教 練 家 長 式 領
導 行 為，在「 性 別 」、「 年 級 」、
「 是 否 就 讀 體 育 班 」、「 成 績 表
現 」、「 加 入 球 隊 時 間 」、「 每
週 訓 練 時 數 」 達 顯 著 差 異 。  

 

范 國 興  

（ 2 0 1 2）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團 隊 凝 聚 力  

1 . 國 小 籃 球 選 手 在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上 以「 訓 練 與 指 導 行 為 」之 知 覺
情 形 最 高，而 以「 專 制 行 為 」之
知 覺 情 形 最 低；且 在 團 隊 凝 聚 力
上 以「 團 隊 適 應 」之 知 覺 情 形 最
高，以「 人 際 親 和 」之 知 覺 情 形
最 低 。  

 

林 士 捷  

（ 2 0 1 2） 

參 與 動 機  

訓 練 滿 意 度  

1 . 參 與 動 機 得 分 依 序 為 「 運 動 發
展 」、「 訓 練 情 境 」、「 健 康 適
能 」 、 「 成 就 需 求 」 。  

 

蔡 順 得  

（ 2 0 1 2） 

參 與 動 機  

社 會 支 持  

1 .不 同 性 別、在 參 與 動 機 層 面 達 顯
著 差 異 。  

 

資 料 來 源 :本 研 究 整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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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節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本 節 為 了 解 教 練 領 導 行 為，針 對 領 導 的 定 義、領 導 理 論、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理 論 與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相 關 研 究 分 述 如 下 ：  

 

一 、 領 導 的 定 義  

    領 導 的 定 義 ， 各 個 專 家 有 所 研 究 與 不 同 的 闡 述 ， 也 有 相

近 與 雷 同 的 特 質 ， 本 研 究 將 整 理 及 歸 納 ， 以 對 領 導 的 意 涵 能

有 清 楚 的 概 念，以 下 就 各 學 者 較 具 代 表 性 對 領 導 所 下 的 定 義： 

 

(一 )張 春 興 ( 1 9 9 1 )  認 為「 領 導 是 團 體 中 領 袖 對 團 體 成 員 在

行 為 上 所 產 生 的 影 響 及 支 配 控 制 過 程 」 。  

(二 )鄒 春 選 ( 1 9 9 3 )  認 為「 領 導 者 在 團 體 情 境 中，藉 影 響 力

之 發 揮 以 引 導 、 指 示 、 說 明 等 方 式 ， 使 成 員 能 滿 足 個

人 需 求 及 實 現 主 之 目 標 的 過 程 」 。  

(三 )鄭 志 富 ( 1 9 9 5 )  認 為「 領 導 是 鼓 舞 或 影 響 員 工 熱 心 且 有

能 力 執 行 任 務 的 過 程 」 。  

(四 )胡 漢 良 ( 2 0 1 1 )  認 為 「 領 導 ( l e a d e r s h i p )是 一 種 能 影 響

員 工 ， 使 他 們 自 動 追 求 組 織 目 標 之 能 力 。 」  

(五 )B a r r o w ( 1 9 9 7 )  將 領 導 定 義 為「 影 響 個 體 和 團 隊 朝 向 設

定 目 標 的 行 為 過 程 」 。  

( 六 )C h e m e r s ( 1 9 9 7 )  指 出 ， 「 領 導 是 一 種 社 會 影 響 的 過

程 ， 過 程 中 領 導 人 必 須 能 夠 取 得 其 他 人 的 支 持 與 幫

助 ， 完 成 共 同 的 目 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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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2 - 1  

國 內 學 者 領 導 定 義 摘 要 表  

學   者   年 代  領   導   之   定   義  

黃 昆 輝  1 9 8 8  指 引 組 織 方 向 目 標，發 揮 其 影 響 力，以 糾 合
成 員 意 志，利 用 團 體 智 慧 及 激 發 並 導 引 成 員
心 力 ， 從 而 達 成 組 織 目 標 之 行 政 行 為 。  

 

吳 秉 恩  1 9 9 3  在 二 人 以 上 之 人 際 關 係，其 中 一 人 試 圖 影 響
其 他 人 以 達 成 既 定 目 標 過 程 。  

 

鄭 志 富  1 9 9 5  領 導 是 鼓 舞 或 影 響 員 工 熱 心 且 有 能 力 執 行
任 務 的 過 程 。  

 

陳 玉 娟  1 9 9 5  領 導 是 組 織 中，領 導 者 領 導 和 影 響 下 屬 的 過
程，目 的 在 使 組 織 成 員 為 達 成 組 織 目 標 而 努
力 。  

 

張 潤 書  1 9 9 5  領 導 就 是 組 織 人 員 在 交 互 行 為 下 所 產 生 的
影 響 力 。  

 

許 士 軍  2 0 0 5  領 導 是 在 一 特 定 情 境 下，為 影 響 一 人 或 一 群
人 之 行 為，使 其 趨 向 達 成 某 種 群 體 目 標 之 人  

際 互 動 程 序 。  

 

彭 建 都  2 0 0 9  領 導 是 人 與 人 交 互 作 用 之 動 態 過 程 。  

資 料 來 源 :本 研 究 整 理  

 

    綜 合 國 內 外 學 者 對 領 導 定 義 的 觀 點 加 上 研 究 者 本 身 之 看

法 ， 將 「 領 導 」 定 義 為 ： 為 達 成 組 織 目 標 ， 以 個 人 影 響 個 人

或 團 體，而 產 生 持 續 朝 目 標 前 進 之 動 力，所 採 取 之 一 切 行 為。 

 

二 、 領 導 理 論  

    領 導 理 論 從 二 十 世 紀 初 期 以 後 不 斷 出 現 ， 試 圖 找 出 最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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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 的 領 導 模 式 進 而 影 響 組 織 成 員 之 行 為 ， 以 達 成 組 織 的 目 。

然 而 B r y m a n ( 1 9 9 2 )將 其 發 展 依 年 代 前 後 分 為 特 質 論 取 向、領

導 型 態 取 向 、 權 變 領 導 取 向 及 新 型 領 導 取 向 。  

 

 

表 2 - 2 - 2  

領 導 理 論 與 研 究 取 向 趨 勢 一 覽 表  

時        期  領 導 理 論  研   究   主   題  

1 9 4 0 年 代 晚 期 以 前  特 質 論  領 導 能 力 是 上 天 賦 予 的，重
視 領 導 人 個 人 特 質 。  

 

1 9 4 0 年 代 晚 期 至  

1 9 6 0 年 代 晚 期  

行 為 論  領 導 效 能 來 自 領 導 行 為 而
非 個 人 特 質 。  

 

1 9 6 0 年 代 晚 期 至  

1 9 8 0 年 代 早 期  

權 變 領 導  領 導 有 賴 於 所 有 因 素 的 結
合；有 效 領 導 受 情 境 影 響 。 

 

1 9 8 0 年 代 早 期 以 後  

至 今  

新 型 領 導  具 願 景 遠 見 之 領 導；魅 力 領
導 ； 轉 型 領 導 ； 僕 人 式 領
導 ； 授 權 與 領 導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整 理  

 

(一 )特 質 論 ( t r a i t  a p p r o a c h e s )  

1 9 4 0 年 代 晚 期 以 前，強 調 領 導 能 力 是 天 生 的。寇 濟 斯

( J a m e s  K o u z e s )和 波 斯 納 ( B a r r y  P o s n e r )認 為 領 導 者 應 具 有

誠 信 、 能 幹 、 前 瞻 視 野 、 激 勵 人 心 和 聰 明 睿 智 等 五 項 特 質

（ 胡 漢 良 ， 2 0 1 1） 。  

S r o g d i l l  ( 1 9 7 4 )  的 研 究 認 為 ， 聰 明 、 成 就 動 機 、 責 任

心 、 參 與 感 和 社 經 地 位 五 種 因 素 與 有 效 領 導 有 關 。 高 曼

( D a n i e l  G o l e m a n ) 認 為 領 導 者 特 質 包 括 自 我 認 知 、 自 我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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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 社 會 認 知 及 關 係 管 理 。 包 熙 迪 ( L a r r y  B o s s i d y )指 出 領

導 人 的 特 質 包 括 執 行 力、事 業 跑 道、團 隊 導 向 和 多 重 經 驗。 

 

 

表 2 - 2 - 3  

領 導 特 質 論 一 覽 表  

研   究   者  領 導 所 需 特 質  

D a n i e l  G o l e m a n   自 我 認 知 、 自 我 管 理 、 社 會 認 知 及 關 係 管 理  

 

K o u z e s  &  P o s n e r  誠 信 、 能 幹 、 前 瞻 視 野 、 激 勵 人 心 和 聰 明  

睿 智  

 

L a r r y  B o s s i d y  &  執 行 力 、 事 業 跑 道 、 團 隊 導 向 和 多 重 經 驗  

S r o g d i l l  聰 明 、 成 就 動 機 、 責 任 心 、 參 與 感 和 地 位  

資 料 來 源 :本 研 究 整 理  

 

然 而 ， 不 一 致 及 令 人 失 望 的 結 果 ， 迫 使 研 究 者 不 得 不

承 認 ， 並 非 所 有 有 效 領 導 者 都 擁 有 共 同 的 特 質 ， 而 擁 有 領

導 特 質 的 人 也 不 一 定 能 成 為 一 位 有 效 領 導 者 （ 陳 玉 娟 ，

1 9 9 5） 。 如 果 只 考 慮 到 領 導 者 的 特 徵 ， 在 此 研 究 理 論 中 ，

都 無 法 論 斷 及 發 現 任 何 可 以 保 證 領 導 必 然 成 功 的 特 質 。 因

此，1 9 4 0 年 以 後，已 少 有 研 究 者 以 此 為 研 究 主 題（ 時 超 傑，

2 0 0 9） 。  

 

(二 )行 為 論 ( b e h a v i o r a l  a p p r o a c h e s )  

    特 質 論 沒 落 後 行 為 論 崛 起 ， 研 究 的 重 心 轉 移 至 領 導 者

所 表 現 的 行 為 上 。 行 為 論 者 認 為 ， 假 若 這 些 行 為 特 徵 能 被

區 辨 出 來 ， 只 要 找 出 這 些 行 為 ， 我 們 可 以 將 訓 練 課 程 依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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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 計 ， 使 任 何 人 依 此 訓 練 課 程 培 養 這 些 行 為 ， 以 塑 造 一 個

優 秀 領 導 者 （ 張 勇 生 ， 2 0 0 7） 。 「 行 為 論 」 的 意 義 在 於 區

分 領 導 者 與 非 領 導 者 之 間 ， 某 些 特 定 行 為 是 否 存 在 差 異 的

理 論 (李 青 芬 等 ， 1 9 9 4； 陳 玉 娟 ， 1 9 9 5 )。 在 這 時 期 領 導 行

為 的 研 究 大 致 可 分 為 二 種 不 同 的 研 究 方 向 ， 一 種 是 領 導 方

式 ( l e a d e r s h i p  s t y l e s ) 的 研 究 ； 一 種 是 行 為 構 面 ( b e h a v i o r  

d i m e n s i o n s )的 研 究 (游 聰 吉 ， 2 0 0 7） 。  

    領 導 方 式 如 L e w i n、 L i p p i t t  a n d  W h i t e ( 1 9 3 9 )將 領 導 者

的 行 為 分 為 民 主 式 ( D e m o c r a t i c ) 、 獨 裁 式 ( A u t o c r a t i c ) 與 放

任 式 ( L a i s s e z - f a i r e )等 三 種 領 導 方 式 。  

    布 雷 克 ( R o b e r t  B l a k e ) 與 莫 頓 ( J a n e  M o u t o n ) 的 雙 構 面

管 理 方 格 以 關 心 生 產 及 關 心 員 工 為 兩 軸 ， 發 展 出 放 任 管

理 、 任 務 管 理 、 鄉 村 俱 樂 部 管 理 、 中 庸 管 理 及 團 隊 管 理 等

五 種 領 導 風 格 (胡 漢 良 ， 2 0 1 1） 。  

 

 

表 2 - 2 - 4   

領 導 方 式 一 覽 表  

研 究 者  領 導 方 式  

L e w i n、 L i p p i t t  a n d  W h i t e ( 1 9 3 9 )  民 主 式、獨 裁 式 與 放 任 式  

 

R o b e r t  B l a k e、J a n e  M o u t o n ( 1 9 6 4 )  放 任 管 理 、 任 務 管 理 、 鄉
村 俱 樂 部 管 理、中 庸 管 理
及 團 隊 管 理  

資 料 來 源 :本 研 究 整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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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領 導 構 面 研 究 方 面 ， 有 二 項 較 為 著 名 的 領 導 行 為 研

究 ， 一 為 密 西 根 大 學 小 組 的 領 導 方 式 研 究 ( L e a d e r s h i p  

S t y l e s ) ； 二 為 俄 亥 俄 州 立 大 學 小 組 的 行 為 構 面 研 究

( B e h a v i o r  D i m e n s i o n s )（ 許 君 立 ， 2 0 1 1） ， 茲 分 述 如 下 ：  

 

1 .密 西 根 大 學 的 研 究 ： 領 導 行 為 與 工 作 績 效 的 相 關 研 究 ，

得 到 兩 個 向 度 敘 述 如 下 ：  

( 1 )生 產 導 向 ( p r o d u c t i o n - o r i e n t e d )：  

領 導 者 關 心 的 是 組 織 工 作 目 標 的 達 成，組 織 成 員 為 達  

成 目 標 的 方 法 。  

 

( 2 )員 工 導 向 ( e m p l o y e e - o r i e n t e d )：  

領 導 者 較 重 視 人 際 關 係，注 意 員 的 工 需 求，瞭 解 組 織  

成 員 的 心 理 。  

 

2 .俄 亥 俄 州 立 大 學 研 究 ， 領 導 者 行 為 歸 納 成 兩 大 構 面 ：  

( 1 )倡 導 架 構 ( i n i t i a t i n g s t r u c t u r e )：  

在 這 個 架 構 中，領 導 者 是 否 能 有 效 的 規 劃 工 作 內 容 、 

分 配 工 作 任 務，以 及 提 高 工 作 品 質 等 都 是 本 取 向 觀 察  

的 重 點 。  

 

( 2 )關 懷 ( c o n s i d e r a t i o n )：  

領 導 者 是 否 信 任、關 心、尊 重 部 屬，重 視 部 屬 的 感 受， 

而 且 願 意 分 享 心 得 與 接 納 意 見。領 導 者 渴 望 得 到 員 工  

的 支 持，而 努 力 培 養 友 誼。林 新 發 ( 1 9 9 1 )更 將 許 多 研  

究 均 分 成 兩 個 構 面 整 理 如 表 2 - 2 - 5 所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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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2 - 5  

領 導 行 為 構 面 整 理 一 覽 表  

專 家 或 研 究 單 位  領  導  行  為  的  層  面  

俄 亥 俄 州 立 大 學  倡 導  關 懷  

密 西 根 大 學  成 果 取 向  員 工 取 向  

哈 佛 大 學  任 務 領 導  社 會 領 導  

B l a k e  a n d  M o u t o n  關 切 績 效  關 切 人 員  

B r o w e  a n d  S t o g d i l l  系 統 取 向  人 員 取 向  

F i e d l e r  任 務 導 向  關 係 導 向  

R e d d i n  任 務  關 係  

H e r s e y  a n d  B l a n c h a r d  任 務 行 為  關 係 行 為  

資 料 來 源 ： 林 新 發 ( 1 9 9 1 )  

 

 

(三 )權 變 領 導 ( c o n t i n g e n c y  a p p r o a c h e s )  

在 1 9 6 0 至 1 9 8 0 年 代 權 變 領 導 理 論 成 為 主 流 。 其 研 究

共 同 論 點 ， 領 導 者 應 衡 量 情 境 因 素 ， 採 取 適 當 領 導 方 式 ，

以 獲 得 最 佳 領 導 效 能 。  

主 要 學 者 有 F i e d l e r ( 1 9 6 7 ) 的 權 變 領 導 ( c o n t i n g e n c y  

l e a d e r s h i p )，R e d d i n ( 1 9 7 0 )的 三 層 面 ( t h r e e - d i m e n s i o n s )領 導

理 論 ， H o u s e ( 1 9 7 1 ) 的 途 徑 - 目 標 理 論 ( p a t h - g o a l t h e o r y ) ，

V r o o m  a n d  Y e t t o n ( 1 9 7 3 ) 之 規 範 性 權 變 理 論 ( n o r m a t i v e  

c o n t i n g e n c y  t h e o r y )和 H e r s e y  a n d  B l a n c h a r d ( 1 9 7 7 )發 展 之

情 境 領 導 模 式 ( s i t u a t i o n  l e a d e r s h i p m o d e l ) ， 茲 說 明 如 表

2 - 2 - 6 所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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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2 - 6  

權 變 領 導 理 論 發 展 一 覽 表  

學   者  年  代  理   論  主   要   內   容  

F i e d l e r  

 

1 9 6 7  權 變 領 導  領 導 者 和 情 境 的 交 互 作

用 ， 才 真 正 影 響 組 織 績 效 或

團 體 表 現（ 黃 昆 輝， 1 9 8 9）。 

 

R e d d i n  

 

1 9 7 0  三 層 面 領 導  領 導 者 應 就 「 任 務 層 面 」 、

「 關 係 層 面 」及「 效 能 層 面 」

三 者 作 交 互 與 統 整 的 考

量 ， 才 能 決 定 何 種 領 導 方 式

最 為 適 切（ 黃 昆 輝， 1 9 8 9）。 

 

H o u s e  

 

1 9 7 1  途 徑 - 目 標

理 論  

此 理 論 的 構 成 要 素 包 括 ：

「 領 導 者 的 行 為 」 、 「 情 境

因 素 」、「 領 導 效 能 」與「 中

介 變 項 」 。 不 同 領 導 行 為 包

含 獨 裁 型 、 支 援 型 、 生 產 導

向 型 、 參 與 型 四 種 ， 依 環 境

之 不 同 而 必 須 靈 活 使 用 （ 秦

孟 群 ， 1 9 9 7） 。  

 

V r o o m   

 a n d   

Y e t t o n  

 

1 9 7 3  規 範 性 權 變

理 論  

領 導 者 應 事 先 分 析 情 境 ， 做

決 定 的 應 配 合 情 境 中 的 變

項 。  

 

H e r s e y   

  a n d  

B l a n c h a r d  

1 9 7 7  發 展 之 情 境

領 導 模 式  

其 一 是 領 導 者 應 是 部 屬 執

行 特 定 任 務 時 之 成 熟 度 ， 調

整 自 身 領 導 行 為 。  

其 二 是 部 屬 的 成 熟 度 隨 時

間 而 變 化 （ 莊 柏 年 ， 1 9 9 7；

康 自 立 ， 1 9 9 9） 。  

資 料 來 源 :本 研 究 整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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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新 型 領 導 ( t h e  n e w  l e a d e r s h i p )  

包 括 魅 力 領 導 、 轉 型 領 導 、 願 景 領 導 、 授 權 與 領 導 及

家 長 式 領 導 等，成 為 領 導 研 究 的 新 方 向，茲 分 述 如 表 2 - 2 - 7

所 示 。  

 

表 2 - 2 - 7   

新 型 領 導 理 論 發 展 一 覽 表  

代 表 學 者  

(年 代 )  
理 論  主 要 內 容  

H e r s e y  

  &  

B l a n c h a r d  

( 1 9 6 9 )  

授 權 與 領 導  在 特 定 情 況 下 ， 為 達 成 目 標
而 去 影 響 他 人 或 群 體 的 行 為
的 一 種 過 程 。  

 

 

H o u s e  

( 1 9 7 6 )  

魅 力 領 導  魅 力 型 領 導 者 的 特 色 有 ： 極
度 的 自 信 、 具 支 配 性 及 對 自
己 的 信 念 堅 定 不 移 、 對 目 標
具 有 強 烈 之 承 諾 。  

 

S i l i n  

( 1 9 7 6 )  

家 長 式 領 導  類 似 一 種 父 權 的 作 風，  擁 有
強 大 的 權 威 但 也 照 顧 、 體 諒
部 屬 、 以 及 道 德 領 導 的 成 分
在 內 。  

 

B u r n s  

( 1 9 7 8 )  

轉 型 領 導  領 導 者 與 所 屬 成 員 互 動 ， 提
升 對 方 道 德 與 動 機 至 較 高 層
次 次 的 道 與 動 機 的 歷 程 。  

 

K o u z e r s  

  &  

P o s n e r  

( 1 9 9 4 )  

願 景 領 導  挑 戰 現 存 工 作 程 序 、 激 發 共
同 目 標 、 授 權 他 人 行 動 、 示
範 方 法 與 建 立 模 式 和 激 勵 士
氣 （ 郭 添 財 ， 2 0 0 4） 。  

 

資 料 來 源 :本 研 究 整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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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理 論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之 研 究 多 以 情 境 論 的 觀 點 為 研 究 主 軸 ， 在

情 境 方 面 的 研 究 多 半 探 討 教 練 、 選 手 與 情 境 三 者 間 交 互 作 用

的 關 係（ 時 超 傑， 2 0 0 7）。美 國 運 動 領 導 理 論 專 家 C h e l l a d u r a i  

( 1 9 9 3 )指 出 ， 近 年 來 在 運 動 領 導 領 域 的 研 究 上 ， 發 展 出 三 種

不 同 的 情 境 領 導 模 式 ， 即 多 元 領 導 模 式 、 領 導 調 節 模 式 及 教

練 決 策 規 範 模 式 (陳 玉 娟，1 9 9 5；鄭 志 富，1 9 9 6；劉 選 吉，2 0 0 1；

許 君 立 2 0 1 1 )， 茲 將 三 種 模 式 分 述 如 下 ：  

 

(一 )多 元 領 導 模 式 ：  

係 由 C h e l l a d u r a i 在 1 9 7 8 年 融 合 了 F i e l d e r ( 1 9 6 7 )的 權

變 領 導 理 論 ( T h e  C o n t i n g e n c y  M o d e l  o f  L e a d e r  

E f f e c t i v e n e s s ) 、 H o u s e ( 1 9 7 1 ) 路 徑 目 標 理 論 ( T h e  P a t h - g o a l  

T h e o r y ) 、 O s b o r n 與 H u n t ( 1 9 7 5 ) 的 適 應 反 應 理 論 ( T h e  

A d a p t - r e a c t i v e  T h e o r y )  與 Y u k l ( 1 9 8 1 ) 的 領 導 差 別 模 式

( T h e  D i s c r e p a n c y  M o d e l  o f  L e a d e r s h i p ) 而 成 ( 陳 玉 娟 ，

1 9 9 5； 鄭 志 富 ， 1 9 9 6； 范 文 曦 ， 2 0 0 1； 鄭 松 益 ， 2 0 0 1； 吳

慧 卿 ， 2 0 0 2； 黃 師 川 ， 2 0 0 8 )。 C h e l l a d u r a i ( 1 9 7 8 )綜 合 上 述

將 這 些 變 項 抽 離 出 來 ， 然 後 再 加 上 C h e l l a d u r a i 與 S a l e h  

( 1 9 8 0 )  所 發 展 出 的 領 導 行 為 量 表，作 為 驗 證 此 模 式 的 主 要

工 具（ 范 國 興， 2 0 1 2）。多 元 領 導 模 式 中 以「 情 境 特 質 」、

「 領 導 者 行 為 」 和 「 團 隊 成 員 特 質 」 作 為 前 因 變 項 ， 以 領

導 者 的 行 為 中 「 被 要 求 的 行 為 」 、 「 實 際 的 行 為 」 和 「 被

喜 歡 的 行 為 」 作 為 中 介 變 項 ， 「 成 績 表 現 滿 意 度 」 為 結 果

變 項 。 而 作 為 研 究 工 具 的 「 領 導 行 為 量 表 」 則 包 含 專 制 行

為 ( A u t o c r a t i c  b e h a v i o r )、民 主 行 為 ( D e m o c r a t i c  b e h a v i o 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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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 練 與 指 導 行 為 ( T r a i n i n g  a n d  i n s t r u c t i o n  b e h a v i o r )、 關 懷

行 為 ( S o c i a l  s u p p o r t  b e h a v i o r ) 和 獎 勵 行 為 ( P o s i t i v e  

f e e d b a c k )五 個 向 度 ， 如 表 2 - 2 - 8 所 示 ：  

 

 

表 2 - 2 - 8  

運 動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量 表 之 行 為 構 面  

向 度  內 容  

訓 練 與 指 導 行 為  1 .強 調 訓 練 改 善 運 動 員 表 現 成 績 。  

2 .教 導 運 動 員 技 術 、 技 能 與 戰 術 。  

民 主 行 為  教 練 允 許 運 動 員 參 團 隊 之 決 策 。  

專 制 行 為  教 練 自 行 做 決 策 ， 強 調 領 導 人 權 威 。  

關 懷 行 為  教 練 關 心 運 動 員 的 個 人 福 利、團 隊 正 向 氣 氛。 

獎 勵 行 為  教 練 認 同 選 手 的 表 現 時 提 供 正 增 強 ， 並 對 運

動 員 之 良 好 表 現 給 予 酬 賞 的 行 為 。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整 理  

 

以 上 引 用 國 內 學 者 對 S o c i a l  s u p p o r t  b e h a v i o r 部 分 ，

翻 譯 有 些 不 同 但 本 質 上 是 相 同 的 。  

 

 

(二 )領 導 調 節 模 式  

領 導 調 節 模 式 的 理 論 是 ，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模 式 係 由 以 下

三 個 基 本 因 素 構 成 ， 分 別 是 「 教 練 行 為 」 、 「 選 手 的 知 覺

和 回 憶 」 與 「 選 手 的 評 價 與 反 應 」 。 此 外 這 三 個 因 素 也 受

到 教 練 個 別 差 異 變 項 、 選 手 個 別 差 異 變 項 及 情 境 因 素 的 影

響 （ 鄭 志 富 ， 1 9 9 5） 領 導 調 節 模 式 採 用 教 練 行 為 衡 鑑 系 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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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o a c h i n g  B e h a v i o r  A s s e s s m e n t  S y s t e m ， 簡 稱 C B A S )做 為

觀 察 、 記 錄 教 練 行 為 的 研 究 工 具 ， 此 研 究 工 具 之 主 要 目 的

在 於 藉 由 記 錄 教 練 行 為 ， 提 供 教 練 行 為 改 進 的 參 考 ， 以 提

昇 選 手 參 與 團 隊 的 向 心 力 與 滿 足 感 （ 許 君 立 ， 2 0 1 1） 綜 合

來 說 ， 教 練 的 個 別 變 項 會 影 響 教 練 的 領 導 行 為 ， 而 選 手 的

個 別 變 項 則 會 影 響 選 手 對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的 知 覺 與 評 價 。 另

外 ， 情 境 因 素 則 會 同 時 對 教 練 的 領 導 行 為 及 選 手 對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的 知 覺 與 評 價 產 生 影 響 力 （ 黃 師 川 ， 2 0 0 8） 。  

 

(三 )教 練 決 策 模 式  

此 模 式 由 C h e l l a d u r a i 與 H a g g e r t y ( 1 9 7 8 )提 出。教 練 會

因 為 情 境 的 不 同 ， 決 策 的 過 程 和 方 法 也 會 不 同 。 其 中 包 括

幾 個 重 要 因 素 ， 如 時 間 壓 力 、 決 策 品 質 、 資 訊 、 問 題 複 雜

性、團 體 接 受 性、教 練 權 威、團 隊 整 合 等 不 同 的 情 境 因 素 ，

因 此 發 展 出 三 種 不 同 的 決 策 類 型 ： 參 與 型 、 專 制 型 、 授 權

型 （ 陳 玉 娟 ， 1 9 9 5； 鄭 志 富 ， 1 9 9 7； 吳 慧 卿 ， 2 0 0 1； 黃 師

川 ， 2 0 0 8） 。  

 

四 、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相 關 研 究  

國 內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多 採 取 C h e l l a d u r a i  a n d  S a l e h ( 1 9 7 8 )

所 發 展 出 的 多 元 領 導 模 式 ， 而 採 取 其 發 展 出 的 領 導 行 為 量 表

所 採 取 之 五 個 構 面 ， 雖 在 翻 譯 上 有 些 不 同 但 都 源 自 同 一 精

神 。 另 一 派 則 多 採 家 長 式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所 包 含 的 三 個 構 面 ：

「 權 威 」 、 「 才 德 」 與 「 仁 慈 」 作 為 衡 量 標 準 。 本 研 究 將 採

用 前 者 ， 並 將 各 學 者 研 究 整 理 如 表 2 - 2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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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2 - 9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量 表 之 行 為 向 度 彙 整 表  

研 究 者  年 代  

訓  

練  

指  

導  

民  

主  

行  

為  

專  

制  

行  

為  

關  

懷  

行  

為  

獎  

勵  

行  

為  

社  

會  

支  

持  

權  

 

 

威  

才  

 

 

德  

仁  

 

 

慈  

C h e l l a d u r a i  

  ＆  

S a l e h  

1 9 7 8  *  *  *  *  *      

陳 其 昌  1 9 9 3  *  *  *   *  *     

鄭 志 富  1 9 9 6  *  *  *  *  *      

吳 慧 卿  2 0 0 1  *  *  *  *  *      

卓 國 雄  2 0 0 8        *  *  *  

時 超 傑  2 0 0 9  *  *  *  *       

陳 建 霖  2 0 1 0  *  *  *   *  *     

胡 漢 良  2 0 1 1        *  *  *  

資 料 來 源 :本 研 究 整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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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節  參 與 動 機  

 

動 機 是 一 切 行 動 背 後 的 原 因 與 動 力 來 源 。 它 的 複 雜 與 多

樣 ， 與 它 對 行 動 的 支 配 力 ， 讓 人 很 想 一 探 究 竟 。 參 與 動 機 則

是 運 動 組 織 特 別 想 探 究 的 ， 以 參 與 動 機 理 論 與 參 與 動 機 相 關

研 究 分 述 如 下 :  

 

一 、 參 與 動 機 理 論  

    大 量 的 研 究 「 動 機 」 與 「 參 與 動 機 」 ， 綜 觀 研 究 參 與 動

機 者 ， 大 致 可 分 五 種 理 論 ： 能 力 動 機 論 、 成 就 動 機 取 向 論 、

社 會 交 換 理 論 、 自 我 決 定 論 與 層 次 需 求 論 ， 分 述 如 下 ：  

 

(一 )能 力 動 機 論  

H a r t e r  ( 1 9 7 8 )  認 為 個 體 會 有 想 要 體 驗 或 表 達 社 會 行

為、認 知、或 身 體 等 三 方 面 的 慾 望。在 這 個 動 機 理 論 看 出 ，

參 與 運 動 的 兒 童 屬 於 自 認 較 有 能 力 及 控 制 力 來 完 成 某 項 技

能 ； 相 對 的 不 參 加 或 中 途 退 隊 者 ， 持 相 反 的 看 法 ( H a r t e r，

1 9 7 8 )。  

 

(二 )成 就 動 機 取 向 論  
 

D a v i d . C . M c C l e l l a n d 透 過 對 人 的 需 求 和 動 機 進 行 研

究，於 1 9 5 0 年 代 在 一 系 列 文 章 中 提 出 的，他 將 人 的 高 層 次

需 求 歸 納 為 對 成 就、權 力 和 親 和 的 需 求 他 對 這 三 種 需 求（ 蔡

佳 和 ， 2 0 0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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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社 會 交 換 理 論  

此 理 論 為 主 會 關 係 是 一 連 串 的 社 會 交 換 ， 當 社 會 行 動

者 認 定 行 為 所 帶 來 的 獎 賞 勝 過 付 出 的 成 本 時 ， 行 為 才 會 繼

續 （ 陳 文 良 ， 2 0 1 2） 。 更 主 張 社 會 行 為 受 到 擴 大 正 面 經 驗

和 縮 小 負 面 經 驗 的 驅 使 ， 只 要 結 果 是 個 體 所 想 要 的 ， 行 為

便 可 能 持 續 （ 陳 慧 玲 ， 2 0 1 1） 。 S m i t h  ( 1 9 8 6 )  認 為 行 為 的

動 機 是 希 望 正 面 經 驗 的 機 會 達 到 最 大 ， 而 負 面 經 驗 的 機 會

減 至 最 小 。 如 果 正 面 經 驗 的 機 會 逐 漸 減 少 ， 那 退 出 隊 伍 的

行 為 就 會 出 現 。  

 

(四 )自 我 決 定 論  

D e c i 與 R y a n  ( 1 9 8 5 )  提 出 自 我 決 定 理 論，強 調 1 .人 類

內 在 資 源 對 人 格 發 展 與 行 為 自 我 調 節 的 重 要 性 ； 2 .非 內 在

動 機 所 促 動 的 行 為 如 何 轉 變 成 為 自 我 決 定 的 歷 程 ； 3 .社 會

環 境 對 轉 變 歷 程 的 影 響 。 並 從 自 我 決 定 水 準 的 高 低 ， 分 為

內 在 動 機 、 外 在 動 機 、 無 動 機 三 種 參 與 動 機 型 態 。  

 

(五 )層 次 需 求 論  

M a s l o w  ( 1 9 7 0 )  提 出 層 次 需 求 論 認 為 的 動 機 是 整 體 性

的 ， 各 種 動 機 之 間 彼 此 相 關 連 而 且 有 順 序 性 ， 一 定 要 先 滿

足 低 層 次 的 需 求 才 會 發 展 下 一 層 次 的 需 求 ， 按 照 性 質 由 低

而 高 分 為 五 個 層 次 依 序 為 「 生 理 需 求 」 、 「 安 全 需 求 」 、

「 愛 與 隸 屬 需 求 」 、 「 自 尊 需 求 」 與 「 自 我 實 現 需 求 」 ，

而 人 類 的 動 機 就 在 於 滿 足 需 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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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參 與 動 機 相 關 研 究  

    參 與 動 機 的 相 關 研 究 頗 多 ， 因 應 本 研 究 之 需 要 整 理 相 關  

文 獻 ， 以 運 動 參 與 動 機 為 限 ， 國 小 階 段 為 佳 ， 籃 球 運 動 項 目

更 能 合 理 推 論 ， 代 表 隊 性 質 優 於 社 團 性 質 ， 雖 無 法 完 全 推 論

但 有 較 佳 參 考 價 值 ， 茲 整 理 如 表 2 - 3 - 1。  

 

表 2 - 3 - 1  

運 動 參 與 動 機 相 關 研 究 彙 整 表  

作 者  年 代  研 究 對 象  參 與 動 機  

謝 鴻 隆  2 0 0 3  臺 北 市 國 小 學 童  1 .技 巧 發 展 2 .自 我 挑 戰  

3 .運 動 樂 趣 4 .同 儕 關 係  

5 .團 隊 氣 氛 6 .健 康 適 能  

 

張 豐 盛  2 0 0 4  國 小 民 俗 體 育 團
隊 學 童  

1 .滿 足 運 動 需 求  

2 .自 我 成 就 需 求  

3 .刺 激 避 免  

4 .友 誼 與 知 性 追 求  

5 .他 人 建 議 與 鼓 勵  

 

錢 家 慧  2 0 0 7  臺 北 市 內 湖 區 國
小  

1 .運 動 發 展 2 .自 我 挑 戰  

3 .親 和 放 鬆 4 .成 就 需 求  

5 .運 動 樂 趣  

 
鄧 瑞 芳  2 0 0 8  臺 北 市 國 小 排 球

代 表 隊 選 手  

1 .運 動 發 展 2 .運 動 樂 趣  

3 .教 練 領 導 4 .友 誼 獲 得  

5 .環 境 影 響 6 .滿 足 需 求  

7 .重 要 他 人  

 

蔡 佳 和  2 0 0 9  基 隆 市 國 小 運 動
團 隊  

1 .健 康 適 能 2 .心 理 需 求  

3 .成 就 需 求 4 .生 理 效 益  

5 .人 際 需 求  

 
謝 文 隆  2 0 1 0  南 投 縣 國 小 運 動

社 團  

1 .健 康 需 求 2 .成 就 需 求  

3 .社 會 需 求 4 .心 理 需 求  

5 .技 術 需 求  

(續 下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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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年 代  研 究 對 象  參 與 動 機  

陸 義 淵  2 0 1 0  臺 南 市 國 小 籃 球
隊  

1 .健 康 適 能 2 .社 會 需 求  

3 .技 術 需 求 4 .刺 激 避 免  

5 .成 就 需 求  

 

丘 前 峯  2 0 1 0  臺 北 地 區 國 小 巧
固 球 代 表 隊  

1 .環 境 影 響 2 .人 際 關 係  

3 .成 就 需 求 4 .運 動 發 展  

5 .運 動 樂 趣  

 

顏 盟 展  2 0 1 0  高 雄 市 國 小  

棒 球 隊  

1 .運 動 樂 趣 2 .成 就 需 求  

3 .健 康 適 能 4 .社 會 需 求  

5 .刺 激 避 免  

 

陳 慧 玲  2 0 1 1  雲 林 縣 國 小 校 隊  1 .成 就 感 2 .獎 賞 稱 讚  

3 .團 體 氣 氛  

 

黃 信 元  2 0 1 1  臺 北 市 國 小 校 隊  1 .健 康 適 能 2 .成 就 需 求  

3 .社 會 需 求 4 .技 術 需 求  

 

胡 漢 良  2 0 1 1  全 國 國 小 籃 球 隊  1 .內 在 動 機 2 .外 在 動 機  

3 .無 動 機  

 
陳 文 良  2 0 1 2  臺 南 市 國 小 羽 球

隊  

1 .運 動 發 展 2 .運 動 樂 趣  

3 .成 就 需 求 4 .環 境 影 響  

 

林 士 捷  2 0 1 2  新 北 市 國 小 籃 球
隊  

1 .運 動 發 展 2 .成 就 需 求  

3 .訓 練 情 境 4 .健 康 適 能  

資 料 來 源 :本 研 究 整 理  

 

    綜 合 上 述 研 究 ， 研 究 者 針 對 國 小 學 童 的 特 性 、 籃 球 運 動

的 特 色 與 多 年 從 事 國 小 籃 球 教 學 與 隊 員 的 接 觸 與 了 解 ， 假 設  

參 與 動 機 有 包 含 ：「 健 康 」、「 運 動 」、「 樂 趣 」、「 成 就 」

為「 內 在 動 機 」；「 他 人 支 持 」與「 場 地 」為「 外 在 動 機 」。

限 於 篇 幅 不 宜 過 長 以 免 影 響 填 答 者 填 答 意 願 無 法 完 整 提 出 動

機 之 全 貌 ， 謹 以 此 六 向 度 為 研 究 之 基 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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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節  團 隊 凝 聚 力  

 

    凝 聚 力 ( c o h e s i o n )一 詞 緣 起 於 拉 丁 文 「 c o h a e s u s」， 意 味

著 非 常 親 密 、 緊 密 結 合 在 一 起 的 意 思 (鄭 孝 存 ， 2 0 0 8 )。 團 隊

中 凝 聚 力 至 關 重 要 ， 也 可 以 說 團 隊 之 所 以 為 團 隊 就 是 因 為 團

隊 凝 聚 力，否 則 就 僅 是 烏 合 之 眾 不 是 一 個 團 隊。C a r r o n  ( 1 9 8 2 )

認 為 ： 在 運 動 團 隊 中 ， 凝 聚 力 應 被 視 為 一 個 動 力 的 過 程 ， 反

映 團 隊 在 追 求 目 標 時 的 結 合 傾 向 ； 凝 聚 力 是 團 隊 內 成 員 緊 密

結 合 一 起 ， 並 追 求 共 同 目 標 與 目 的 的 動 態 過 程 （ 陳 世 雄 ，

2 0 1 2） 。  

    團 隊 凝 聚 力 的 意 涵，各 學 者 間 的 分 歧 不 多，僅 在 因 素 名

稱 上 大 同 小 異 ， 經 過 研 讀 學 者 定 義 加 以 研 究 者 的 看 法 將 「 團

隊 凝 聚 力 」定 義 為 :團 體 內 成 員 具 核 心 式 的 彼 此 吸 引 而 認 同 為

同 一 團 體 的 心 理 指 標 。 並 列 舉 重 要 參 考 如 表 2 - 4 - 1。  

 

表 2 - 4 - 1  

國 內 外 學 者 對 團 隊 凝 聚 力 定 義 彙 整 表  

學 者  年 代  團 隊 凝 聚 力 定 義  

C a r r o n  

 

1 9 8 2  凝 聚 力 是 團 隊 內 成 員 緊 密 結 合 在 一
起 ， 並 共 同 追 求 組 織 目 標 與 任 務 達 成
的 動 態 過 程 。  
 

陳 其 昌  

 

1 9 9 3  凝 聚 力 係 指 團 隊 對 其 成 員 的 吸 引 力 以
及 成 員 之 間 相 互 的 吸 引 。  
 

盧 素 娥  

 

1 9 9 5  係 指 團 隊 對 其 成 員 的 吸 引 力 ， 以 及 成
員 間 彼 此 相 互 吸 引 的 力 量 。  

 
吳 慧 卿  

 

2 0 0 1  將 團 隊 凝 聚 力 定 義 為 一 個 動 態 的 過
程 ， 為 使 團 隊 成 員 願 意 團 結 一 起 ， 共
同 為 團 隊 目 標 而 努 力 的 力 量 。  

(續 下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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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者  年 代  團 隊 凝 聚 力 定 義  

張 文 財  

 

2 0 0 4  1 . 凝 聚 力 與 團 體 間 是 相 輔 相 成 ， 互 相
影 響 的 ， 凝 聚 力 因 為 團 體 的 存 在 而
產 生，團 體 因 為 凝 聚 力 而 得 以 發 展。 

2 . 團 隊 凝 聚 力 是 一 種 吸 引 力 、 一 種 力
量 。  

3 . 團 隊 凝 聚 力 是 為 引 導 團 體 成 員 合 力
達 成 目 標 和 理 想 。  

4 .團 隊 凝 聚 力 是 動 態 過 程 。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整 理  

 

 

    針 對 運 動 團 隊 凝 聚 力 的 研 究 大 多 遵 循 C a r r o n 於 1 9 8 2 年

提 出 運 動 團 隊 凝 聚 力 一 般 概 念 體 系：分 為「 情 境 因 素 」、「 個

人 因 素 」 、 「 領 導 因 素 」 、 「 團 隊 因 素 」 為 「 輸 入 」 階 段 ；

凝 聚 力 分 為 「 任 務 凝 聚 力 」 與 「 社 會 凝 聚 力 」 為 「 生 產 」 階

段 ； 「 輸 出 」 階 段 可 分 「 團 隊 結 果 」 與 「 個 人 結 果 」 。  

    而 針 對 團 隊 凝 聚 力 的 測 量 ， 個 學 者 使 用 量 表 也 大 致 一 致

認 可 C a r r o n  e t  a l . ( 1 9 8 5 )所 編 製 的 『 團 隊 氣 氛 問 卷 』 ( G r o u p  

E n v i r o m , e n t Q u e s t i o n n a i r e，簡 稱 G E Q )，設 定 四 個 向 度：包 括

「 個 體 吸 引 進 入 團 體 」及「 團 體 整 合 」兩 階 段 都 包 含「 社 會 」

與 「 任 務 」 兩 層 面 交 叉 出 四 個 向 度 ： 「 團 隊 合 作 」 、 「 團 隊

適 應 」 屬 於 「 任 務 凝 聚 力 」 ； 「 人 際 吸 引 」 、 「 人 際 親 和 」

屬 於 「 社 會 凝 聚 力 」 。  

    國 內 編 譯 之 研 究 以 細 分 為「 團 隊 合 作 」、「 團 隊 適 應 」、

「 人 際 吸 引 」 、 「 人 際 親 和 」 四 向 度 的 研 究 以 遵 循 陳 其 昌 者

為 代 表 ； 概 分 為 「 任 務 凝 聚 力 」 與 「 社 會 凝 聚 力 」 兩 項 度 的

研 究 以 遵 循 盧 素 娥 者 為 代 表 。 整 理 相 關 研 究 如 表 2 - 4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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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4 - 2  

團 隊 凝 聚 力 相 關 研 究 採 用 構 面 一 覽 表  

研 究 者  年 代  研 究 對 象  採 用 構 面  

C a r r o n  1 9 8 5  

 

團 隊 合 作 、 團 隊 適 應  

人 際 親 和 、 人 際 吸 引  

 

陳 其 昌  1 9 9 3  

 

團 隊 合 作 、 團 隊 適 應  

人 際 親 和 、 人 際 吸 引  

 

盧 素 娥  1 9 9 5  
 

任 務 凝 聚 力 、 社 會 凝 聚 力  

 

張 文 財  2 0 0 3  高 市 國 小 籃 球  團 隊 合 作 、 團 隊 適 應  

人 際 親 和 、 人 際 吸 引  

 

黃 惠 芝  2 0 0 8  大 專 選 手  團 隊 合 作 、 團 隊 適 應  

人 際 親 和 、 人 際 吸 引  

 

邱 得 全  2 0 0 9  北 縣 國 小 排 球  團 隊 合 作 、 團 隊 適 應  

人 際 親 和 、 人 際 吸 引  

 

潘 慧 雯  2 0 1 0  大 專 籃 球  團 隊 合 作 、 團 隊 適 應  

人 際 親 和 、 人 際 吸 引  

 

許 君 立  2 0 1 1  中 市 國 小 籃 球  團 隊 合 作 、 團 隊 適 應  

人 際 親 和 、 人 際 吸 引  

 
陳 世 雄  2 0 1 2  北 市 國 小 校 隊  團 隊 合 作 、 團 隊 適 應  

人 際 親 和 、 人 際 吸 引  

 

范 國 興  2 0 1 2  北 市 國 小 籃 球  團 隊 合 作 、 團 隊 適 應  

人 際 親 和 、 人 際 吸 引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整 理  

 

    綜 合 上 述 學 者 研 究， 團 隊 凝 聚 力 為 團 隊 成 員 間 ，為 達 成

目 標 而 團 結 一 致 的 力 量 包 括 團 隊 合 作 與 團 隊 適 應 ， 以 及 團 隊

成 員 彼 此 吸 引 之 力 量 包 括 人 際 親 和 與 人 際 吸 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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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節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 參 與 動 機 與 團 隊 凝 聚 力  

 

    國 內 研 究 大 致 呈 現 非 專 制 式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會 正 向 影 響 團

隊 凝 聚 力 ； 非 專 制 式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會 正 向 影 響 參 與 動 機 ； 參

與 動 機 會 與 團 隊 凝 聚 力 有 正 向 相 關 。 分 別 敘 述 如 下 :  

 

一 、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團 隊 凝 聚 力 之 相 關 研 究  

    以 下 整 理 國 內 博 碩 士 論 文 與 期 刊 論 文 針 對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團 隊 凝 聚 力 有 做 關 聯 性 研 究 的 文 章 ， 大 致 結 果 偏 向 「 非 專

制 式 」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團 隊 凝 聚 力 有 顯 著 正 相 關 ， 彙 整 其 結

果 如 表 2 - 5 - 1。  

 

表 2 - 5 - 1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團 隊 凝 聚 力 相 關 博 碩 士 論 文 彙 整 表  

研 究 者  
(年 代 )  

研 究 對 象  研 究 結 果  

吳 慧 卿  

( 2 0 0 1 )  

 

大 學 桌 球
選 手  

非 專 制 式 的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之 展 現，影 響
選 手 對 於『 領 導 與 團 隊 』的 滿 意 度 ， 進
而 影 響 團 隊 凝 聚 力 的 作 用 力 會 達 到 最
大 。  

 

張 文 財  

( 2 0 0 3 )  

高 雄 市  

國 小 籃 球  

1 .除 了 「 專 制 行 為 」 與 「 人 際 親 和 」 及
「 人 際 吸 引 」向 度 無 顯 著 相 關 外 ，其
他 各 方 面 包 括 「 訓 練 與 指 導 行 為 」 、
「 民 主 行 為 」 、 「 社 會 支 持 行 為 」 、
「 正 向 回 饋 行 為 」 對 團 隊 凝 聚 力 的
「 團 隊 合 作 」 、 「 團 隊 適 應 」 、 「 人
際 親 和 」及「 人 際 吸 引 」均 達 到 顯 著
相 關 。  

2 .教 練 的 「 專 制 行 為 」 越 多 對 於 「 團 隊
合 作 」及「 團 隊 適 應 」越 有 不 利 的 影
響 。  

(續 下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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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究 者  
(年 代 )  

研 究 對 象  研 究 結 果  

陳 鼎 華  

( 2 0 0 5 )  

 

國 中 甲 組
籃 球  

除「 專 制 」與 團 隊 凝 聚 力 為 負 相 關 外 ，
其 他 自 變 項 「 民 主 」、「 關 懷 」、「 獎
勵 」、「 訓 練 與 指 導 」與 團 隊 凝 聚 力 都
呈 現 顯 著 正 相 關 。  

 

張 麗 卿  

( 2 0 0 6 )  

 

全 國 女 籃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團 隊 凝 聚 力 之 關 係 ，
「 訓 練 指 導 行 為 」、「 關 懷 行 為 」、「 獎
勵 行 為 」 均 達 顯 著 性 相 關 。  

 

黃 師 川  

( 2 0 0 8 )  
 

台 東 縣 國
小 棒 球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團 隊 凝 聚 力，除 了「 專
制 行 為 」外，「 訓 練 與 指 導 行 為 」、「 民
主 行 為 」、「 社 會 支 持 行 為 」、「 正 向
回 饋 行 為 」與 團 隊 凝 聚 力 之 各 因 素 構 面
均 有 顯 著 正 相 關 。  

 

邱 得 全  

( 2 0 0 9 )  

 

台 北 縣 國
小 排 球  

1 .「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 與 「 團 隊 凝 聚 力 」
達 顯 著 正 相 關 。  

2 .各 構 面 因 素 僅「 專 制 行 為 」與 團 隊 凝
聚 力 中 的「 人 際 親 和 」、「 團 隊 適 應 」
無 顯 著 相 關 存 在 。  

 

李 雲 翔  

( 2 0 1 0 )  

 

超 級 籃 球
聯 賽 S B L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的「 指 導 行 為 」、「 訓 練
行 為 」 、 「 民 主 行 為 」 與 「 獎 賞 行 為 」
等 四 項 構 面 與 團 隊 凝 聚 力 之「 團 隊 目 標
達 成 」、「 團 隊 合 作 默 契 」、「 團 隊 人
際 關 係 」與「 團 隊 接 受 」等 四 項 構 面 均
存 在 顯 著 的 正 相 關 。  

 

李 松 宜  

( 2 0 1 0 )  

高 中 羽 球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團 隊 凝 聚 力 達 顯 著 正
相 關 。  

 

黃 義 翔  

( 2 0 1 1 )  

全 國 女 籃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能 有 效 預 測 團 隊 凝 聚 力
的 四 個 層 面 。  

 

許 君 立  

( 2 0 1 1 )  

台 中 市 國
小 籃 球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中，關 懷、訓 練 與 指 導 及
獎 勵 行 為 能 有 效 預 測 整 體 團 隊 凝 聚 力。 

資 料 來 源 :本 研 究 整 理  

 



 

 37 

    而 在 國 內 近 期 研 究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團 隊 凝 聚 力 之 相 關 期

刊 論 文 ， 大 部 分 顯 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團 隊 凝 聚 力 有 高 度 相

關 ， 彙 整 如 表 2 - 5 - 2 所 示 。  

 

 

表 2 - 5 - 2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團 隊 凝 聚 力 相 關 期 刊 論 文 彙 整 表  

研 究 者  年 代  研 究 對 象  研 究 結 果  

黃 惠 芝  2 0 0 8  全 國 大 專 運 動

選 手  

1 . 訓 練 指 導 與 團 隊 合 作

正 向 相 關 。  

2 . 個 人 吸 引 與 訓 練 指

導、社 會 支 持、正 面 回

饋 達 負 向 相 關 。  

3 . 個 人 親 和 與 民 主 行

為、社 會 支 持、正 面 回

饋 達 負 向 相 關 。  

 

張 聰 榮  2 0 0 9  全 國 角 力  訓 練 與 指 導 與 民 主 行

為 、 專 制 行 為 、 社 會 支

持、正 面 回 饋、團 體 合 作

成 高 度 相 關 。  

 

潘 慧 雯  2 0 1 0  全 國 大 專 籃 球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團 隊 凝

聚 力 具 有 顯 著 正 相 關，且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可 以 有 效

預 測 團 隊 凝 聚 力 。  

 

張 清 泉  2 0 1 0  文 獻 探 討  教 練 的 領 導 行 為 與 團 隊

的 凝 聚 力 有 著 高 度 的 相

關 。  

資 料 來 源 :本 研 究 整 理  

 



 

 38 

二 、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參 與 動 機 之 相 關 研 究  

    大 部 分 研 究 顯 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除 了 「 專 制 」 因 素 以 外 均  

對 參 與 動 機 呈 現 正 相 關 ， 整 理 如 表 2 - 5 - 3。  

 

 

表 2 - 5 - 3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動 機 之 相 關 研 究 彙 整 表  

研 究 者  年 代  研 究 對 象  研 究 結 果  

何 全 進  2 0 0 2  全 國 三 級 籃 球  全 體 選 手 喜 愛 與 知 覺 的 教 練
領 導 行 為，除「 專 制 的 行 為 」
與 「 內 在 動 機 」 無 顯 著 相 關
外，其 餘 皆 與「 內 在 動 機 」、
「 外 在 動 機 」 呈 顯 著 正 相
關 。  

 

簡 瑞 宇  2 0 0 6  全 國 大 專 網 球  訓 練 指 導 行 為 與 專 制 行 為 能
有 效 預 測 內 在 動 機 與 外 在 動
機 。  

 

何 正 峰  2 0 0 8  全 國 大 專 籃 球  知 覺 社 會 支 持 與 專 制 行 為 可
有 效 地 預 測 內 在 動 機 。  

 

胡 漢 良  2 0 1 1  全 國 國 小 籃 球  參 與 動 機 對 於 家 長 式 領 導 行
為 與 團 隊 效 能 具 有 調 節 效
果 。  

 

黃 詩 涵  2 0 1 1  全 國 大 專 跆 拳  民 主 領 導 行 為 組 之 教 練 比 起
專 制 領 導 行 為 組 之 教 練 ， 會
引 發 選 手 較 高 之 運 動 參 與 動
機 。  

 

陳 龍 志  2 0 1 2  新 竹 市 國 高 中
田 徑  

知 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參 與 動
機 各 構 面 上 皆 達 顯 著 正 相
關 。  

資 料 來 源 :本 研 究 整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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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參 與 動 機 與 團 隊 凝 聚 力 之 相 關 研 究  

    大 部 分 研 究 顯 示 參 與 動 機 與 團 隊 凝 聚 力 呈 現 顯 著 正 相

關 ， 茲 彙 整 近 期 學 者 研 究 如 表 2 - 5 - 4。  

 

 

表 2 - 5 - 4  

參 與 動 機 與 團 隊 凝 聚 力 之 相 關 研 究 彙 整 表  

研 究 者  年 代  研 究 對 象  研 究 結 果  

黃 文 賢  2 0 0 7  全 國 國 小 排 球  「 獎 賞 稱 讚 」、「 訓 練
情 境 」 及 「 滿 足 需 求 」
「 調  

適 身 心 」行 為 越 多，其
團 隊 凝 聚 力 越 高 。  

 

王 柏 森  2 0 0 9  台 北 慢 速 壘 球  參 與 動 機 與 團 隊 凝 聚
力 構 面 呈 正 相 關 係 。  

 

丘 前 峯  2 0 1 0  台 北 地 區 國 小 巧
固 球  

參 與 動 機 與 團 隊 凝 聚
力 達 顯 著 正 相 關 。  

 

趙 鋅 國  2 0 1 0  台 北 縣 國 小 樂 樂
棒 球  

參 與 動 機 與 團 隊 凝 聚
力 達 顯 著 相 關 情 形 。  

 

徐 健 偉  2 0 1 2  新 北 市 國 小 團 體
跳 繩  

參 與 動 機 與 團 隊 凝 聚
力 之 間 呈 顯 著 正 相 關 。 

 

陳 錦 明  2 0 1 2  苗 栗 縣 國 中 棒 球  參 與 動 機 與 整 體 團 隊
凝 聚 力 各 項 因 素 構 面
之 間 達 中 高 相 關 程 度 。 

資 料 來 源 :本 研 究 整 理  

 

    綜 合 上 述 研 究 ， 不 論 在 棒 球 、 壘 球 、 排 球 、 巧 固 球 、 跳

繩 各 運 動 項 目 上 「 參 與 動 機 」 與 「 團 隊 凝 聚 力 」 均 有 顯 著 正

相 關 。  



 

 40 

第叁章  研究方法  

 

    依 據 本 篇 研 究 背 景 、 動 機 目 的 及 文 獻 探 討 建 構 出 本 研 究

之 研 究 架 構 ， 再 依 實 際 步 驟 繪 製 研 究 流 程 ， 其 次 以 研 究 對 象

特 性 編 製 研 究 工 具，最 後 使 用 S P S S 1 2 . 0 統 計 方 法 分 析 回 收 問

卷 ， 以 作 為 結 果 與 討 論 ， 結 論 與 建 議 。 本 章 分 為 五 節 ： 第 一

節 研 究 架 構 ； 第 二 節 研 究 假 設 ； 第 三 節 研 究 流 程 ； 第 四 節 研

究 對 象 ； 第 五 節 研 究 工 具 ； 第 六 節 資 料 處 理 。  

 

第 一 節  研 究 架 構  

 

本 研 究 主 要 在 探 討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及 隊 員 參 與 動 機 對 團 隊

凝 聚 力 之 影 響 ， 及 不 同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與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 隊 員

參 與 動 機 及 團 隊 凝 聚 力 的 差 異 提 出 本 架 構 圖 ：  

 

 

 

                                                               

 

         

 

 

 

 

 

 

人 口 變 項 ： 性 別 、 班 別 、 地 區 別 、 訓 練 年 數 別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團 隊 凝 聚 力  

 

球 員 參 與 動 機  

 

H 1 . H 2 . H 3  

 

H 4  

 

H 5  

 

H 6  

 

圖 3 - 1 - 1   研 究 架 構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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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節  研 究 假 設  

 

根 據 前 述 研 究 問 題 ， 本 研 究 所 提 出 之 假 設 說 明 如 下 ：  

 

H 1：不 同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之 球 員 在 評 量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H 1 - 1 不 同 性 別 球 員 在 評 量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H 1 - 2 不 同 班 別 球 員 在 評 量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H 1 - 3 不 同 地 區 別 球 員 在 評 量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H 1 - 4 不 同 訓 練 年 數 別 球 員 在 在 評 量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H 2： 不 同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之 球 員 在 球 員 參 與 動 機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H 2 - 1 不 同 性 別 球 員 在 球 員 參 與 動 機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H 2 - 2 不 同 班 別 球 員 在 球 員 參 與 動 機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  

H 2 - 3 不 同 地 區 別 球 員 在 球 員 參 與 動 機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H 2 - 4 不 同 訓 練 年 數 別 球 員 在 球 員 參 與 動 機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H 3：  不 同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之 球 員 在 團 隊 凝 聚 力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H 3 - 1 不 同 性 別 球 員 在 團 隊 凝 聚 力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H 3 - 2 不 同 班 別 球 員 在 團 隊 凝 聚 力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H 3 - 3 不 同 地 區 別 球 員 在 團 隊 凝 聚 力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H 3 - 4 不 同 訓 練 年 數 別 球 員 在 團 隊 凝 聚 力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H 4：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會 正 向 影 響 團 隊 凝 聚 力 。  

H 5：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會 正 向 影 響 球 員 參 與 動 機 。  

H 6： 球 員 參 與 動 機 會 正 向 影 響 團 隊 凝 聚 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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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節  研 究 流 程  

 

    自 本 研 究 確 認 研 究 題 目 後 ， 便 著 手 蒐 集 相 關 文 獻 資 料 ，

根 據 文 獻 之 整 理 與 探 討 後 建 立 研 究 架 構 。 並 進 行 問 卷 之 設

計 ， 信 、 效 度 測 試 ， 編 成 預 試 問 卷 ， 經 修 正 後 進 行 正 式 問 卷

調 查 。 回 收 資 料 整 理 分 析 後 ， 撰 寫 研 究 結 果 與 討 論 ， 並 提 結

論 與 建 議 ， 本 研 究 之 研 究 流 程 如 圖 3 - 3 - 1。  

 

 

   準 備 階 段             發 展 階 段          研 究 完 成 階 段  

 

 

 

 

 

 

 

 

 

 

 

圖 3 - 3 - 1  研 究 流 程 圖  

    

 

研 究 動 機  

研 究 結 論 與 建 議  
 

形 成 問 題  資 料 處 理 分 析  

文 獻 探 討  

建 立 研 究 架

構  

問 卷 設 計  發 放 正 式 問 卷  

問 卷 預 試  

效 度 考 驗  

項 目 分 析  

因 素 分 析  

信 度 分 析  

問 卷 修 改  提 出 研 究 報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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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節  研 究 對 象  

 

    本 研 究 主 要 是 以 2 0 1 3 年 中 華 民 國 第 4 5 屆 全 國 少 年 籃 球

錦 標 賽 參 賽 隊 伍 為 研 究 對 象 。 研 究 對 象 包 含 二 個 部 分 ， 分 為

預 試 樣 本 及 研 究 樣 本 ， 茲 說 明 如 下 ：  

 

一 、 預 試 樣 本  

    預 試 樣 本 由 研 究 樣 本 中 隨 機 抽 取 1 0 0 份 作 為 預 試 樣 本 進

行 項 目 分 析 、 因 素 分 析 、 信 效 度 分 析 ， 經 過 刪 題 後 產 生 正 是

樣 本 。  

    經 由 統 計 分 析，本 研 究 之 預 試 樣 本 基 本 資 料 分 析 表 (詳 如

表 3 - 4 - 1 )， 在 性 別 方 面 ， 以 男 生 人 數 較 多 ， 有 5 5 人 ， 女 生 則

有 4 5 人。班 別 方 面 體 育 班 有 5 6 人，非 體 育 班 4 4 人。在 訓 練

年 數 方 面，以 年 人 數 以 2 年 最 多，計 有 7 5 人。地 區 別 以 北 區

5 1 人 最 多 。  
 
 

表 3 - 4 - 1  

預 試 問 卷 基 本 資 料 統 計 表  

項 目  組 別  人 數  百 分 比  

性 別  男  5 5  5 5 %  

女  4 5  4 5 %  

班 別  體 育 班  5 6  5 6 %  

 非 體 育 班  4 4  4 4 %  

 1 年  1 9  1 9 %  

訓 練 年 數 別  2 年  7 5  7 5 %  

3 年  6  6 %  

北 區  5 1  5 1 %  

地 區 別  中 區  2 1  2 1 %  

南 區  2 8  2 8 %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整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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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正 式 樣 本  

     研 究 者 於 2 0 1 3 年 中 華 民 國 第 4 5 屆 全 國 少 年 籃 球 錦 標 賽

發 放 問 卷。共 計 6 3 隊 除 部 分 婉 拒 外 全 數 發 放 共 7 8 4 份 採 現 場

施 測 ,未 及 完 成 者 回 郵 回 收 問 卷。回 收 有 效 問 卷 4 7 7 份，問 卷

有 效 回 收 率 約 6 0 . 8 4 %（ 詳 如 表 3 - 4 - 2） 。 基 本 資 料 統 計 於 下

一 章 節 介 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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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 4 - 2  

正 式 問 卷 收 發 統 計 表  

縣 市 校 名  組 別  班 別  地 區 別  有 效 份 數  

高 市 光 華 國 小  男 、 女   體 育 班  南  2 7  

南 市 海 東 國 小  男   非 體 育 班  南  1 4  

高 市 太 平 國 小  女   體 育 班  南  1 4  

宜 縣 南 屏 國 小  男   體 育 班  北  1 3  

新 北 五 股 國 小  男   體 育 班  北  1 4  

雲 縣 立 仁 國 小  男   非 體 育 班  中  1 3  

苗 縣 大 同 國 小  男   非 體 育 班  中  1 4  

新 北 安 坑 國 小  男 、 女   體 育 班  北  2 7  

苗 縣 建 中 國 小  男   非 體 育 班  中  1 4  

北 市 南 湖 國 小  男   體 育 班  北  1 4  

花 縣 明 義 國 小  男   非 體 育 班  中  0 4  

北 市 松 山 國 小  男   體 育 班  北  1 4  

苗 縣 福 星 國 小  女   非 體 育 班  中  1 6  

新 北 永 平 國 小  男 、 女   體 育 班  北  2 8  

北 市 北 投 國 小  男 、 女   體 育 班  北  2 7  

南 市 永 康 國 小  女   非 體 育 班  南  1 3  

桃 縣 興 仁 國 小  女   非 體 育 班  北  1 3  

南 市 協 進 國 小  女   體 育 班  南  1 4  

新 北 成 功 國 小  男   非 體 育 班  北  1 4  

中 市 立 新 國 小  男   非 體 育 班  中  1 5  

北 市 南 港 國 小  男 、 女   體 育 班  北  2 6  

南 市 復 興 國 小  男 、 女   非 體 育 班  南  2 5  

宜 縣 光 復 國 小  女   非 體 育 班  北  1 4  

北 市 吳 興 國 小  男 、 女   體 育 班  北  2 2  

中 市 大 雅 國 小  男   非 體 育 班  中  1 2  

中 市 塗 城 國 小  男   非 體 育 班  中  1 4  

宜 縣 黎 明 國 小  男   非 體 育 班  北  1 4  

高 市 小 港 國 小  男   體 育 班  南  1 4  

北 市 古 亭 國 小  男   非 體 育 班  北  1 4  

資 料 來 源 :本 研 究 整 理 (排 列 順 序 採 回 收 之 順 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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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節  研 究 工 具  

 

    依 據 上 述 研 究 架 構 （ 圖 3 - 1） 所 預 測 之 變 項 ， 本 研 究 所

使 用 之 研 究 工 具 在 參 考 相 關 文 獻 後 ， 參 考 吳 慧 卿 ( 2 0 0 1 )、 張

麗 卿 ( 2 0 0 6 )、時 超 捷（ 2 0 0 9）、潘 慧 雯 ( 2 0 1 0 )、胡 漢 良 ( 2 0 1 1 )、

范 國 興 （ 2 0 1 2） 之 問 卷 後 ， 以 自 編 之 「 國 小 籃 球 隊 隊 員 參 與

動 機、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團 隊 凝 聚 力 之 研 究 問 卷 」為 研 究 工 具，

本 研 究 問 卷 共 分 為 四 部 分 ， 第 一 部 分 為 「 個 人 基 本 資 料 」 ，

第 二 部 分 為 「 隊 員 參 與 動 機 量 表 」 ， 第 三 部 分 為 「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量 表 」 ， 第 四 部 分 為 「 團 隊 凝 聚 力 量 表 」 ， 茲 依 序 說 明

如 下 ：  

 

一 、 個 人 基 本 資 料  

    本 研 究 在 個 人 基 本 資 料 上 ， 主 要 彙 整 ： 等 學 者 之 研 究 問

卷，再 依 據 本 研 究 之 需 求，以 球 員 之 性 別、就 讀 班 別 (是 否 為

體 育 班 )、訓 練 年 數、就 讀 學 校 (做 為 地 區 別 依 據 )共 四 個 變 項

為 本 研 究 之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  

 

二 、 隊 員 參 與 動 機 量 表  

    本 研 究 之 學 習 滿 意 度 量 表 主 要 彙 整 ： 謝 文 隆 ( 2 0 1 0 )、 胡

漢 良 ( 2 0 1 1 )等 學 者 之 研 究 問 卷 ， 再 依 本 研 究 特 性 ， 予 以 重 新

編 寫 作 為 預 試 問 卷 ， 共 有 1 5 題 ， 計 分 方 式 採 L i k e r t  的 五 點

計 分 量 表 ， 受 試 隊 員 按 題 目 之 敘 述 ， 依 對 題 項 內 容 的 同 意 程

度，由 強 至 弱 分 別 圈 選（ 非 常 同 意 ＝ 5，同 意 ＝ 4，無 意 見 ＝ 3，

不 同 意 ＝ 2， 非 常 不 同 意 ＝ 1） ， 得 分 愈 高 ， 表 示 對 該 項 動 機

的 程 度 愈 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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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項 目 分 析  

本 研 究 在 樣 本 回 收 後 有 效 問 卷 隨 機 抽 取 1 0 0 份 ， 依 受

試 者 答 題 情 形 進 行 項 目 分 析 ， 將 有 效 樣 本 之 量 表 的 總 分 依

高 低 排 列 ， 以 前 2 7 %列 為 高 分 組 ， 後 2 7 %列 為 低 分 組 ， 再

以 獨 立 樣 本 t - t e s t 考 驗 二 組 在 每 個 題 項 是 否 有 顯 著 差 異 ( p

＜ . 0 5 )， 以 剔 除 沒 有 鑑 別 度 的 題 目 。 此 外 為 求 嚴 謹 ， 進 一

步 計 算 各 題 項 與 量 表 總 分 之 相 關 情 形 ， 並 以 各 題 項 與 量 表

總 分 之 積 差 相 關 值 達 0 . 3 以 上 ， 作 為 刪 題 之 取 捨 標 準 。 項

目 分 析 結 果 如 表 3 - 5 - 1 所 示 ， 全 部 題 項 皆 達 顯 著 水 準 予 以

保 留 ， 且 與 總 分 相 關 皆 在 0 . 3 以 上 ， 表 示 皆 具 有 鑑 別 度 ，

均 能 鑑 別 出 不 同 受 試 者 的 反 應 程 度 。  

 

 

表 3 - 5 - 1  

隊 員 參 與 動 機 量 表 項 目 分 析 摘 要 表  

題 號  題 項  t 值  與 量 表 總 分 相 關  

A 1  喜 歡 運 動  3 . 7 2 9 *  . 5 2 7  *  

A 2  可以學到籃球的各項知識  5 . 2 0 1 *  . 5 9 1  *  

A 3  學得一項運動專長  3 . 7 0 1 *  . 5 1 9  *  

A 4  學會打籃球技巧  4 . 2 9 1 *  . 5 7 9  *  

A 5  養成運動習慣  5 . 0 9 9 *  . 6 1 6  *  

A 6  為了健康  7 . 7 7 7 *  . 6 2 0  *  

A 7  籃球比賽很有趣  4 . 6 6 9 *  . 5 6 5  *  

A 8  籃球訓練很有趣  7 . 0 3 3 *  . 6 9 7  *  

A 9  享受打球的時光  5 . 0 2 4 *  . 6 8 4  *  

A 1 0  打好籃球是我的夢想  6 . 1 8 1 *  . 6 6 4  *  

A 1 1  獲得成就感  5 . 1 6 5 *  . 5 4 3  *  

A 1 2  讓身材更好  7 . 4 0 4 *  . 5 2 4  *  

A 1 3  同學及朋友支持  7 . 9 6 2 *  . 6 8 1  *  

A 1 4  教練、導師支持  9 . 6 8 4 *  . 7 6 1  *  

A 1 5  爸媽支持  7 . 7 6 5 *  . 6 4 7  *  

* p＜ .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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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探 索 性 因 素 分 析  

在 項 目 分 析 後 ， 接 著 進 行 探 索 性 因 素 分 析 ， 以 建 構 效

度 。 本 研 究 採 用 主 成 份 分 析 法 萃 取 因 素 ， 並 利 用 最 大 變 異

法 直 交 轉 軸 來 萃 取 特 徵 值 大 於 1以 上 之 因 素，並 將 因 素 負 荷

量 設 定 在 0 . 5 以 上 ， 共 同 性 0 . 5 以 上 作 為 取 捨 標 準 。 剔 除 因

素 負 荷 量 低 於 0 . 5的 A 1、 A 2、 A 9、 A 1 1出 現 兩 個 因 素 構 面 ，

結 果 如 表 3 - 5 - 2所 示 ， K M O值 為 . 8 0 6， B a r t l e t t球 形 檢 定 χ
2
值

為 5 1 2 . 5 3 2 ， p ＜ . 0 0 1達 顯 著 水 準 ， 表 示 適 合 進 行 探 索 性 因

素 分 析 ， 並 萃 取 出 兩 個 構 面 ， 分 別 命 名 為 「 內 在 動 機 」 、

「 外 在 動 機 」 。  

 

表 3 - 5 - 2  

隊 員 參 與 動 機 量 表 因 素 分 析 與 信 度 分 析 摘 要 表  

題號  題項  內在動機  外在動機  

A 4  學會打籃球技巧  .830  

A 3  學得一項運動專長  .823  

A 5  養成運動習慣  .785  
A 8  籃球訓練很有趣  .773  
A 1 0  打好籃球是我的夢想  .605  
A 7  籃球比賽很有趣  .536  
A 1 3  同學及朋友支持   .903 
A 1 4  教練、導師支持   .807 
A 1 5  爸媽支持   .745 
A 1 2  讓身材更好   .666 
A 6  為了健康   .591 
   
特徵值 (λ) 3.441 3.056 
解釋變異量 (％ ) 31.283 27.786 
累積總解釋變異量 (％ ) 31.283 59.068 

Kaiser-Meyer-Olkin .806  

Bartlett球形檢定（顯著性）  .000  

因素構面 Cronbach’s  α係數  .821 .825 

整體量表 Cronbach’s  α係數  .837 



 

 49 

(三 )信 度 分 析  

為 確 認 本 量 表 是 否 具 有 良 好 信 度 ， 本 研 究 進 一 步 作 信

度 分 析，以 C r o n b a c h ’ s  α 來 考 驗 學 習 滿 意 度 量 表 的 內 部 一

致 性 。 經 檢 驗 結 果 ， 整 體 總 量 表 C r o n b a c h ’ s  α  值 為 . 8 3 7，

各 分 量 表 C r o n b a c h ’ s  α  值 則 分 別 為  . 8 2 1、 . 8 2 5（ 詳 如 表 3

- 5 - 2 所 示 ） ， 其 結 果 顯 示 本 量 表 具 有 相 當 程 度 的 內 部 一 致

性 。  

 

二 、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量 表  

    本 研 究 之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量 表 主 要 彙 整 ： 吳 慧 卿 ( 2 0 0 1 )、

潘 慧 雯 、 蕭 秋 祺 ( 2 0 1 0 )、 胡 漢 良 ( 2 0 1 1 )等 學 者 之 研 究 問 卷 ，

再 依 本 研 究 特 性 ， 予 以 重 新 編 寫 作 為 預 試 問 卷 ， 共 有 2 3題 ，

計 分 方 式 採 L i k e r t  的 五 點 計 分 量 表 ， 受 試 隊 員 按 題 目 之 敘

述 ， 依 對 題 項 內 容 的 同 意 程 度 ， 由 強 至 弱 分 別 圈 選 （ 非 常 同

意 ＝ 5，同 意 ＝ 4，無 意 見 ＝ 3，不 同 意 ＝ 2，非 常 不 同 意 ＝ 1），

得 分 愈 高 ， 表 示 對 該 項 動 機 的 程 度 愈 高 。  

 

(一 )項 目 分 析  

本 研 究 在 樣 本 回 收 後 有 效 問 卷 隨 機 抽 取 1 0 0份，依 受 試

者 答 題 情 形 進 行 項 目 分 析 ， 將 有 效 樣 本 之 量 表 的 總 分 依 高

低 排 列，以 前 2 7 %列 為 高 分 組，後 2 7 %列 為 低 分 組，先 以 獨

立 樣 本 t - t e s t 考 驗 二 組 在 每 個 題 項 是 否 有 顯 著 差 異 ( p ＜ . 0

5 )， 以 剔 除 沒 有 鑑 別 度 的 題 目 。 為 求 嚴 謹 ， 進 一 步 計 算 各

題 項 與 量 表 總 分 之 相 關 情 形 ， 並 以 各 題 項 與 量 表 總 分 之 積

差 相 關 值 達 0 . 3以 上，作 為 刪 題 之 取 捨 標 準。項 目 分 析 結 果

如 表 3 - 5 - 3所 示，B 2 1、B 2 2、B 2 3與 總 分 相 關 過 低 予 以 刪 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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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餘 皆 在 0 . 3以 上 ， 顯 著 性 小 於 . 0 5 表 示 皆 具 有 鑑 別 度 ， 均

能 鑑 別 出 不 同 受 試 者 的 反 應 程 度 。  

 

表 3 - 5 - 3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量 表 項 目 分 析 摘 要 表  

題 號  題 項  t 值  與 量 表 總 分 相 關  

B 1  糾正我的錯誤的動作  5 . 1 3 6 *  . 5 5 1 *  

B 2  在旁指導我打球  4 . 9 8 0 *  . 5 5 1 *  

B 3  示範正確動作  4 . 9 8 9 *  . 5 9 1 *  

B 4  講解比賽時要用的戰術  4 . 2 9 1 *  . 5 7 1 *  

B 5  指出我的優缺點  4 . 8 5 7 *  . 5 3 3 *  

B 6  帶領我們觀看比賽並講解  3 . 8 6 5 *  . 3 9 9 *  

B 7  要求我們遵從教練指示的戰術  4 . 9 9 9 *  . 4 4 3 *  

B 8  關心我快不快樂  9 . 0 1 3 *  . 7 1 1 *  

B 9  關心我的課業成績  5 . 5 3 3 *  . 5 9 8 *  

B 1 0  關心我的健康  7 . 7 8 8 *  . 6 6 2 *  

B 1 1  關心我的未來發展  1 1 . 6 6 0 *  . 7 0 8 *  

B 1 2  關心我的練球情況  6 . 8 2 4 *  . 6 1 2 *  

B 1 3  鼓勵我對練球方式提出建議  1 0 . 1 6 4 *  . 6 8 8 *  

B 1 4  鼓勵我表達看法  1 1 . 3 1 8 *  . 7 6 6 *  

B 1 5  尊重選手有不同的看法  7 . 3 2 4 *  . 6 5 8 *  

B 1 6  願意和選手交換意見  1 0 . 0 4 3 *  . 6 4 1 *  

B 1 7  對我們的好表現喝采  7 . 4 6 8 *  . 5 9 0 *  

B 1 8  在比賽獲勝後獎勵我們  5 . 9 1 5 *  . 5 2 5 *  

B 1 9  對訓練時認真的人表示讚揚  6 . 9 1 6 *  . 5 5 8 *  

B 2 0  在我們進步時有開心的笑容  8 . 1 1 0 *  . 6 8 4 *  

B 2 1  常用命令的方式指導我們   2 . 0 0 1       . 2 5 7  

B 2 2  使我們不敢提出和他不同的意見   1 . 6 5 7       . 2 1 7  

B 2 3  嚴格要求我們遵守他的規定   3 . 3 8 2       . 2 9 9  

 * p＜ .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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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探 索 性 因 素 分 析  

在 項 目 分 析 後 ， 接 著 進 行 探 索 性 因 素 分 析 ， 以 檢 定 其

建 構 效 度 。 本 研 究 採 用 主 成 份 分 析 法 萃 取 因 素 ， 並 利 用 最

大 變 異 法 直 交 轉 軸 來 萃 取 特 徵 值 大 於 1 以 上 之 因 素 ， 並 將

因 素 負 荷 量 設 定 在 0 . 5 以 上 ， 共 同 性 0 . 5 以 上 作 為 取 捨 標

準。在 剔 除 B 7、B 1 2、B 1 6 如 表 3 - 5 - 4 所 示，K M O 值 為 . 8 4 8，

B a r t l e t t 球 形 檢 定 χ
2
值 為 1 0 9 2 . 9 9 8， p＜ . 0 0 1 達 顯 著 水 準 ，

表 示 適 合 進 行 探 索 性 因 素 分 析 ， 並 萃 取 出 3 個 構 面 ， 分 別

命 名 為 「 關 懷 」 、 「 指 導 」 、 「 獎 勵 」 。  

 

 

表 3 - 5 - 4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量 表 因 素 分 析 與 信 度 分 析 摘 要 表  

題號  題項  關懷  指導  獎勵  

B 1 0  關心我的健康  .807   
B 8  關心我快不快樂  .786   
B 9  關心我的課業成績  .765   
B 1 4  鼓勵我表達看法  .760   
B 1 1  關心我的未來發展  .705   
B 1 3  鼓勵我對練球方式提出建議  .690   
B 1 5  尊重選手有不同的看法  .559   
B 2  在旁指導我打球   .863  
B 1  糾正我的錯誤的動作   .821  
B 4  講解比賽時要用的戰術   .821  
B 5  指出我的優缺點   .708  
B 3  示範正確動作   .656  
B 6  帶領我們觀看比賽並講解   .557  
B 1 8  在比賽獲勝後獎勵我們    .831 
B 2 0  在我們進步時有開心的笑容    .823 
B 1 7  對我們的好表現喝采    .727 
B 1 9  對訓練時認真的人表示讚揚    .725 
特徵值 (λ) 4.357 3.935 3.029 
解釋變異量 (％ ) 25.632 23.145 17.817 
累積總解釋變異量 (％ ) 25.632 48.777 66.594 
Kaiser-Meyer-Olkin .848   
Bartlett球形檢定（顯著性）  .000   
因素構面 Cronbach’s  α係數  .893 .869 .873 
整體量表 Cronbach’s  α係數  .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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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信 度 分 析  

為 確 認 本 量 表 是 否 具 有 良 好 信 度 ， 本 研 究 進 一 步 作 信

度 分 析 ， 以 C r o n b a c h ’ s  α 來 考 驗 學 習 滿 意 度 量 表 的 內 部 一

致 性 。  

經 檢 驗 結 果 ， 整 體 總 量 表 C r o n b a c h ’ s  α 值 為 . 9 1 4， 各

分 量 表 C r o n b a c h ’ s  α 值 則 分 別 為 . 8 9 3、 . 8 6 9、 . 8 7 3（ 詳 如 表

3 - 5 - 5 所 示 ） ， 其 結 果 顯 示 本 量 表 具 有 相 當 程 度 的 內 部 一

致 性 。  

 

三 、 團 隊 凝 聚 力 量 表  

    本 研 究 之 團 隊 凝 聚 力 量 表 主 要 彙 整 ： 吳 慧 卿 ( 2 0 0 1 )、 張

文 財（ 2 0 0 3）、潘 慧 雯 ( 2 0 1 0 )、許 君 立（ 2 0 1 1）、范 國 興（ 2 0 1 2）

等 學 者 之 研 究 問 卷 ， 再 依 本 研 究 特 性 ， 予 以 重 新 編 寫 作 為 預

試 問 卷 ， 共 有 1 5題 ， 計 分 方 式 採 L i k e r t  的 五 點 計 分 量 表 ， 受

試 學 童 按 題 目 之 陳 述 ， 依 對 學 習 滿 意 度 的 感 受 程 度 ， 由 強 至

弱 分 別 圈 選（ 非 常 滿 意 ＝ 5，滿 意 ＝ 4，無 意 見 ＝ 3，不 滿 意 ＝

2， 非 常 不 滿 意 ＝ 1） ， 得 分 愈 高 ， 表 示 對 該 項 的 學 習 滿 意 度

愈 高 。  

 

(一 )項 目 分 析  

本 研 究 在 樣 本 回 收 後 ， 將 有 效 樣 本 之 量 表 的 總 分 依 高

低 排 列 ， 以 前 後 2 7 %列 為 高 低 組 別 分 組 的 標 準 ， 再 以 獨 立

樣 本 t - t e s t 考 驗 二 組 在 每 個 題 項 是 否 有 顯 著 差 異 ( p＜ . 0 5 )，

以 剔 除 沒 有 鑑 別 度 的 題 目 。 另 外 為 求 謹 慎 ， 進 一 步 計 算 各

題 項 與 量 表 總 分 之 相 關 情 形 ， 並 以 各 題 項 與 量 表 總 分 之 積

差 相 關 值 達 0 . 3以 上，作 為 刪 題 之 取 捨 標 準。項 目 分 析 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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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表 3 - 5 - 5所 示，全 部 顯 著 性 小 於 . 0 5，與 總 分 相 關 大 於 0 . 3，

表 示 皆 具 有 鑑 別 度 ， 均 能 鑑 別 出 不 同 受 試 者 的 反 應 程 度 ，

因 此 所 有 題 項 皆 保 留 。  

 

 

表 3 - 5 - 5  

團 隊 凝 聚 力 量 表 項 目 分 析 摘 要 表  

題 號  題 項  t 值  
 與 量 表  

總 分 相 關  

C 1  我喜歡參加球隊的訓練  4 . 4 4 0 *  . 5 0 3 *  

C 2  我很喜歡參加籃球隊的所有活動  4 . 6 8 5 *  . 5 6 3 *  

C 3  在籃球隊中我能發揮實力  5 . 3 8 8 *  . 6 7 1 *  

C 4  我喜歡跟球隊共同參加比賽  4 . 2 9 9 *  . 6 4 6 *  

C 5  我們在日常生活中的相處很愉快  5 . 8 8 0 *  . 6 4 0 *  

C 6  不練球時我也喜歡去找隊友  5 . 9 0 6 *  . 6 8 1 *  

C 7  當隊友得分機會比我好我會傳球給他  4 . 6 8 9 *  . 5 0 2 *  

C 8  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意見都很一致  1 0 . 7 0 1 *  . 7 1 7 *  

C 9  我們在平時都能互相關心  1 0 . 3 2 6 *  . 7 5 0 *  

C 1 0  我會和隊友談心事  7 . 9 9 1 *  . 7 8 3 *  

C 1 1  和隊友在一起我很愉快  4 . 1 5 4 *  . 6 4 5 *  

C 1 2  我們會在網路社群 (FB臉書 )為籃球隊成立社團  4 . 7 7 9 *  . 5 2 0 *  

C 1 3  我們會在網路社群 (FB臉書 )中互加為好友  4 . 4 5 3 *  . 6 4 1 *  

C 1 4  我們會在網路社群 (FB臉書 )中互相聯絡  5 . 9 1 1 *  . 6 9 0 *  

C 1 5  我們會在網路社群 (FB臉書 )中討論打籃球心得  8 . 1 3 1 *  . 7 4 3 *  

* p＜ .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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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探 索 性 因 素 分 析  

本 研 究 採 用 主 成 份 分 析 法 萃 取 因 素 ， 並 使 用 最 大 變 異

法 直 交 轉 軸 來 萃 取 特 徵 值 大 於 1 以 上 之 因 素 ， 並 將 因 素 負

荷 量 設 定 在 0 . 5 以 上 ， 作 為 建 構 效 度 之 取 捨 標 準 ， 再 將 無

法 歸 納 到 因 素 層 面 的 題 項 加 以 剔 除 。 在 剔 除 與 因 素 核 心 架

構 無 相 關 的 C 3、 C 4、 C 9、 C 1 1 後 ， 結 果 如 表 3 - 5 - 6 所 示 ，

K M O 值 為 . 7 7 7，B a r t l e t t 球 形 檢 定 χ
2
值 為 7 3 6 . 5 0 8， p＜ . 0 0 1

達 顯 著 水 準 ， 表 示 適 合 進 行 探 索 性 因 素 分 析 ， 並 萃 取 出 三

個 構 面 ， 分 別 命 名 為 「 社 群 凝 聚 力 」 、 「 社 會 凝 聚 力 」 、

「 球 隊 凝 聚 力 」 。   

 
 

表 3 - 5 - 6  

隊 員 參 與 動 機 量 表 因 素 分 析 與 信 度 分 析 摘 要  

題號  題項  
社群  

凝聚力  

社會  

凝聚力  

球隊  

凝聚力  

C 1 4  我們會在網路社群 (FB臉書 )中互相聯絡  .933   

C 1 3  我們會在網路社群 (FB臉書 )中互加為好友 .917   

C 1 2  我們會在網路社群 (FB臉書 )為籃球隊成

立社團  

.807   

C 1 5  我們會在網路社群 (FB臉書 )中討論打籃球心得 .755   

C 7  當隊友得分機會比我好我會傳球給他  .848  

C 8  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意見都很一致   .819  

C 6  不練球時我也喜歡去找隊友   .768  

C 1 0  我會和隊友談心事   .695  

C 1  我喜歡參加球隊的訓練    .954 

C 2  我很喜歡參加籃球隊的所有活動    .911 

C 5  我們在日常生活中的相處很愉快    .778 

特徵值 ( λ )  3.213 2.756 2.477 

解釋變異量 (％ )  29.212 25.052 22.519 

累積總解釋變異量 (％ )  29.212 54.264 76.783 

K a i s e r - M e y e r - O l k i n  .777   

B a r t l e t t球 形 檢 定 （ 顯 著 性 ）  .000   

因 素 構 面  C r o n b a c h ’ s  α 係數 .890 .833  .880 

整 體 量 表  C r o n b a c h ’ s  α 係數 .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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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信 度 分 析  

為 確 認 本 量 表 是 否 具 有 良 好 信 度 ， 本 研 究 進 一 步 作 信

度 分 析 ， 以 C r o n b a c h ’ s  α 來 考 驗 學 習 滿 意 度 量 表 的 內 部 一

致 性 。 經 檢 驗 結 果 ， 整 體 總 量 表 C r o n b a c h ’ s  α 值 為 . 8 5 4，

各 分 量 表 的 C r o n b a c h ’ s  α 值 則 分 別 為 . 8 9 0、 . 8 3 3、 . 8 8 0（ 詳

如 表 3 - 5 - 6 所 示 ） ， 其 結 果 顯 示 本 量 表 具 有 相 當 程 度 的 內

部 一 致 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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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節  資 料 處 理  

 

本 研 究 在 回 收 問 卷 後 ， 先 剔 除 無 效 問 卷 ， 接 著 將 有 效 問

卷 進 行 編 碼，再 以 S P S S 1 2 . 0 進 行 資 料 處 理 及 統 計 分 析，並 以

α  =  . 0 5 作 為 顯 著 水 準 。 本 研 究 所 採 用 的 統 計 方 法 分 述 如 下 ： 

 

一 、 描 述 性 統 計 分 析  

    本 研 究 針 對 問 卷 各 部 分 ， 透 過 次 數 分 配 、 平 均 數 、 百 分

比 及 標 準 差 等 統 計 量 ， 以 了 解 學 童 之 個 人 背 景 、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 隊 員 參 與 動 機 和 團 隊 凝 聚 力 之 現 況 。  

 

二 、 項 目 分 析  

    以 項 目 分 析 求 出 各 題 項 是 否 具 有 鑑 別 度 。 首 先 將 受 試 者

在 量 表 的 總 分 依 高 低 排 列 ， 得 分 前 2 7 %列 為 高 分 組 ， 得 分 後

2 7 %列 為 低 分 組 ， 再 以 獨 立 樣 本 t - t e s t 考 驗 二 組 在 每 個 題 項

之 差 異 ， 如 果 p < 0 . 0 5， 表 示 該 題 項 鑑 別 度 良 好 ； 反 之 ， 若 p

＞ . 0 5， 則 表 示 該 題 項 鑑 別 度 差 ， 應 予 以 刪 除 。  

  

三 、 探 索 性 因 素 分 析  

    以 探 索 性 因 素 分 析 求 出 各 量 表 之 效 度 。 本 研 究 因 素 分 析

時，採 常 用 的 主 要 成 份 分 析 法。因 素 分 析 的 步 驟，簡 述 如 下 ： 

  1 .變 項 的 「 共 同 性 」 ≧ 0 . 5 以 上 為 佳 。  

  2 .因 素 負 荷 量 ： 因 素 負 荷 量 ≧ 0 . 5 為 佳 。  

  3 .轉 軸 方 法 ： 本 研 究 採 用 直 交 轉 軸 法 。  

  4 .因 素 命 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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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信 度 分 析  

    信 度 分 析 是 量 表 的 可 靠 性 、 一 致 性 的 考 驗 。 本 研 究 以

「 C r o n b a c h ’ s  α 」 係 數 來 考 驗 量 表 的 內 部 一 致 性 ， 本 研 究

「 C r o n b a c h ’ s  α」係 數 總 量 表 在 0 . 8 以 上，分 量 表 在 0 . 6 以 上。 

 

五 、 重 複 量 數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以 重 複 量 數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考 驗 量 表 各 構 面 間 的 相 對

重 要 性 ， 若 達 顯 著 水 準 ， 則 表 示 各 構 面 間 有 顯 著 差 異 ， 需 進

一 步 進 行 L S D 事 後 比 較 。  

 

六 、 L S D 事 後 比 較  

    若 重 複 量 數 分 析 達 顯 著 水 準 ， 表 示 構 面 因 素 間 平 均 數 之

間 有 顯 著 差 異，即 以 L S D 事 後 比 較 法 進 行 比 較，以 檢 定 各 量

表 各 構 面 因 素 間 之 差 異 情 形 。  

 

七 、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 O n e - w a y  M a n o v a )  

    以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比 較 各 組 二 個 以 上 的 依 變 項

平 均 數 的 差 異 是 否 顯 著 ， 並 具 減 少 型 一 錯 誤 的 累 積 的 優 點 。    

本 研 究 以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法 ， 比 較 不 同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在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 隊 員 參 與 動 機 和 團 隊 凝 聚 力 上 的 差 異 情

形 。  

 

八 、 雪 費 事 後 比 較 法  

    在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後 ， 若 p 值 達 顯 著 水 準 ( p

＜ . 0 5 ) ， 即 以 雪 費 ( S c h e f f e ) 事 後 比 較 法 進 行 比 較 ， 以 檢 定 各

群 組 間 之 差 異 情 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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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 徑 路 分 析  

    以 「 徑 路 分 析 」 方 法 以 求 出 各 變 項 間 之 徑 路 係 數 ， 藉 以

瞭 解 各 變 項 間 之 直 接 效 果 和 間 接 效 果 ， 進 而 確 定 研 究 架 構 之

因 果 關 係 。  

 

十 、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當 研 究 架 構 之 徑 路 分 析 存 在 時 ， 可 用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同 時

探 討 多 個 自 變 項 與 多 個 依 變 項 間 之 關 係 。 本 研 究 即 在 求 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 球 員 參 與 動 機 與 團 隊 凝 聚 力 兩 兩 之 間 是 否 有 顯

著 相 關 存 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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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結果與討論  

 

本 章 以 正 式 問 卷 之 結 果 進 行 統 計 分 析 與 討 論 ， 本 章 共 分

為 七 節 ， 依 次 為 第 一 節 受 試 者 基 本 資 料 分 析 ， 第 二 節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之 分 析 ， 第 三 節 參 與 動 機 之 分 析 ， 第 四 節 團 隊 凝 聚 力

之 分 析 ， 第 五 節 徑 路 分 析 ， 第 六 節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 第 七 節 為

研 究 假 設 之 驗 證 。  

 

第 一 節  受 試 者 基 本 資 料 分 析  

經 由 統 計 分 析，本 研 究 之 預 試 樣 本 基 本 資 料 分 析 表 (詳 如

表 4 - 1 - 1 )。  

 

(一 )性 別 方 面 ：  

以 男 生 人 數 較 多 ， 有 2 7 9 人 佔 5 8 . 5％ ， 女 生 則 有 1 9 7

人 佔 4 1 . 3％ 。  

(二 )班 別 方 面 ：  

以 非 體 育 班 2 4 3 人 佔 5 0 . 9 %略 多 於 體 育 班 2 3 4 人 佔

4 9 . 1 %。  

(三 )訓 練 年 數 方 面 ：  

以 二 年 最 多 ， 計 有 3 3 2 人 佔 6 9 . 6％ ； 一 年 的 有 8 3 人

佔 1 7 . 4 %； 三 年 最 少 僅 有 6 2 人 佔 1 3 %。  

(四 )地 區 別 方 面 ：  

北 區 2 5 4 人 佔 5 3 . 2 %過 半 數 ； 南 區 1 2 1 人 佔 2 5 . 4 %居

次 ； 中 區 1 0 2 人 佔 2 1 . 4 %最 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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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1 - 1  

正 式 問 卷 基 本 資 料 統 計 表  

項 目  組 別  人 數  百 分 比  

性 別  男  2 7 9  5 8 . 5  

女  1 9 7  4 1 . 3  

班 別  體 育 班  2 3 4  4 9 . 1  

 非 體 育 班  2 4 3  5 0 . 9  

 1 年  8 3  1 7 . 4  

訓 練 年 數 別  2 年  3 3 2  6 9 . 6  

3 年  6 2  1 3  

北 區  2 5 4  5 3 . 2  

地 區 別  中 區  1 0 2  2 1 . 4  

南 區  1 2 1  2 5 . 4  

 

    地 區 別 以 中 華 民 國 少 年 籃 球 發 展 協 會 於 2 0 1 2 年 1 0 月 首

次 辦 理 之 全 國 分 區 樂 趣 化 少 年 籃 球 賽 之 區 分 。 另 外 ， 研 究 樣

本 東 區 僅 有 花 蓮 明 義 國 小 4 份 有 效，則 因 緯 度 相 當 併 入 中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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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教練領導行為現況與差異 分析  

 

本 節 主 要 目 的 在 瞭 解 國 小 籃 球 隊 隊 員 評 量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三 個 構 面 （ 關 懷 、 指 導 、 獎 勵 ） 之 表 現 情 形 ， 以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及 S c h e f f e事 後 比 較 等 統 計

方 法 進 行 分 析 ， 來 驗 證 研 究 假 設 成 立 與 否 。  

一 、 受 訪 者 於 評 量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各 構 面 之 反 應 情 形  

本 研 究 為 了 解 國 小 籃 球 隊 隊 員 對 評 量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上 是

否 有 所 不 同 ， 因 此 以 重 複 量 數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 了 解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各 構 面 之 相 對 重 要 性。由 表 4 - 2 - 1可 得 知 受 訪 者 對 評

量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各 構 面 間 有 顯 著 差 異 ( W i l k s ' λ ＝ . 6 4 4 ， p

＝ . 0 0 0 )， 再 以 L S D進 行 事 後 比 較 找 出 各 構 面 間 差 異 情 形 ， 結

果 如 表 4 - 3所 示 ： 受 訪 者 評 量 之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以「 指 導 」（ 平

均 值 ＝ 4 . 7 5 ） 為 最 高 ， 其 次 為 「 獎 勵 」 （ 平 均 值 ＝ 4 . 5 4 ） ，

而 「 關 懷 」 （ 平 均 值 ＝ 4 . 3 4） 為 最 低 。  

 

表 4 - 2 - 1  

教練領導行為之重複量數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效 應 項  F檢 定  
    假設  

自由度  
    誤差  

自由度  
W i l k s ' λ   p值  

教練領導行為 131.519 2 475 .644 .000 

* * * p＜ 0 . 0 0 1  

 

表 4 - 2 - 2  

受 訪 者 評 量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之 平 均 數 與 標 準 差  

教練領導行為  
題
數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L S D  

事 後 比 較  
A：關懷  7  4 7 7  4 . 3 4  . 7 5  

B > C > A  
B：指導  6  4 7 7  4 . 7 5  . 4 5  
C：獎勵  4  4 7 7  4 . 5 4  . 6 7  
整體教練領導行為  1 7  4 7 7  4 . 5 3  .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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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受 訪 者 背 景 變 項 於 評 量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之 差 異 考 驗  

此 小 節 目 的 在 於 瞭 解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之 國 小 籃 球 隊 員 於 評

量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各 構 面 上 之 差 異 情 形 ， 並 針 對 達 顯 著 差 異 之

構 面 進 行 事 後 比 較 。  

 

(一 )不 同 性 別 之 受 訪 者 於 評 量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之 差 異 情 形  

用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驗 證 假 設 H 1 - 1， 分 析 結 果

如 表 4 - 2 - 3，結 果 發 現 不 同 性 別 之 受 訪 者 於 評 量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W i l k s ' λ＝ . 9 5 3， p＝ . 0 0 0 )， 接 著 進 行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 結 果 如 表 4 - 2 - 4， 發 現 在 「 關 懷 」、「 指

導 」 、 「 獎 勵 」 三 個 構 面 皆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因 此 研 究 假

設 H 1 - 1成 立 ， 並 且 評 量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在 三 個 構 面 的 都 呈 現

男 性 大 於 女 性 。  

 

表 4 - 2 - 3  

不 同 性 別 評 量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之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效 應 項  F檢 定  假設自由度  誤差自由度  W i l k s ' λ  p值  

性 別  7.891 3 472 .953* .000 

* p＜ . 0 5  

 

表 4 - 2 - 4  

不 同 性 別 評 量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 p＜ . 0 5   註 ： A=男    B=女  

因 素 名 稱  
型 I I I平

方 和  
自由度  F值  p值  

L S D  

事 後 比 較  

關 懷  10.394 1 19.330 .000 A > B 

指 導   3.682 1 16.966 .000 A > B 

獎 勵   2.854 1 6.518 .011 A >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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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不 同 班 別 之 受 訪 者 於 評 量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之 差 異 情 形  

以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驗 證 假 設 H 1 - 2， 檢 定 結 果

如 表 4 - 2 - 5，結 果 發 現 不 同 班 別 之 國 小 籃 球 隊 員 於 評 量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W i l k s ' λ＝ . 9 7 5， p＝ . 0 0 7 )， 接 著

進 行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 結 果 如 表 4 - 2 - 6所 示 。  

結 果 發 現 在 「 關 懷 」 ( F＝ 5 . 7 3 3， p＝ . 0 0 3 )、 「 指 導 」

( F＝ 7 . 8 7 8， p＝ . 0 0 0 )、 「 獎 勵 」 ( F＝ 9 . 8 2 1， p＝ . 0 0 0 )三 個

構 面 皆 達 顯 著 水 準，再 經 由 L S D事 後 比 較 結 果 發 現，在「 關

懷 」 、 「 指 導 」 、 「 獎 勵 」 三 個 構 面 皆 呈 現 「 非 體 育 班 」

顯 著 高 於「 體 育 班 」，因 此，研 究 假 設 H 1 - 2獲 得 全 部 支 持 ，

即 不 同 班 別 之 國 小 籃 球 隊 員 於 評 量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不 同 班 別 於 評 量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的 平 均 數 與 標 準 差 ，

請 參 閱 表 4 - 2 - 7。  

 

表 4 - 2 - 5  

不同班別評量教練領導行為之多變量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效 應 項  F檢 定  假設自由度  誤差自由度  W i l k s ' λ  p值  

班 別  4.102 3 473 .975** .007 

* p＜ . 0 5   * * p＜ . 0 1   * * * p＜ . 0 0 1  

 

 

表 4-2-6 

不同班別評量教練領導行為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 p＜ . 0 5   * * p＜ . 0 1   * * * p＜ . 0 0 1    註： A=體育班    B=非體育班  

因素名稱  
型 III  
平方和  

自由度  F值  p值  
L S D  

事 後 比 較  

關 懷  6.667 1 12.220 .001*** B > A 

指 導  1.447 1 6.525 .011* B > A 

獎 勵  3.179 1 7.271 .007** B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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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2 - 7  

不同班別評量教練領導行為之平均數與標準差摘要表  

年 級  統 計 量  關 懷  指 導  獎 勵  

體育班 平 均 數  4.218 4.692 4.452 

n＝234 標 準 差  .853 .571 .751 

非體育班 平 均 數  4.454 4.802 4.615 

n＝243 標 準 差  .608 .348 .561 

 

(三 )不 同 地 區 別 於 評 量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之 差 異 情 形  

以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驗 證 假 設 H 1 - 3， 檢 定 結 果

如 表 4 - 2 - 8，結 果 發 現 不 同 地 區 之 國 小 籃 球 隊 員 於 評 量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上 整 體 上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W i l k s ' λ ＝ . 9 7 7 ， p

＝ . 0 8 1 )。 因 此 ， 研 究 假 設 H 1 - 3不 成 立 ， 即 在 不 同 地 區 之 籃

球 隊 員 於 評 量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之「 指 導 」構 面 上 無 顯 著 差 異。 

 

表 4 - 2 - 8  

不同地區評量教練領導行為之多變量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效 應 項  F檢 定  假設自由度  誤差自由度  W i l k s ' λ  p值  

教練領導行為 1.880 6 944 .977 .081 

* p＜ . 0 5  

 

 

(四 )不 同 訓 練 年 數 別 於 評 量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之 差 異 情 形  

以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驗 證 假 設 H 1 - 4， 檢 定 結 果

如 表 4 - 2 - 1 0， 結 果 發 現 不 同 訓 練 年 數 別 之 國 小 籃 球 隊 員 於

評 量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上 無 顯 著 差 異 ( Wilks'λ＝ .930，p＝ .000)。 因

此 ， 研 究 假 設 H 1 - 4不 成 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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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2 - 9  

不同訓練年數別之多變量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效 應 項  F檢 定  假設自由度  誤差自由度  W i l k s ' λ  p值  

訓練年數  1.754 6 944 .978 .106 

 

 

(五 )小 結  

綜 上 所 述 ， 結 果 顯 示 出 不 同 性 別 、 班 別 之 國 小 籃 球 隊

員 於 評 量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上 確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 而 不 同 地 區

僅 在 指 導 構 面 有 顯 著 差 異 ， 不 同 訓 練 年 數 別 上 則 無 顯 著 差

異 ， 茲 將 差 異 情 形 整 理 如 表 4 - 2 - 1 0。  

 

表 4 - 2 - 1 0  

不同背景變項國小籃球隊員評量教練領導行為之驗證結果總表  

背 景 變 項  關 懷  指 導  獎 勵  

性 別        

班 別        

地 區 別     

訓 練 年 數 別     

註：表示該背景變項於評量教練領導行為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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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參與動機現況與差異分析  

 

    本 節 主 要 目 的 在 瞭 解 國 小 籃 球 隊 隊 員 參 與 動 機 兩 個 構 面

（ 內 在 動 機 、 外 在 動 機 ） 之 表 現 情 形 ， 以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 L S D事 後 比 較 及 S c h e f f e事 後 比

較 等 統 計 方 法 進 行 分 析 ， 來 驗 證 研 究 假 設 成 立 與 否 。  

一 、 受 訪 者 於 參 與 動 機 各 構 面 之 反 應 情 形  

本 研 究 為 了 解 國 小 籃 球 隊 隊 員 參 與 動 機 上 是 否 有 所 不

同 ， 因 此 以 重 複 量 數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 了 解 參 與 動 機 各 構

面 之 相 對 重 要 性。由 表 4 - 3 - 1可 得 知 受 訪 者 參 與 動 機 兩 個 構 面

間 有 顯 著 差 異 ( W i l k s ' λ＝ . 6 9 4， p＝ . 0 0 0 )， 再 以 L S D進 行 事 後

比 較 找 出 各 構 面 間 差 異 情 形，結 果 如 表 4 - 3 - 2所 示：受 訪 者 參

與 動 機 以 「 內 在 動 機 」（ 平 均 值 ＝ 4 . 6 4 3） 為 高 ， ， 而 「 外 在

動 機 」 （ 平 均 值 ＝ 4 . 2 3 1） 較 低 。  

 

表 4 - 3 - 1  

國小籃球隊員參與動機之重複量數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效 應 項  F檢 定  假設自由度  誤差自由度  W i l k s ' λ   p值  

參與動機 209.905 1 476 .694 .000 

* * * p＜ 0 . 0 0 1  

 

表 4 - 3 - 2  

國 小 籃 球 隊 員 參 與 動 機 之 平 均 數 與 標 準 差  

參與動機  
題

數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L S D  

事 後 比 較  

A：內在動機  6  4 7 7  4 . 6 4 3  . 5 2 6  

A > B  B：外在動機  5  4 7 7  4 . 2 3 1  . 7 5 9  

整體參與動機  1 1  4 7 7  4 . 4 5 6  . 5 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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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受 訪 者 背 景 變 項 於 參 與 動 機 之 差 異 考 驗  

此 小 節 目 的 在 於 瞭 解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之 國 小 籃 球 隊 員 於 參

與 動 機 兩 構 面 上 之 差 異 情 形 ， 並 針 對 達 到 顯 著 差 異 之 構 面 進

行 事 後 比 較 。  

(一 )不 同 性 別 之 國 小 籃 球 隊 員 於 參 與 動 機 之 差 異 情 形  

用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驗 證 假 設 H 2 - 1， 分 析 結 果

如 表 4 - 3 - 3，結 果 發 現 不 同 性 別 之 受 訪 者 於 評 量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W i l k s ' λ＝ . 9 4 6， p＝ . 0 0 0 )， 接 著 進 行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 結 果 如 表 4 - 3 - 4， 發 現 在「 內 在 動 機 」與

「 外 在 動 機 」 兩 個 構 面 皆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因 此 研 究 假 設

H 2 - 1成 立 ， 並 且 國 小 籃 球 隊 員 參 與 動 機 在 兩 個 構 面 的 都 呈

現 男 性 大 於 女 性 。  

 

表 4 - 3 - 3   

不 同 性 別 國 小 籃 球 隊 員 參 與 動 機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效 應 項  F檢 定  假設自由度  誤差自由度  W i l k s ' λ  p值  

性 別  13.656 2 474 .946*** .000 

* * * p＜ . 0 0 1  

 

表 4 - 3 - 4  

不 同 性 別 國 小 籃 球 隊 員 參 與 動 機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 * * p＜ . 0 0 1   註 ： A=男    B=女  

 

因 素 名 稱  
型 I I I平

方 和  
自由度  F值  p值  

L S D  

事 後 比 較  

內 在 動 機  6.252 1 23.681*** .000 A> B 

外 在 動 機  10.470 1 18.850*** .000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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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不 同 班 別 之 國 小 籃 球 隊 員 參 與 動 機 之 差 異 情 形  

以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驗 證 假 設 H 2 - 2， 檢 定 結 果

如 表 4 - 3 - 5。  

結 果 發 現 不 同 班 別 之 國 小 籃 球 隊 員 參 與 動 機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W i l k s ' λ＝ . 9 7 3， p＝ . 0 0 1 )， 接 著 進 行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 結 果 如 表 4 - 3 - 6 所 示 ， 發 現 在 「 內 在 動 機 」 ( F ＝

1 2 . 0 2 9 * *， p＝ . 0 0 1 )構 面 達 顯 著 水 準，再 經 由 L S D事 後 比 較

結 果 發 現 ， 在 「 內 在 動 機 」 構 面 呈 現 「 非 體 育 班 」 顯 著 高

於 「 體 育 班 」 。 因 此 ， 研 究 假 設 H 2 - 2獲 得 部 分 支 持 ， 即 不

同 班 別 之 國 小 籃 球 隊 員 內 在 參 與 動 機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不 同

班 別 國 小 籃 球 隊 員 參 與 動 機 的 平 均 數 與 標 準 差 ， 請 參 閱 表

4 - 3 - 7。  

 

 

表 4 - 3 - 5  

不同班別國小籃球隊員參與動機之多變量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效 應 項  F檢 定  假設自由度  誤差自由度  W i l k s ' λ  p值  

班 別  6.652 2 474 .973** .001 

* p＜ . 0 5   * * p＜ . 0 1   * * * p＜ . 0 0 1   

 

 

表 4-3-6  

不同班別國小籃球隊員參與動機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 p＜ . 0 5   * * p＜ . 0 1   * * * p＜ . 0 0 1    註： A=體育班    B=非體育班  

因素名稱  
型 III  

平方和  
自由度  F值  p值  

L S D  

事 後 比 較  

內 在 動 機  3.252 1 12.029 .001 B > A 

外 在 動 機  .704 1 1.222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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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3 - 7  

不同班別國小籃球隊員參與動機之平均數與標準差摘要表  

年 級  統 計 量  內 在 動 機  外 在 動 機  

體育班 平 均 數  4.559 4.192 

n＝234 標 準 差    .606   .792 

非體育班 平 均 數  4.724 4.269 

n＝243 標 準 差    .421   .725 

 

 

(三 )不 同 地 區 別 於 國 小 籃 球 隊 員 參 與 動 機 之 差 異 情 形  

以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驗 證 假 設 H 2 - 3， 檢 定 結 果

如 表 4 - 3 - 8，結 果 發 現 不 同 地 區 之 國 小 籃 球 隊 員 參 與 動 機 上

整 體 上 皆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W i l k s ' λ＝ . 9 6 5， p＝ . 0 0 2 )， 接 著

進 行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 結 果 如 表 4 - 3 - 9所 示 ， 發 現 在「 內

在 動 機 」 ( F＝ 3 . 8 2 6， p＝ . 0 2 2 )、  「 外 在 動 機 」 ( F＝ 6 . 9 0 0，

p ＝ . 0 0 1 ) 兩 構 面 皆 達 顯 著 水 準 ， 再 進 行 S c h e f f e 事 後 比 較 ,

結 果「 內 在 動 機 」呈 現 (北 區 、 南 區 )  > (南 區 、 中 區 )；「 外

在 動 機 」 呈 現 (南 區 、 北 區 )  > 中 區 。 因 此 ， 研 究 假 設 H 2 - 3

完 全 成 立 ， 即 在 不 同 地 區 之 籃 球 隊 員 參 與 動 機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不 同 地 區 之 籃 球 隊 員 參 與 動 機 之 平 均 數 、 標 準 差 請 參

考 表 4 - 3 - 1 0  

 

表 4 - 3 - 8  

不同地區國小籃球隊員參與動機之多變量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效 應 項  F檢 定  假設自由度  誤差自由度  W i l k s ' λ  p值  

參與動機 4.301 4 946 .965** .002 

* * p＜ .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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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3 - 9  

不同地區隊員參與動機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 p＜ . 0 5   * * * p＜ . 0 0 1    註 : A=北區 B=中區 C=南區  

 

表 4 - 3 - 1 0  

不同地區別國小籃球隊員參與動機之平均數與標準差摘要表  

年 級  統 計 量  內 在 動 機  外 在 動 機  

北區 平 均 數  4.597 4.201 

n＝254 標 準 差   .591  .810 

中區 平 均 數  4.766 4.463 

n＝102 標 準 差   .366  .610 

南區 平 均 數  4.636 4.101 

n＝121 標 準 差   .480  .724 

 

 

(四 )不 同 訓 練 年 數 別 國 小 籃 球 隊 員 參 與 動 機 之 差 異 情 形  

以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驗 證 假 設 H 2 - 4， 檢 定 結 果

如 表 4 - 3 - 1 1， 結 果 發 現 不 同 訓 練 年 數 別 之 國 小 籃 球 隊 員 參

與 動 機 上 達 顯 著 差 異 ( Wilks'λ＝ .978，p＝ .031)。 接 著 進 行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 結 果 如 表 4 - 3 - 1 2所 示 ， 發 現 在「 內 在 動 機 」

( F＝ 4 . 0 3 2， p＝ . 0 1 8 )達 顯 著 差 異，再 進 行 S c h e f f e事 後 比 較 ,

結 果 在「 內 在 動 機 」構 面 呈 現 ( 2年 、 1年 )  > ( 1年 、 3年 )。 因

此 ， 研 究 假 設 H 2 - 4部 分 成 立 。 不 同 訓 練 年 數 別 國 小 籃 球 隊

員 參 與 動 機 之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請 參 閱 表 4 - 3 - 1 3。  

因 素 名 稱  
型 I I I  

平 方 和  
自由度  F值  p值  

S c h e f f e  

事 後 比 較  

內 在 動 機  2.092 2 3.826 .022* （A、C）>（C、B） 

外 在 動 機  7.760 2 6.900 .001*** （C、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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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3 - 1 1  

不同訓練年數別參與動機之多變量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效 應 項  F檢 定  假設自由度  誤差自由度  W i l k s ' λ  p值  

訓練年數  2.669 4 946 .978* .031 

 

 

 

表 4 - 3 - 1 2  

不同訓練年數別參與動機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 p＜ . 0 5      註 : A=1 年   B=2 年   C=3 年  

 

 

 

表 4 - 3 - 1 3  

不同訓練年數別參與動機之平均數與標準差摘要表  

年 級  統 計 量  內 在 動 機  外 在 動 機  

1年 平 均 數  4.679 4.176 

n＝83 標 準 差  .467 .825 

2年 平 均 數  4.604 4.228 

n＝332 標 準 差  .565 .748 

3年 平 均 數  4.804 4.326 

n＝62 標 準 差  .311 .727 

 

 

因 素 名 稱  
型 I I I  

平 方 和  
自由度  F值  p值  

S c h e f f e  

事 後 比 較  

內 在 動 機  2.202 2 4.032* .018 （B、A）>（A、C） 

外 在 動 機  2.813 2 .704 .495  



 

 72 

(五 )小 結  

綜 上 所 述 ， 結 果 顯 示 出 不 同 性 別 、 班 別 、 地 區 別 與 訓

練 年 數 別 之 國 小 籃 球 隊 員 內 在 參 與 動 機 上 確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 而 外 在 動 機 僅 在 性 別 、 地 區 別 有 顯 著 差 異 ， 茲 將 差 異

情 形 整 理 如 表 4 - 3 - 1 4。  

  

表 4 - 3 - 1 4  

不同背景變項國小籃球隊員參與動機之驗證結果總表  

背 景 變 項  內 在 動 機  外 在 動 機  

性 別      

班 別     

地 區 別      

訓 練 年 數 別     

註：表示該背景變項於參與動機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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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團隊凝聚力現況與差異分析  
 

本 節 主 要 目 的 在 瞭 解 國 小 籃 球 隊 團 隊 凝 聚 力 三 個 構 面

（ 社 群 凝 聚 力 、 社 會 凝 聚 力 、 球 隊 凝 聚 力 ） 之 表 現 情 形 ， 以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及 S c h e f f e事 後

比 較 等 統 計 方 法 進 行 分 析 ， 來 驗 證 研 究 假 設 成 立 與 否 。  
 

一 、 受 訪 者 於 團 隊 凝 聚 力 各 構 面 之 反 應 情 形  

本 研 究 為 了 解 國 小 籃 球 隊 團 隊 凝 聚 力 上 是 否 有 所 不 同 ，

因 此 以 重 複 量 數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 了 解 團 隊 凝 聚 力 各 構 面

之 相 對 重 要 性。由 表 4 - 4 - 1可 得 知 團 隊 凝 聚 力 三 個 構 面 間 有 顯

著 差 異 ( W i l k s ' λ ＝ . 8 6 4， p＝ . 0 0 0 )， 再 以 L S D進 行 事 後 比 較 找

出 各 構 面 間 差 異 情 形，結 果 如 表 4 - 3所 示：受 訪 者 評 量 之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以「 球 隊 凝 聚 力 」（ 平 均 值 ＝ 4 . 6 6 5）為 最 高 ， 其 次

為「 社 會 凝 聚 力 」（平 均 值 ＝ 4 . 4 6 4），而「 社 群 凝 聚 力 」（平

均 值 ＝ 4 . 3 7 5） 為 最 低 。  

 

表 4 - 4 - 1  

團隊凝聚力之重複量數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效 應 項  F檢 定  假設自由度  誤差自由度  W i l k s ' λ   p值  

團隊凝聚力 37.441 2 475 .864*** .000 

* * * p＜ 0 . 0 0 1  

 

表 4 - 4 - 2  

團 隊 凝 聚 力 之 平 均 數 與 標 準 差  

團隊凝聚力  
題

數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L S D  

事 後 比 較  

A：社群凝聚力  4  4 7 7  4 . 3 7 5  . 9 9 1  

C  >  B  > A  
B：社會凝聚力  4  4 7 7  4 . 4 6 4  . 6 6 1  

C：球隊凝聚力  3  4 7 7  4 . 6 6 5  . 6 0 6  

整體團隊凝聚力  1 1  4 7 7  4 . 4 8 6  . 6 0 5  



 

 74 

二 、 受 訪 者 背 景 變 項 於 團 隊 凝 聚 力 之 差 異 考 驗  

本 小 節 在 於 瞭 解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之 國 小 籃 球 隊 員 於 團 隊 凝

聚 力 各 構 面 上 之 差 異 情 形 ， 並 針 對 達 顯 著 差 異 之 構 面 進 行 事

後 比 較 。  

 

(一 )不 同 性 別 之 受 訪 者 於 團 隊 凝 聚 力 之 差 異 情 形  

用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驗 證 假 設 H 3 - 1， 分 析 結 果

如 表 4 - 4 - 3，結 果 發 現 不 同 性 別 之 受 訪 者 於 團 隊 凝 聚 力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W i l k s ' λ＝ . 9 6 8， p＝ . 0 0 2 )， 接 著 進 行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 結 果 如 表 4 - 4 - 4， 發 現 三 個 構 面 中 僅「 球 隊 凝 聚

力 」 構 面 ( F＝ 9 . 8 2 8， p＝ . 0 0 2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因 此 研 究

假 設 H 3 - 1部 分 成 立 。 並 呈 現 男 性 大 於 女 性 。  

 

表 4 - 4 - 3   

不 同 性 別 團 隊 凝 聚 力 之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效 應 項  F檢 定  假設自由度  誤差自由度  W i l k s ' λ  p值  

性 別  5.169 3 473 .968** .002 

* * p＜ . 0 1  

 

 

表 4 - 4 - 4  

不 同 性 別 團 隊 凝 聚 力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 * p＜ . 0 1   註 ： A=男    B=女  

因 素 名 稱  
型 I I I  

平 方 和  
自由度  F值  p值  

L S D  

事 後 比 較  

社 群 凝 聚 力  1.738 1 1.772 .184  

社 會 凝 聚 力  1.643 1 1.475 .225  

球 隊 凝 聚 力  3.547 1 9.828** .002 A >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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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不 同 班 別 之 受 訪 者 於 團 隊 凝 聚 力 之 差 異 情 形  

以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驗 證 假 設 H 3 - 2， 檢 定 結 果

如 表 4 - 4 - 5，結 果 發 現 不 同 班 別 之 國 小 籃 球 隊 員 於 團 隊 凝 聚

力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W i l k s ' λ＝ . 9 4 4， p＝ . 0 0 0 )， 接 著 進 行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 結 果 如 表 4 - 4 - 6所 示 ， 發 現 在「 社 群 凝 聚

力 」 ( F＝ 6 . 5 0 4， p＝ . 0 1 1 )、「 球 隊 凝 聚 力 」 ( F＝ 2 1 . 6 8 0， p

＝ . 0 0 0 )、 兩 個 構 面 皆 達 顯 著 水 準 ， 再 經 由 L S D事 後 比 較 結

果 發 現 ， 在 「 社 群 凝 聚 力 」 與 「 球 隊 凝 聚 力 」 兩 個 構 面 皆

呈 現 「 非 體 育 班 」 顯 著 高 於 「 體 育 班 」 。 因 此 ， 研 究 假 設

H 3 - 2 部 分 成 立 。 不 同 班 別 於 團 隊 凝 聚 力 的 平 均 數 與 標 準

差 ， 請 參 閱 表 4 - 4 - 7。  

 

表 4 - 4 - 5  

不同班別團隊凝聚力之多變量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效 應 項  F檢 定  假設自由度  誤差自由度  W i l k s ' λ  p值  

班 別  9.315 3 473 .944*** .000 

* p＜ . 0 5   * * p＜ . 0 1   * * * p＜ . 0 0 1   

 

 

表 4-4-6  

不同班別團隊凝聚力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 p＜ . 0 5   * * p＜ . 0 1   * * * p＜ . 0 0 1    註： A=體育班    B=非體育班  

因素名稱  
型 III  

平方和  
自由度  F值  p值  

L S D  

事 後 比 較  

社 群 凝 聚 力  6.316 1   6.504* .011 B > A 

社 會 凝 聚 力  1.022 1   2.348 .126  

球 隊 凝 聚 力  7.639 1 21.680*** .000 B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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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4 - 7   

不同班別團隊凝聚力之平均數與標準差摘要表  

年 級  統 計 量  社 群 凝 聚 力  社 會 凝 聚 力  球 隊 凝 聚 力  

體育班 平 均 數  4.258 4.417 4.536 

n＝234 標 準 差  1.108  .721  .737 

非體育班 平 均 數  4.488 4.509 4.789 

n＝243 標 準 差   .856  .595  .411 

 

 

(三 )不 同 地 區 別 於 團 隊 凝 聚 力 之 差 異 情 形  

以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驗 證 假 設 H 3 - 3， 檢 定 結 果

如 表 4 - 4 - 8，結 果 發 現 不 同 地 區 之 國 小 籃 球 隊 員 於 團 隊 凝 聚

力 上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W i l k s ' λ＝ . 9 7 4， p＝ . 0 5 4 )。 因 此 ，

研 究 假 設 H 3 - 3不 成 立 ， 即 在 不 同 地 區 之 國 小 籃 球 隊 員 於 團

隊 凝 聚 力 上 無 顯 著 差 異 。  

 

表 4 - 4 - 8   

不同地區團隊凝聚力之多變量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效 應 項  F檢 定  假設自由度  誤差自由度  W i l k s ' λ  p值  

教練領導行為 2.070 6 944 .974 .054 

* p＜ . 0 5  

 

 

(四 )不 同 訓 練 年 數 別 於 團 隊 凝 聚 力 之 差 異 情 形  

以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驗 證 假 設 H 3 - 4， 檢 定 結 果

如 表 4 - 4 - 9，結 果 發 現 不 同 訓 練 年 數 別 之 國 小 籃 球 隊 員 於 團

隊 凝 聚 力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Wilks'λ＝ .946，p＝ .000)， 接 著 進 行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如 表 4 - 4 - 1 0卻 發 現 三 個 構 面 皆 呈 現 無 顯 著

差 異 。 因 此 ， 研 究 假 設 H 3 - 4不 成 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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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4 - 9  

不同訓練年數別之多變量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效 應 項  F檢 定  假設自由度  誤差自由度  W i l k s ' λ  p值  

訓練年數  4.426 6 944 .946*** .000 

 

表 4-4-10  

不同訓練年數團隊凝聚力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五 )小 結  

綜 上 所 述 ， 結 果 顯 示 出 不 同 性 別 、 班 別 之 國 小 籃 球 隊

員 於 評 量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上 確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 而 不 同 地 區

僅 在 指 導 構 面 有 顯 著 差 異 ， 不 同 訓 練 年 數 別 上 則 無 顯 著 差

異 ， 茲 將 差 異 情 形 整 理 如 表 4 - 4 - 1 1。  

表 4 - 4 - 1 1  

不同背景變項國小籃球隊員團隊凝聚力之驗證結果總表  

背 景 變 項  社 群 凝 聚 力  社 會 凝 聚 力  球 隊 凝 聚 力  

性 別      

班 別       

地 區 別     

訓 練 年 數 別     

註：表示該背景變項於團隊凝聚力有顯著差異  

因素名稱  
型 III  
平方和  

自由度  F值  p值  

社 群 凝 聚 力  2.365 2 1.205 .301 

社 會 凝 聚 力  1.776 2 2.042 .131 

球 隊 凝 聚 力  2.138 2 2.932 .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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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節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隊 員 參 與 動 機 對 團 隊 凝 聚 力

影 響 之 徑 路 分 析  

 

本 節 採 用 徑 路 分 析 法 ( P a t h  A n a l y s i s ) ， 以 分 析 研 究 架 構

中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隊 員 參 與 動 機 對 團 隊 凝 聚 力 的 影 響 性 ， 並

進 一 步 探 討 每 條 徑 路 之 影 響 力 。 經 由 迴 歸 分 析 發 現 ，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隊 員 參 與 動 機 對 團 隊 凝 聚 力 之 影 響 如 表 4 - 5 - 1 所

示 ， 其 標 準 化 係 數 分 別 為 ：（ 1）教 練 領 導 行 為 →球 員 參 與 動

機 ， 係 數 值 . 6 7 8， p＝ . 0 0 0 ( p＜ 0 . 0 0 1 )； （ 2）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

團 隊 凝 聚 力 ， 係 數 值 . 3 3 1， p＝ . 0 0 0 ( p＜ 0 . 0 0 1 )； （ 3） 球 員 參

與 動 機 → 團 隊 凝 聚 力 ， 係 數 值 . 4 4 4 ， p ＝ . 0 0 0 ( p ＜ 0 . 0 0 1 ) ， 以

上 三 條 徑 路 皆 達 顯 著 水 準 。  

 

 

表 4 - 5 - 1   

教練領導行為與球員參與動機對團隊凝聚力的影響之徑路分析摘要表  

自 變 項  
標 準 化  

迴 歸 係 數  
t值  顯著性  R

2
 依 變 項  

教練領導行為  . 6 7 8  2 0 . 0 9 1  . 0 0 0  . 4 6  
球 員  

參 與 動 機  
教練領導行為  . 3 3 1  1 0 . 1 2 0  . 0 0 0  

. 5 1  團 隊 凝 聚 力  
球員參與動機  . 4 4 4  7 . 5 3 0  . 0 0 0  

* * * p＜ . 0 0 1  

本 研 究 架 構 中 有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 球 員 參 與 動 機 及 團 隊 凝

聚 力 三 個 主 要 變 項，其 理 論 徑 路 共 有 四 條 徑 路：（ 1）教 練 領

導 行 為 →團 隊 凝 聚 力 （ 直 接 效 果 ）；（ 2）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球

員 參 與 動 機（ 直 接 效 果 ）；（ 3）球 員 參 與 動 機 →團 隊 凝 聚 力

（ 直 接 效 果 ）；（ 4）教 練 領 導 行 為 →球 員 參 與 動 機 →團 隊 凝

聚 力 （ 間 接 效 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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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8* * *  

本 研 究 經 由 徑 路 分 析 發 現 ， 所 有 徑 路 皆 達 顯 著 水 準 ， 結

果 如 下 ：  

( 1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團 隊 凝 聚 力 ， 直 接 效 果 值 為 . 3 3 1。  

( 2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球 員 參 與 動 機 ， 直 接 效 果 值 為 . 6 7 8。  

( 3 )球 員 參 與 動 機 →團 隊 凝 聚 力 ， 直 接 效 果 值 為 . 4 4 4。  

( 4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球 員 參 與 動 機 →團 隊 凝 聚 力，間 接 效 果 值

為 . 3 0 1。  

( 5 )總 效 果 值 為 直 接 效 果 與 間 接 效 果 值 加 總，所 以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影 響 團 隊 凝 聚 力 的 總 效 果 為 . 6 3 2 ， 其 徑 路 及 係 數 如 圖

4 - 5 - 1 所 示 。 本 研 究 架 構 中 的 徑 路 皆 存 在 ， 因 此 ， 研 究 假

設 H 4、 H 5、 H 6 全 部 成 立，即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會 正 向 影 響 團

隊 凝 聚 力；教 練 領 導 行 為 會 正 向 影 響 球 員 參 與 動 機；球 員

參 與 動 機 會 正 向 影 響 團 隊 凝 聚 力 。  

 

 

 

 

 

 

 

 

 

 

 

圖 4 - 5 - 1  控 制 變 項 之 徑 路 分 析 圖  

 

.331* * *  
.444* * *  

教練領導
行為 

球員參與
動機 

團隊 
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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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由 徑 路 分 析 結 果 發 現 ， 各 量 表 之 間 達 顯 著 影 響 ， 為 更

詳 細 瞭 解 研 究 變 項 各 個 構 面 之 間 的 互 相 影 響 情 形 ， 本 研 究 使

用 統 計 方 法 中 之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來 探 討 三 個 變 項 之 間 的 相 關 情

形 。  

 

一 、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團 隊 凝 聚 力 之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針 對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團 隊 凝 聚 力 之 間 進 行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 其 結 果 詳 如 表 4 - 5 - 2 所 示 。 本 研 究 以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各 構

面 因 素 （ 關 懷 、 指 導 、 獎 勵 ） 為 控 制 變 項 （ X 變 項 ） ， 以 團

隊 凝 聚 力 各 構 面 因 素 （ 社 群 凝 聚 力 、 社 會 凝 聚 力 、 球 隊 凝 聚

力 ） 為 效 標 變 項 （ Y 變 項 ） ， 求 出 兩 組 變 項 間 線 性 組 合 之 相

關 情 形 。  

    經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結 果 發 現 ， 有 一 組 典 型 相 關 徑 路 達 顯 著

水 準 ， 第 一 個 典 型 相 關 係 數 ρ
1
= 0 . 6 5 8 ( p < . 0 0 1 )， 即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的 三 個 控 制 變 項 ， 係 透 過 一 組 典 型 因 素 徑 路 影 響 團 隊 凝

聚 力 的 三 個 效 標 變 項 。  

 

(一 )控 制 變 項  

控 制 變 項 （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 的 第 一 典 型 因 素 ( χ
1

) 可 以

說 明 效 標 變 項 （ 團 隊 凝 聚 力 ） 之 第 一 典 型 因 素 ( η
1

)的 總 變

異 量 為 5 2 . 1 %，並 且 效 標 變 項 的 第 一 典 型 因 素 ( η
1

)，又 可 解

釋 效 標 的 變 項 變 異 量 為 7 8 . 2 4 4 %， 而 控 制 變 項 與 效 標 變 項

重 疊 的 部 份 為 4 0 . 7 6 8 %， 因 此 ， 控 制 變 項 透 過 第 一 典 型 因

素 （ χ
1
與 η

1
） 可 以 有 效 解 釋 效 標 變 項 的 解 釋 變 異 量 為

4 0 . 7 6 8 %。  

 



 

 81 

(二 )控 制 變 項  

而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的 三 個 控 制 變 項 中 與 第 一 典 型 相 關 因

素 ( χ
1

)結 構 係 數 達 0 . 7 0 0 以 上 者 有 三 個，為 關 懷、指 導、獎

勵（ 結 構 係 數 分 別 為 . 8 9 2、 . 8 5 2、 . 9 0 8）； 在 團 隊 凝 聚 力 的

三 個 效 標 變 項 中 ， 與 第 一 典 型 相 關 因 素 ( η
1

)較 密 切 且 結 構

係 數 達 . 7 0 0 以 上 者 為 社 會 凝 聚 力 與 球 隊 凝 聚 力 （ 結 構 係 數

分 別 為 . 8 4 2、 . 9 4 2） 。  

因 此 結 果 顯 示，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三 個 構 面（ 關 懷、指 導 、

獎 勵 ） 皆 會 影 響 團 隊 凝 聚 力 的 社 會 凝 聚 力 及 球 隊 凝 聚 力 ，

即 教 練 若 有 較 高 程 度 的 關 懷 、 指 導 與 獎 勵 ， 則 球 隊 凝 聚 力

與 社 會 凝 聚 力 也 會 跟 著 提 昇 ， 其 中 又 以 透 過 獎 勵 提 升 球 隊

凝 聚 力 最 為 顯 著 。 有 關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團 隊 凝 聚 力 之 典 型

相 關 路 徑 分 析 圖 ， 詳 如 圖 4 - 5 - 2。  

 

表 4 - 5 - 2  

教練領導行為與團隊凝聚力之典型相關分析摘要表  

控制變項  典 型 因 素 ( K a i )  效標變項  典 型 因 素 ( E t a )  

X 變 項    χ
1

  Y 變 項    η
1

  

關   懷    . 8 9 2   社群凝聚力    . 3 5 7  

指   導    . 8 5 2   社會凝聚力    . 8 4 2  

獎   勵    . 9 0 8   球隊凝聚力    . 9 4 2  

抽出變異數 

百分比（％） 
5 4 . 4 6 0   

抽出變異數百
分比（％） 

7 8 . 2 4 4   

重疊量（％） 2 9 . 9 3 9   重疊量（％） 4 0 . 7 6 8   

   ρ
2
 . 5 2 1   

   ρ  . 7 2 2 * * *   

* * * p＜ . 0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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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p＜ . 0 0 1  
* * * p＜ . 0 0 1  

 

 

二 、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球 員 參 與 動 機 之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針 對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球 員 參 與 動 機 之 間 的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 結 果 如 表 4 - 5 - 3 所 示 ， 此 處 以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各 構 面 （ 關

懷 、 指 導 、 獎 勵 ） 為 控 制 變 項 （ X 變 項 ） ， 以 球 員 參 與 動 機

各 構 面 （ 內 在 動 機 、 外 在 動 機 ） 為 效 標 變 項 （ Y 變 項 ） ， 求

出 兩 組 變 項 間 線 性 組 合 的 相 關 情 形 。 經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發 現 ，

有 二 組 典 型 相 關 徑 路 達 顯 著 水 準 ， 第 一 個 典 型 相 關 係 數

ρ
1
= 0 . 7 0 3 ( p < . 0 0 1 )； 第 二 個 典 型 相 關 係 數 ρ

2
= 0 . 2 1 0 ( p < . 0 0 1 )，

即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的 三 個 控 制 變 項 ， 係 透 過 兩 組 典 型 因 素 徑 路

來 影 響 球 員 參 與 動 機 的 兩 個 效 標 變 項 。  

(一 )控 制 變 項  

控 制 變 項 （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 的 第 一 典 型 因 素 ( χ
1

) 可 以

說 明 效 標 變 項 （ 球 員 參 與 動 機 ） 之 第 一 典 型 因 素 ( η
1

)的 總

χ 1  

 

關 懷  
.892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指 導  

獎 勵  

.852 

.908 

.658* * *  
η 1  

 

社 群 凝 聚 力  

社 會 凝 聚 力  

球 隊 凝 聚 力  

團 隊 凝 聚 力  

.942 

.357 

.842 

圖 4-5-2  教練領導行為與團隊凝聚力之典型相關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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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 異 量 為 4 9 . 4 %，且 此 效 標 變 項 的 第 一 典 型 因 素 ( η
1

)，又 可

解 釋 效 標 的 變 項 變 異 量 為 7 6 . 8 3 5 %， 而 控 制 變 項 與 效 標 變

項 重 疊 的 部 份 為 3 7 . 9 6 4 %， 故 控 制 變 項 透 過 第 一 典 型 因 素

（ χ
1

與 η
1
） 可 以 有 效 解 釋 效 標 變 項 的 解 釋 變 異 量 為

3 7 . 9 6 4 %。  

 

(二 )控 制 變 項  

控 制 變 項 （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 的 第 二 典 型 因 素 ( χ
2

) 可 以

說 明 效 標 變 項 （ 球 員 參 與 動 機 ） 之 第 二 典 型 因 素 ( η
2

)的 總

變 異 量 為 4 . 4 %， 且 此 效 標 變 項 的 第 二 典 型 因 素 ( η
2

)， 又 可

解 釋 效 標 的 變 項 變 異 量 為 9 . 7 1 4 %，而 控 制 變 項 與 效 標 變 項

重 疊 的 部 份 為 0 . 4 2 8 %，因 此，控 制 變 項 將 透 過 第 一 典 型 因

素 ( χ
1

 與 η
1

)有 效 解 釋 效 標 變 項 的 解 釋 變 異 量 為 0 . 4 2 8 %。  

 

(三 )典 型 因 素 重 疊 部 份  

在 第 一 至 第 二 典 型 因 素 的 重 疊 部 份 ， 共 計 3 8 . 3 9 2 %  ，  

亦 即 控 制 變 項 的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各 構 面（ 關 懷、指 導、獎 勵 ）

經 由 第 一 、 第 二 典 型 相 關 因 素 ， 共 可 說 明 效 標 變 項 的 球 員

參 與 動 機 各 構面（內在 動機 、外在動機 ）的總解釋變異 量為

38.392%。  

 

(四 )典 型 相 關 重 疊 部 份  

兩 組 典 型 相 關 及 重 疊 量 數 值 以 第 一 個 典 型 相 關 較 大 ，

而 第 二 個 的 重 疊 量 則 較 小 ， 因 此 ，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的 三 個 控

制 變 項 （ 關 懷 、 指 導 、 獎 勵 ） 主 要 是 藉 由 第 一 典 型 相 關 因

素 影 響 球 員 參 與 動 機 的 兩 個 效 標 變 項 （ 內 在 動 機 、 外 在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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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 ） 。 而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的 三 個 控 制 變 項 全 部 在 第 一 典 型 相

關 因 素 ( χ
1

)結 構 係 數 中 達 0 . 7 0 0 以 上 ， 其 中 關 懷 、 指 導 皆

為 . 9 1 0 ， 獎 勵 為 . 8 0 5； 在 球 員 參 與 動 機 的 兩 個 效 標 變 項 皆

與 第 一 典 型 相 關 因 素 ( η
1

) 較 密 切 且 結 構 係 數 達 . 7 0 0 以 上

者 ， 內 在 動 機 、 外 在 動 機 之 結 構 係 數 分 別 為 . 9 8 6、 . 7 1 5。  

因 此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三 個 構 面 （ 關 懷 、 指 導 、 獎 勵 ） 會

影 響 球 員 參 與 動 機 的 內 在 動 機 與 外 在 動 機 ， 即 教 練 增 加 關

懷 、 指 導 、 獎 勵 等 行 為 ， 其 球 員 內 、 外 在 參 與 動 機 皆 會 跟

著 提 昇 ， 其 中 又 以 透 過 關 懷 與 指 導 影 響 內 在 動 機 最 為 顯

著 。 有 關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球 員 參 與 動 機 之 典 型 相 關 路 徑 分

析 圖 ， 詳 如 圖 4 - 3。  

 

 

表 4 - 5 - 3   

教練領導行為與球員參與動機之典型相關分析摘要表  

控制變項  典 型 因 素 ( K a i )  效標變項  典 型 因 素 ( E t a )  

X 變 項  χ
1

 χ
2

 Y 變 項  η
1

 η
2

 

關 懷  . 9 0 1  . 3 9 0  內在動機  . 9 8 6  - . 1 6 8  

指 導  . 9 0 1  - . 2 8 5  外在動機  . 7 1 5   . 6 9 9  

獎 勵  . 8 0 5  - . 2 4 1     

抽出變異數 

百分比（％） 
7 4 . 1 6 8  2 5 . 8 3 2  

抽出變異數
百分比（％） 

7 6 . 8 3 5  9 . 7 1 4  

重疊量（％） 3 6 . 6 4 6   1 . 1 3 9  重疊量（％） 3 7 . 9 6 4   . 4 2 8  

   ρ
2
   . 4 9 4   . 0 4 4  

   ρ     . 7 0 3 * * *
 

. 2 1 0 * * *  

 * * * p＜ . 0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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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p＜ . 0 0 1  

 

 

三 、 球 員 參 與 動 機 與 團 隊 凝 聚 力 之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針 對 球 員 參 與 動 機 與 團 隊 凝 聚 力 之 間 進 行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 其 結 果 詳 如 表 4 - 5 - 4 所 示 ， 本 研 究 以 球 員 參 與 動 機 各 構

面 因 素 （ 內 在 動 機 、 外 在 動 機 ） 為 控 制 變 項 （ X 變 項 ） ， 以

團 隊 凝 聚 力 各 構 面 因 素 （ 社 群 凝 聚 力 、 社 會 凝 聚 力 、 球 隊 凝

聚 力 ） 為 效 標 變 項 （ Y 變 項 ） ， 求 出 兩 組 變 項 間 線 性 組 合 之

相 關 情 形 。 經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結 果 發 現 ， 共 有 二 組 典 型 相 關 徑

路 達 顯 著 水 準 ， 第 一 個 典 型 相 關 係 數 ρ
1
= 0 . 7 4 2 ( p < . 0 0 1 )； 第

二 個 典 型 相 關 係 數 ρ
2
= 0 . 2 7 ( p < . 0 0 1 )， 即 球 隊 凝 聚 力 的 兩 個 控

制 變 項 ， 係 透 過 兩 組 典 型 因 素 徑 路 來 影 響 團 隊 凝 聚 力 的 三 個

效 標 變 項 。  

χ 1

χ

1
 

 
χ 2  

 

關 懷  
.910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指 導  

獎 勵  

.390 

.910  

-.285 

.8 0 5  

-.241 

.703* * *  

.210*

* *  

η 1  

 

η 2  

 

內 在 動 機  

外 在 動 機  

球 員 參 與 動 機  

.715 

.986 

-.168 

.699 

圖 4-5-3  教練領導行為與球員參與動機之典型相關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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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控 制 變 項  

控 制 變 項 （ 球 員 參 與 動 機 ） 的 第 一 典 型 因 素 ( χ
1

) 可 以

說 明 效 標 變 項 （ 團 隊 凝 聚 力 ） 之 第 一 典 型 因 素 ( η
1

)的 總 變

異 量 為 5 5 . 1 %，且 此 效 標 變 項 的 第 一 典 型 因 素 ( η
1

)，又 可 解

釋 效 標 的 變 項 變 異 量 為 7 2 . 8 1 6 %， 而 控 制 變 項 與 效 標 變 項

重 疊 的 部 份 為 4 0 . 1 0 8 %， 因 此 ， 控 制 變 項 透 過 第 一 典 型 因

素 （ χ
1
與 η

1
） 可 以 有 效 解 釋 效 標 變 項 的 解 釋 變 異 量 為

4 0 . 1 0 8 %。  

 

(二 )控 制 變 項  

控 制 變 項 （ 球 員 參 與 動 機 ） 的 第 二 典 型 因 素 ( χ
2

) 可 以

說 明 效 標 變 項 （ 團 隊 凝 聚 力 ） 之 第 二 典 型 因 素 ( η
2

)的 總 變

異 量 為 7 . 3 %， 且 此 效 標 變 項 的 第 二 典 型 因 素 ( η
2

)， 又 可 解

釋 效 標 的 變 項 變 異 量 2 7 . 1 8 4 %， 而 控 制 變 項 與 效 標 變 項 重

疊 的 部 份 為 1 . 9 9 7 %，因 此，控 制 變 項 透 過 第 一 典 型 因 素 ( χ
1

 

與 η
1

)可 以 有 效 解 釋 效 標 變 項 的 解 釋 變 異 量 為 1 . 9 9 7 %。  

 

(三 )典 型 因 素 的 重 疊 部 份  

在 第 一 至 第 二 典 型 因 素 的 重 疊 部 份 ， 共 計 4 2 . 1 0 5 %  ，  

亦 即 控 制 變 項 的 球 員 參 與 動 機 各 構 面 （ 內 在 動 機 、 外 在 動

機 ） 經 由 第 一 、 第 二 典 型 相 關 因 素 ， 共 可 說 明 效 標 變 項 的

團 隊 凝 聚 力 各 構面（社群凝聚力、社會凝聚力、球隊凝聚力）的

總解釋變異量為 42.105%。  

 

(四 )典 型 相 關 重 疊 部 份  

兩 組 典 型 相 關 及 重 疊 量 數 值 以 第 一 個 典 型 相 關 較 大 ，

因 此 ， 球 員 參 與 動 機 的 兩 個 控 制 變 項 （ 內 在 動 機 、 外 在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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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 ） 主 要 是 藉 由 第 一 典 型 相 關 因 素 影 響 團 隊 凝 聚 力 的 三 個

效 標 變 項 （ 社 群 凝 聚 力 、 社 會 凝 聚 力 、 球 隊 凝 聚 力 ） 。 而

球 員 參 與 動 機 的 兩 個 控 制 變 項 中 與 第 一 典 型 相 關 因 素 ( χ
1

)

結 構 係 數 較 高 且 達 0 . 7 0 0 以 上 者 有 內 在 動 機 （ 結 構 係 數

為 . 9 9 1） ； 在 團 隊 凝 聚 力 的 三 個 效 標 變 項 中 ， 與 第 一 典 型

相 關 因 素 ( η
1

)較 密 切 且 結 構 係 數 達 . 7 0 0 以 上 者 為 社 會 凝 聚

力 與 球 隊 凝 聚 力 （ 結 構 係 數 分 別 為 . 8 3 3、 . 9 4 6） 。  

因 此 ， 此 結 果 顯 示 ， 球 員 參 與 動 機 的 內 在 動 機 會 影 響

團 隊 凝 聚 力 的 社 會 凝 聚 力 及 球 隊 凝 聚 力 ， 即 球 員 若 有 較 高

之 內 在 動 機 ， 其 團 隊 凝 聚 力 之 社 會 凝 聚 力 及 球 隊 凝 聚 力 也

會 跟 著 提 昇 ， 其 中 又 以 透 過 內 在 動 機 影 響 球 隊 凝 聚 力 最 為

顯 著 。 有 關 球 員 參 與 動 機 與 團 隊 凝 聚 力 之 典 型 相 關 路 徑 分

析 圖 ， 詳 如 圖 4 - 5 - 4。  

 

表 4 - 5 - 4   

球員參與動機與團隊凝聚力之典型相關分析摘要表  

控制變項  典 型 因 素 ( K a i )  效標變項  典 型 因 素 ( E t a )  

X 變 項  χ
1

 χ
2

 Y 變 項  η
1

 η
2

 

內 在 動 機  . 9 9 1  - . 1 3 4  社群凝聚力  . 3 9 2  . 6 1 4  

外 在 動 機  . 6 8 9  . 7 2 5  社會凝聚力  . 8 3 3  . 4 5 5  

   球隊凝聚力  . 9 4 6  - . 2 9 1  

抽出變異數 

百分比（％） 
5 8 . 1 3 1  2 2 . 2 9 0  

抽出變異數百
分比（％） 

7 2 . 8 1 6  2 7 . 1 8 4  

重疊量（％） 3 2 . 0 2 0  1 . 6 3 8  重疊量（％） 4 0 . 1 0 8  1 . 9 9 7  

   ρ
2
 . 5 5 1  . 0 7 3  

   ρ     . 7 4 2 * * *
 

. 2 7 1 * * *  

* * * p＜ . 0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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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p＜ . 0 0 1  

 

 

 

 

 

 

 

χ 1  

 

χ 2  

 

內在動機 
.991 

球員參與動機 

外在動機 

-.134 

.689 

.725 

.742* * *  

.271* * *  

η 1  

 

η 2  

 

社群凝聚力 

社會凝聚力 

球隊凝聚力 

團隊凝聚力 

.946 

.392 

.833 

.614 

.455 

-.291 

圖 4-5-4 球員參與動機與團隊凝聚力之典型相關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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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節  研 究 假 設 之 驗 證  

根 據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 六 個 研 究 假 設 中 其 研 究 結 果 如 表

4 - 6 - 1， 其 內 容 分 述 如 下 。  

 

一 、 H 1：  

不 同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之 球 員 在 評 量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上有顯著

差異。  

驗 證 結 果 ： 部 分 成 立  

根 據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 不 同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之 球 員 在 評

量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於 不 同 性 別 、 班 別 上 達 顯 著 差 異 ， 不 同

地 區 別 部 分 達 到 顯 著 ， 不 同 訓 練 年 數 別 則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 因 此 本 研 究 假 設 部 分 獲 得 支 持 。  

二 、 H 2：  

不 同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之 球 員 在 球 員 參 與 動 機 上有顯著差異。 

驗 證 結 果 ： 部 分 成 立  

根 據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 不 同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之 球 員 其 參

與 動 機 在 性 別 、 地 區 別 上 達 顯 著 差 異 ， 不 同 班 別 、 訓 練

年 數 別 之 球 員 則 部 份 達 顯 著 差 異 ， 因 此 本 研 究 假 設 部 分

獲 得 支 持 。  

三 、 H 3：  

不 同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之 球 員 在 團 隊 凝 聚 力 上有顯著差異。  

驗 證 結 果 ： 部 分 成 立  

根 據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 不 同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之 球 員 其 團

隊 凝 聚 力 在 性 別 、 班 別 上 部 份 達 到 顯 著 差 異 ， 不 同 地 區

別 、 訓 練 年 數 別 之 球 員 則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 因 此 本 研 究 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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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 部 分 獲 得 支 持 。  

四 、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會 正 向 影 響 團 隊 凝 聚 力  

驗 證 結 果 ： 成 立  

依 據 徑 路 分 析 結 果 發 現 ，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對 團 隊 凝 聚

力 之 徑 路 係 數 值 為 . 3 3 1 ( p＝ . 0 0 0 )， 達 顯 著 水 準 。 依 據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結 果，亦 發 現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是 以 關 懷、指 導、

獎 勵 ， 影 響 團 隊 凝 聚 力 的 社 會 凝 聚 力 及 球 隊 凝 聚 力 ， 亦

即 教 練 的 關 懷 、 指 導 、 獎 勵 程 度 提 高 ， 有 助 於 增 加 球 隊

凝 聚 力 及 社 會 凝 聚 力 。 因 此 ， 本 研 究 假 設 獲 得 支 持 。  

五 、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會 正 向 影 響 球 員 參 與 動 機  

驗 證 結 果 ： 成 立  

依 據 徑 路 分 析 結 果 發 現 ，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對 球 員 參 與

動 機 之 徑 路 係 數 值 . 6 7 8 ( p＝ . 0 0 0 )達 顯 著 水 準 。 依 據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結 果 ， 亦 發 現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是 以 關 懷 、 指 導 、

獎 勵 ， 影 響 球 員 參 與 動 機 的 內 在 動 機 及 外 在 動 機 ， 亦 即

教 練 對 的 關 懷 、 指 導 與 獎 勵 可 提 高 球 員 參 與 動 機 ， 而 內

在 動 機 更 高 於 外 在 動 機 。 因 此 ， 本 研 究 假 設 獲 得 支 持 。  

六 、 球 員 參 與 動 機 會 正 向 影 響 團 隊 凝 聚 力  

驗 證 結 果 ： 成 立  

依 據 徑 路 分 析 結 果 發 現 ， 球 員 參 與 動 機 對 團 隊 凝 聚

力 之 徑 路 係 數 值 為 . 4 4 4 ( p＝ . 0 0 0 )達 顯 著 水 準 。 依 據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結 果 ， 亦 發 現 球 員 參 與 動 機 是 以 內 在 動 機 ， 影

響 團 隊 凝 聚 力 的 社 會 凝 聚 力 及 球 隊 凝 聚 力 ， 亦 即 球 員 參

與 的 內 在 動 機 越 高 ， 其 團 隊 凝 聚 力 （ 社 會 凝 聚 力 、 球 隊

凝 聚 力 ） 就 越 強 。 因 此 ， 本 研 究 假 設 獲 得 支 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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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6 - 1  

研 究 假 設 驗 證 結 果 彙 整 表  

研究假設  驗證結果 

H 1：不同人口背景變項之球員在評量教練領導行為上有顯著差異。 部分成立 

H  1-1：不同性別之球員在評量教練領導行為上有顯著差異。 成 立 

H  1-2：不同班別之球員在評量教練領導行為上有顯著差異。 成 立 

H  1-3：不同地區別之球員在評量教練領導行為上有顯著差異。 不 成 立 

H  1- 4：不同訓練年數別之球員在評量教練領導行為上有顯著差異。 不 成 立 

H 2：不同人口背景變項之球員在球員參與動機上有顯著差異。 部分成立 

H  2-1：不同性別之球員在球員參與動機上有顯著差異。 成 立 

H  2-2：不同班別之球員在球員參與動機上有顯著差異。 部分成立 

H  2-3：不同地區別之球員在球員參與動機上有顯著差異。 成 立 

H  2-4：不同訓練年數別之球員在球員參與動機上有顯著差異。 部分成立 

H 3：不同人口背景變項之球員在團隊凝聚力上有顯著差異。 部分成立 

H  3-1：不同性別之球員在團隊凝聚力上有顯著差異。 部分成立 

H  3-2：不同班別之球員在團隊凝聚力上有顯著差異。 部分成立 

H  3-3：不同地區別之球員在團隊凝聚力上有顯著差異。 不 成 立 

H  3-4：不同訓練年數別之球員在團隊凝聚力上有顯著差異。 不 成 立 

H4：教練領導行為會正向影響團隊凝聚力。 成 立 

H5：教練領導行為會正向影響球員參與動機。 成 立 

H6：球員參與動機會正向影響團隊凝聚力。 成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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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七 節  綜 合 討 論  

 

本 節 就 受 訪 者 之 基 本 資 料 ， 及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 球 員 參 與

動 機 與 團 隊 凝 聚 力 之 差 異 及 相 關 情 形 ， 摘 要 說 明 上 述 驗 證 之

結 果 討 論 如 下  

一 、 受 訪 者 基 本 資 料 討 論  

    在 受 訪 者 的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中 顯 示 ， 就 性 別 而 言 ， 男 生 佔  

5 8 . 5 %， 高 於 女 生 的 4 1 . 3 %。 在 班 別 方 面 ， 體 育 班 與 非 體 育 班

人 數 幾 近 平 均 分 配 差 異 不 大 ， 體 育 班 佔 4 9 . 1 % ， 非 體 育 班 佔

5 0 . 9 %。在 不 同 訓 練 年 數 方 面，以 兩 年 6 9 . 6％ 佔 大 多 數，佔 整

個 受 訪 者 過 半 的 人 數 ， 顯 示 大 部 分 球 員 在 五 年 級 開 始 。 而 在

地 區 別 ， 以 北 部 5 3 . 2％ 為 最 多 ， 南 區 2 5 . 4 %次 之 ， 中 區 2 1 . 4 %

最 少 ， 顯 見 籃 球 運 動 以 北 部 最 興 盛 超 過 中 南 部 的 總 和 。  

 

二 、 受 訪 者 於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 球 員 參 與 動 機 、 團 隊 凝 聚 力 各

構 面 反 應 情 形 之 差 異 討 論  

(一 )受 訪 者 在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量 表 上 的 答 題 情 形  

受 訪 者 在「 整 體 評 量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平 均 得 分 為 4 . 5 3，

此 結 果 顯 示 球 員 對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趨 近 高 程 度 的 認 同 。 在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各 構 面 因 素 中 ， 以 「 指 導 」 的 得 分 最 高 ， 其 次

為「 獎 勵 」，「 關 懷 」居 於 第 三。此 結 果 與 連 威 登（ 2 0 1 0）、

許 君 立 （ 2 0 1 1） 、 范 國 興 （ 2 0 1 2） 等 人 研 究 結 果 ： 以 「 指

導 」 的 得 分 最 高 相 同 ， 推 論 其 原 因 籃 球 隊 以 教 學 績 效 為 校

爭 光 為 導 向，教 練 最 實 質 的 領 導 就 是 專 業 的 指 導；但 在「 權

威 」 構 面 則 不 成 立 與 以 往 研 究 不 同 ， 推 論 其 原 因 ， 可 能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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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於 逐 漸 開 放 的 風 氣 下 ， 教 練 的 權 威 行 為 多 以 關 懷 代 替 。  

 

(二 )受 訪 者 在 參 與 動 機 量 表 上 的 答 題 情 形  

受 訪 者 在「 整 體 參 與 動 機 」平 均 得 分 為 4 . 4 6，介 於「 同

意 」 和 「 非 常 同 意 」 之 間 ， 此 結 果 顯 示 球 員 在 的 參 與 球 隊

上 具 有 高 度 的 動 機 存 在。在 參 與 動 機 各 構 面 因 素 中，以「 內

在 動 機 」因 素 大 於「 外 在 動 機 」， 此 結 果 與 胡 漢 良（ 2 0 1 1）

研 究 發 現 相 同 ； 顏 盟 展 （ 2 0 1 0） 研 究 以 「 運 動 樂 趣 」 得 分

最 高 的 研 究 結 果 雖 構 面 名 稱 不 同，實 則 本 研 究「 內 在 動 機 」

之 內 容 相 同 ， 可 謂 與 本 研 究 結 果 相 符 。 但 本 研 究 與 陳 慶 宜

（ 2 0 1 0） 、 陳 文 良 （ 2 0 1 2） 、 林 士 捷 （ 2 0 1 2） 以 「 運 動 發

展 」為 主 要 動 機 ；陸 義 淵（ 2 0 1 0）、黃 信 元（ 2 0 1 1）以「 健

康 」 為 主 要 動 機 有 所 不 同 ； 由 此 可 知 球 員 參 與 動 機 各 有 不

同 極 為 紛 亂 。 並 且 研 究 對 象 年 紀 偏 小 ， 有 時 參 與 球 隊 不 一

定 是 球 員 本 身 意 願 就 能 決 定 ， 父 母 師 長 的 決 定 很 有 可 能 加

強 「 外 在 動 機 」 的 強 烈 ， 而 以 運 動 發 展 或 求 運 動 健 康 與 外

界 支 持 為 動 力 ， 也 有 自 己 本 身 對 運 動 樂 趣 或 五 層 次 需 求 的

滿 足 而 加 入 。  

 

(三 )受 訪 者 在 團 隊 凝 聚 力 量 表 上 的 答 題 情 形  

受 訪 者 在 「 整 體 團 隊 凝 聚 力 」 平 均 得 分 為 4 . 4 9， 此 結

果 顯 示 國 小 籃 球 隊 有 高 度 的 團 隊 凝 聚 力 存 在 。 在 團 隊 凝 聚

力 各 構 面 因 素 中 ， 以 「 球 隊 凝 聚 力 」 平 均 得 分 4 . 6 6最 高 ，

其 次 依 序 為 「 社 會 凝 聚 力 」 及 「 社 群 凝 聚 力 」 ， 此 結 果 顯

示 凝 聚 球 隊 的 主 要 因 素 仍 來 自 球 隊 組 織 本 身 。 社 會 凝 聚 力

則 因 團 體 相 處 融 洽 的 社 交 行 為 而 伴 隨 產 生 ， 而 因 應 時 代 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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遷 網 路 社 群 成 為 社 交 重 要 場 域 ， 「 社 群 凝 聚 力 」 成 為 凝 聚

力 的 一 個 新 興 構 面 ， 但 畢 竟 受 訪 者 年 紀 太 小 ， 網 路 社 群 使

用 常 受 家 長 與 師 長 管 控 ， 分 數 僅 以 4 . 3 7分 居 末 ， 但 標 準 差

卻 高 達 0 . 9 9， 顯 見 受 訪 者 答 題 非 常 兩 極 化 。 有 使 用 網 路 社

群 場 域 的 受 訪 者 大 多 達「 非 常 同 意 」；而 答「 非 常 不 同 意 」

者 也 很 多 ， 但 常 在 旁 註 記 「 沒 有 社 群 （ F B） 帳 號 」 ， 因 此

推 論 社 群 凝 聚 力 的 重 要 性 應 超 出 統 計 數 字 所 顯 示 ， 詳 細 答

題 情 形 如 表 4 - 7 - 1。此 結 果 與 盧 素 娥（ 1 9 9 5）相 近 而 又 有「 社

群 凝 聚 力 」 此 一 新 發 現 。  

 

表 4 - 7 - 1  

社 群 凝 聚 力 之 答 題 分 配 表  

題次  非常同意  同意  無意見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C12 3 2 3  6 2  5 6  9  2 7  

C13 3 5 8  5 7  3 4  7  2 1  

C14 3 4 5  6 0  4 0  1 0  2 2  

C15 2 7 5  8 2  7 7  1 2  3 1  

 

三 、 不 同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於 評 量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之 差 異 討 論  

(一 )不 同 性 別 之 受 訪 者 於 評 量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之 差 異 討 論  

不 同 性 別 之 受 訪 者 於 評 量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並 以 男 性 高 於 女 性 ， 此 結 果 與 張 文 財 （ 2 0 0 3） 、 徐 文

星 （ 2 0 0 7） 、 呂 岱 倫 （ 2 0 1 0） 、 沈 盈 宏 （ 2 0 1 0） 、 邱 奕 維

（ 2 0 1 1） 、 許 君 立 （ 2 0 1 1） 、 范 國 興 （ 2 0 1 2） 的 研 究 發 現

一 致 。 表 示 男 性 球 員 感 受 到 教 練 的 「 指 導 」 、 「 關 懷 」 、

「 獎 勵 」 較 女 性 球 員 感 受 的 多 ， 因 此 推 論 在 國 小 籃 球 隊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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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 遍 存 在 重 男 輕 女 的 現 象 ， 或 教 練 雖 有 平 等 對 待 卻 不 被 女

性 球 員 所 感 受 。  

 

(二 )不 同 班 別 之 受 訪 者 於 評 量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之 差 異 討 論  

不 同 班 別 之 球 員 於 評 量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 此 結 果 與 呂 岱 倫 （ 2 0 1 0） 、 邱 奕 維 （ 2 0 1 1） 的 研 究 發

現 ： 不 同 就 讀 的 班 級 之 受 訪 者 在 知 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的 結 果 一 致 。 但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非 體 育 班 球 員 評 量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顯 著 優 於 體 育 班 ， 推 論 原 因 在 於 所 研 究 對 象 為

全 國 小 學 籃 球 賽 事 最 高 殿 堂 ， 參 賽 球 隊 皆 為 各 縣 市 冠 亞

軍 ， 如 非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卓 著 ， 非 體 育 班 之 球 隊 很 難 與 精 挑

細 選 的 體 育 班 球 隊 抗 衡 。 因 此 產 生 非 體 育 班 卻 顯 著 優 於 體

育 班 的 情 形 。  

 

(三 )不 同 地 區 別 之 受 訪 者 於 評 量 教 練 領 導 之 差 異 討 論  

不 同 地 區 別 的 差 異 在 以 往 的 論 文 鮮 少 被 討 論 。 而 本 文

研 究 結 果 在 「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 中 的 「 指 導 」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北 部 顯 著 優 於 中 部，顯 示 球 員 感 受 到 的 教 練「 指 導 」

行 為 以 北 部 顯 著 的 多 。 這 結 果 與 北 部 球 隊 的 歷 年 成 績 較 佳

與 參 與 隊 數 較 多 不 謀 而 合 ， 合 理 推 論 北 部 的 籃 球 推 展 不 僅

專 業 且 風 氣 較 盛 。  

 

(四 )不 同 訓 練 年 數 別 之 受 訪 者 於 評 量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之 差 異  

0 0 0 0 0 0討 論  

不 同 訓 練 年 數 別 之 受 訪 者 於 評 量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上 無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 此 結 果 與 許 君 立 （ 2 0 1 1） 的 結 果 一 致 ， 與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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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 傑 （ 2 0 0 9） 的 研 究 ： 在 「 民 主 」 與 「 權 威 」 兩 構 面 有 顯

著 差 異，其 餘 構 面 皆 無 顯 著 差 異 的 結 果 相 仿 (因 本 研 究 此 兩

構 面 在 因 素 分 析 時 已 不 成 立 )。也 與 范 國 興（ 2 0 1 2）的 究 結

果 發 現 ： 「 民 主 」 與 「 學 習 與 支 持 」 兩 構 面 有 顯 著 差 異 其

餘 構 面 皆 無 顯 著 差 異 的 結 果 相 仿 。  

 

四 、 不 同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受 訪 者 於 參 與 動 機 之 差 異 討 論  

(一 )不 同 性 別 之 受 訪 者 於 參 與 動 機 之 差 異 討 論  

不 同 性 別 之 受 訪 者 於 參 與 動 機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 並

顯 示 男 性 在「 內 在 動 機 」與「 外 在 動 機 」皆 顯 著 高 於 女 性 ，

此 結 果 與 陸 義 淵 （ 2 0 1 0） 、 林 士 捷 （ 2 0 1 2） 的 研 究 結 果 不

同，但 與 黃 文 賢（ 2 0 0 7）、陳 慧 玲（ 2 0 1 1）、蔡 順 得（ 2 0 1 2）

的 研 究 發 現 ： 不 同 性 別 之 球 員 在 參 與 動 機 方 面 有 顯 著 差 異

並 以 男 性 動 機 大 於 女 性 的 結 果 一 致 。 推 論 其 原 因 ， 籃 球 是

一 個 高 度 肢 體 碰 撞 的 運 動 項 目 也 較 容 易 在 動 機 上 產 生 性 別

差 異 。  

 

(二 )不 同 班 別 之 受 訪 者 於 參 與 動 機 之 差 異 討 論  

不 同 班 別 之 受 訪 者 於 內 在 參 與 動 機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 外 在 參 與 動 機 則 無 顯 著 差 異 。 非 體 育 班 受 訪 者 的 內 在

動 機 顯 著 高 於 體 育 班 之 受 訪 者。此 結 果 與 黃 信 元（ 2 0 1 2）、

林 士 捷 （ 2 0 1 2） 的 研 究 發 現 ： 不 同 班 別 之 受 訪 者 在 參 與 動

機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且 普 通 班 顯 著 高 於 體 育 班 的 結 果 一 致 。  

(三 )不 同 地 區 別 之 受 訪 者 於 參 與 動 機 之 差 異 討 論  

不 同 地 區 之 球 員 參 與 動 機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 「 內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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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 機 」 以 北 部 顯 著 強 於 中 部 ； 「 外 在 動 機 」 則 以 南 部 顯 著

強 於 中 部 。 此 結 果 顯 示 北 部 的 球 員 較 多 因 為 自 己 內 在 動 機

想 加 入 球 隊 ， 南 部 球 員 可 藉 由 朋 友 、 老 師 、 家 長 的 支 持 增

進 參 與 球 隊 的 動 機 。  

 

(四 )不 同 訓 練 年 數 別 之 受 訪 者 於 參 與 動 機 之 差 異 討 論  

不 同 訓 練 年 數 別 於 受 訪 者 參 與 動 機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 並 以 兩 年 為 最 佳 。 此 結 果 ， 與 王 智 賢 （ 2 0 0 8） 、 林 士

捷 （ 2 0 1 2） 研 究 發 現 的 結 果 一 致 。  

 

五 、 不 同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受 訪 者 於 團 隊 凝 聚 力 之 差 異 討 論  

(一 )不 同 性 別 之 受 訪 者 於 團 隊 凝 聚 力 之 差 異 討 論  

不 同 性 別 之 受 訪 者 於 團 隊 凝 聚 力 中 「 球 隊 凝 聚 力 」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 並 且 男 性 高 於 女 性 ， 此 結 果 與 與 張 文 財

（ 2 0 0 3）、許 君 立（ 2 0 1 1）、陳 世 雄（ 2 0 1 2）、范 國 興（ 2 0 1 2）

的 研 究 發 現 ， 不 同 性 別 之 球 員 在 團 隊 凝 聚 力 方 面 有 顯 著 差

異 的 結 果 一 致 ， 並 且 都 是 男 性 高 於 女 性 。 綜 觀 參 與 動 機 、

評 量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團 隊 凝 聚 力 ， 在 性 別 上 皆 有 顯 著 差 異

並 且 男 性 顯 著 高 於 女 性 ， 這 也 顯 示 出 女 性 運 動 團 隊 的 經 營

實 屬 不 易 。  

 

(二 )不 同 班 別 之 受 訪 者 於 團 隊 凝 聚 力 之 差 異 討 論  

不 同 班 別 之 受 訪 者 於 團 隊 凝 聚 力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

非 體 育 班 「 社 群 凝 聚 力 」 與 「 球 隊 凝 聚 力 」 顯 著 高 於 體 育

班 ， 此 結 果 與 陳 世 雄 （ 2 0 1 2） 研 究 發 現 ： 不 同 班 別 受 訪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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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團 隊 凝 聚 力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相 同 ， 但 其 結 果 是 體 育 班

顯 著 高 於 普 通 班 則 與 本 研 究 結 果 相 反 。  

 

(三 )不 同 地 區 別 之 受 訪 者 於 團 隊 凝 聚 力 之 差 異 討 論  

不 同 地 區 之 國 小 籃 球 隊 於 團 隊 凝 聚 力 上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 此 結 果 顯 示 國 小 籃 球 隊 員 的 球 隊 凝 聚 力 、 社 會 凝 聚

力 與 社 群 凝 聚 力 均 不 會 因 所 在 地 區 的 不 同 而 有 所 差 異 。  

 

(四 )不 同 訓 練 年 數 別 之 受 訪 者 於 團 隊 凝 聚 力 之 差 異 討 論  

不 同 訓 練 年 數 之 受 訪 者 於 團 隊 凝 聚 力 上 無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 此 結 果 與 許 君 立 （ 2 0 1 1） 研 究 發 現 的 結 果 一 致 。 而 與

范 國 興 （ 2 0 1 2） 研 究 發 現 的 結 果 不 同 。  

 

六 、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 球 員 參 與 動 機 與 團 隊 凝 聚 力 之 徑 路 分 析

0 0 0 0討 論  

本 研 究 經 徑 路 分 析 結 果 發 現 ， 四 條 徑 路 均 達 顯 著 水 準 ，

結 果 如 下 ：  

(一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團 隊 凝 聚 力 ， 直 接 效 果 值 為 . 3 3 1。  

(二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參 與 動 機 ， 直 接 效 果 值 為 . 6 7 8。  

(三 )參 與 動 機 →團 隊 凝 聚 力 ， 直 接 效 果 值 為 . 4 4 4。  

(四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參 與 動 機 →團 隊 凝 聚 力 ， 間 接 效 果

0 0 0 0 0 0 0 0值 為 . 3 0 1。  
 

因 此 有 一 個 直 接 效 果 影 響 受 訪 者 參 與 動 機 ， 兩 個 直 接 效

果 一 個 間 接 效 果 影 響 受 訪 者 團 隊 凝 聚 力 ， 且 球 員 參 與 動 機 可

以 是 團 隊 凝 聚 力 和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的 中 介 變 項 。 即 教 練 領 導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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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會 直 接 影 響 球 員 參 與 動 機 ； 球 員 參 與 動 機 會 直 接 影 響 團 隊

凝 聚 力 ，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除 了 會 直 接 影 響 團 隊 凝 聚 力 外 ， 也 會

透 過 球 員 參 與 動 機 間 接 影 響 團 隊 凝 聚 力 。  
 

七 、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 球 員 參 與 動 機 與 團 隊 凝 聚 力 之 典 型 相 關

0 0 0 0分 析 討 論  

(一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團 隊 凝 聚 力 之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討 論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團 隊 凝 聚 力 僅 一 組 典 型 相 關 存 在 ， 主

要 是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三 個 控 制 變 項 （ 關 懷 、 指 導 、 獎 勵 ） 透

過 典 型 相 關 正 向 影 響 團 隊 凝 聚 力 的 兩 個 效 標 變 項 （ 社 會 凝

聚 力 與 球 隊 凝 聚 力 ） 。 此 結 果 與 吳 慧 卿 （ 2 0 0 1） 、 張 文 財

（ 2 0 0 3）、潘 慧 雯（ 2 0 1 0）、李 雲 翔（ 2 0 1 0）、許 君 立（ 2 0 1 1）、

范 國 興 （ 2 0 1 2） 等 多 位 學 者 的 研 究 發 現 結 果 雷 同 。 而 本 研

究 在 因 素 分 析 時 「 專 制 」 構 面 不 成 立 ， 因 此 即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會 正 向 影 響 團 隊 凝 聚 力 ， 其 中 又 以 透 過 獎 勵 影 響 球 隊 凝

聚 力 最 為 顯 著 。  

 

(二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球 員 參 與 動 機 之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討 論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球 員 參 與 動 機 有 兩 組 典 型 相 關 存 在 ，

主 要 是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三 個 控 制 變 項 （ 關 懷 、 指 導 、 獎 勵 ）

透 過 典 型 相 關 正 向 影 響 球 員 參 與 動 機 的 兩 個 效 標 變 項 （ 內

在 動 機 、 外 在 動 機 ） 。 此 結 果 與 何 全 進 （ 2 0 0 2） 、 陳 景 濬

（ 2 0 0 9） 、 黃 詩 涵 （ 2 0 1 1） 、 陳 龍 志 （ 2 0 1 2） 的 研 究 發 現

一 致 ，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會 正 向 顯 著 影 響 參 與 動 機 。 因 此 ， 為

增 強 關 懷 、 指 導 、 獎 勵 ， 可 增 進 球 員 參 與 動 機 ， 其 中 又 以

透 過 關 懷 與 指 導 影 響 內 在 參 與 動 機 最 為 顯 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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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球 員 參 與 動 機 與 團 隊 凝 聚 力 之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討 論  

球 員 參 與 動 機 與 團 隊 凝 聚 力 有 兩 組 典 型 相 關 存 在 ， 主

要 是 球 員 參 與 動 機 一 個 控 制 變 項 （ 內 在 動 機 ） 透 過 典 型 相

關 正 向 影 響 團 隊 凝 聚 力 的 兩 個 效 標 變 項 （ 社 會 凝 聚 力 、 球

隊 凝 聚 力 ）。此 結 果 與 黃 文 賢（ 2 0 0 7）、 王 柏 森（ 2 0 0 9）、

丘 前 峯 （ 2 0 1 0） 、 趙 鋅 國 （ 2 0 1 0） 、 徐 健 偉 （ 2 0 1 2） 、 陳

錦 明 （ 2 0 1 2） 的 研 究 發 現 參 與 動 機 能 正 向 影 響 團 隊 凝 聚 力

的 結 果 一 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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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結論與建議  

 

本 研 究 主 要 目 的 在 瞭 解 全 國 國 小 籃 球 隊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

球 員 參 與 動 機 與 團 隊 凝 聚 力 之 現 況 及 國 小 籃 球 隊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 球 員 參 與 動 機 對 團 隊 凝 聚 力 之 影 響 ， 經 分 析 後 根 據 研 究

結 果 彙 整 說 明 ， 進 而 提 出 結 論 與 建 議 ， 期 能 提 供 國 小 籃 球 運

動 在 領 導 管 理 實 務 與 學 術 研 究 之 參 考 。  

第 一 節  結 論  

一 、 國 小 籃 球 隊 現 況 以 男 性 、 北 部 、 接 受 訓 練 兩 年 者 居 多 。

依 據 本 研 究 發 現 ， 受 訪 者 背 景 資 料 之 分 佈 情 形 ， 在 性 別

方 面 以 男 生 居 多，較 女 生 多 了 近 1 7 個 百 分 點；就 讀 體 育

班 與 非 體 育 班 比 例 相 近 ； 受 試 者 訓 練 年 數 以 兩 年 者 佔 大

多 數；地 區 別 以 北 部 最 興 盛 過 半 數，南 區 居 次 中 區 最 少。 

二 、 國 小 籃 球 隊 在 參 與 動 機 、 評 量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團 隊 凝 聚

力 上 皆 男 生 高 於 女 生 。 受 訪 者 在 「 內 在 動 機 」 、 「 外 在

動 機 」、「 關 懷 」「 指 導 」、「 獎 勵 」 及 「 球 隊 凝 聚 力 」

皆 是 男 生 顯 著 高 於 女 生 。 表 示 女 性 籃 球 運 動 值 得 多 加 投

入 ， 並 且 近 年 來 女 籃 國 家 隊 在 國 際 賽 的 表 現 優 於 男 籃 ，

若 在 女 籃 向 下 紮 根 對 國 內 籃 球 在 國 際 表 現 上 應 有 助 益 。  

三、國 小 籃 球 隊 體 育 班 政 策 需 要 檢 討。受 訪 者 在「 內 在 動 機 」、

「 關 懷 」、「 指 導 」、「 獎 勵 」、「 社 群 凝 聚 力 」及「 球

隊 凝 聚 力 」 皆 是 非 體 育 班 顯 著 高 於 體 育 班 ， 也 與 相 關 研

究 結 果 一 致 。 顯 見 國 小 階 段 體 育 班 政 策 有 需 要 檢 討 。 雖

然 ， 實 務 上 體 育 班 的 績 效 與 管 理 較 普 通 班 方 便 ， 也 具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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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鑑 機 制 ， 但 在 動 機 不 強 、 團 隊 凝 聚 力 不 高 及 評 量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皆 不 如 普 通 班 ， 確 實 有 進 步 空 間 。  

四 、 訓 練 年 數 兩 年 在 球 員 參 與 動 機 上 顯 著 高 於 一 年 和 三 年 。

雖 訓 練 兩 年 的 球 員 參 與 動 機 最 佳 與 先 前 前 就 相 符 ， 但 實

務 上 我 們 期 望 較 長 期 的 訓 練 下 仍 能 保 持 高 度 參 與 動 機 ，

對 於 運 動 訓 練 長 期 培 訓 才 是 好 的 。  

五 、 北 部 球 員 內 在 參 與 動 機 顯 著 高 於 中 部 ； 北 部 、 南 部 球 員

外 在 動 機 顯 著 高 於 中 部 。 明 顯 的 中 區 投 入 籃 球 的 人 數 隊

數 偏 少 ， 內 在 動 機 與 外 在 動 機 皆 不 如 北 部 南 部 強 烈 ， 顯

示 中 部 環 境 上 對 籃 球 訓 練 的 友 善 程 度 欠 佳 ， 愧 為 林 書 豪

的 故 鄉 ， 相 關 單 位 應 趁 「 林 來 瘋 」 之 勢 ， 加 強 對 中 部 籃

球 環 境 的 重 視 ， 發 掘 更 多 台 灣 之 光 。  

六、教 練 領 導 行 為、內 在 參 與 動 機 皆 會 正 向 影 響 團 隊 凝 聚 力。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以 「 獎 勵 」 正 向 影 響 「 球 隊 凝 聚 力 」 最 顯

著 ， 球 員 參 與 動 機 以 「 內 在 動 機 」 正 向 影 響 「 球 隊 凝 聚

力 」 最 顯 著 。 而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的 「 關 懷 」 和 「 指 導 」 正

向 影 響 「 內 在 動 機 」 最 顯 著 ， 也 間 接 正 向 影 響 「 球 隊 凝

聚 力 」 。 因 此 教 練 的 「 關 懷 」 、 「 指 導 」 和 「 獎 勵 」 都

可 增 進 團 隊 凝 聚 力 。  

七 、 「 社 群 凝 聚 力 」 為 本 研 究 的 新 發 現 。 在 網 路 社 群 使 用 逐

漸 普 及 後 或 許 社 群 凝 聚 力 會 成 為 團 隊 凝 聚 力 不 可 忽 視 的

指 標 ， 在 不 同 學 習 階 段 所 呈 現 的 狀 況 也 是 值 得 後 續 探 討

的 部 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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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節  建 議  

 

依 據 本 研 究 驗 證 結 果 ， 研 究 者 歸 納 出 下 列 具 體 之 建 議 ，

以 提 供 國 小 籃 球 隊 、 政 府 相 關 單 位 及 後 續 研 究 者 之 參 考 ， 茲

分 述 如 下 ：  

一 、 對 國 小 籃 球 隊 教 練 之 建 議  

本 研 究 經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結 果 發 現 ，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以 指 導

與 關 懷 影 響 團 隊 凝 聚 力 最 為 顯 著 ，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以 獎 勵 影 響

內 在 動 機 最 顯 著 ， 球 員 參 與 動 機 又 以 內 在 動 機 影 響 團 隊 凝 聚

力 最 顯 著 。 即 身 為 籃 球 隊 教 練 可 控 制 領 導 行 為 ， 目 標 在 於 提

高 團 隊 凝 聚 力 ， 針 對 國 小 籃 球 隊 教 練 提 出 具 體 建 議 ：  

（ 一 ） 可 增 加 「 指 導 」 與 「 關 懷 」 來 增 加 團 隊 凝 聚 力 。  

（ 二 ） 增 加 「 獎 勵 」 以 增 加 球 員 參 與 動 機 並 可 間 接 增 進 團 隊

凝 聚 力 。   

（ 三 ） 選 才 培 養 可 配 合 年 段 以 兩 年 為 一 週 期 進 行 訓 練 規 劃 。  

 

二 、 對 相 關 主 管 單 位 之 建 議  

本 研 究 根 據 研 究 結 果 提 出 具 體 建 議 ， 以 供 相 關 單 位 推 動

基 層 籃 球 運 動 的 管 理 參 考 ， 建 議 內 容 依 序 如 下 ：  

（ 一 ） 應 增 加 對 女 性 籃 球 運 動 的 重 視 。  

（ 二 ） 對 體 育 班 的 評 鑑 除 績 效 外 也 重 視 團 隊 凝 聚 力 與 球 員 參

與 動 機 。  

（ 三 ） 對 中 部 地 區 應 設 法 提 升 球 員 參 與 動 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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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對 後 續 研 究 者 之 建 議  

（ 一 ） 本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 參 與 動 機 的 複 雜 性 。 球 隊 的 專 業 程

度 與 球 員 年 齡 也 或 許 有 差 距 。 受 限 於 問 卷 篇 幅 、 時 間

緊 迫 無 法 深 究。值 得 後 續 研 究 者 以 質 性 研 究 深 入 探 討。 

（ 二 ） 因 應 時 代 而 生 ， 經 因 素 分 析 發 現 「 社 群 凝 聚 力 」 ， 在

網 路 社 群 日 益 發 達 的 今 日 ， 加 上 在 網 路 社 群 中 的 隱 私

功 能 強 大 並 可 討 論 結 社 等 功 能 。 在 一 個 更 私 密 的 社 群

世 界 中 ， 是 比 社 會 凝 聚 力 更 強 大 的 凝 聚 力 ？ 或 者 只 是

一 個 社 會 凝 聚 力 在 不 同 場 域 的 延 伸 ？ 值 得 後 續 進 一 步

的 探 討 。  

（ 三 ） 因 此 對 於 訓 練 三 年 以 上 的 球 員 參 與 動 機 不 夠 強 烈 ， 值

得 後 續 研 究 其 阻 礙 因 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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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 全 進 ( 2 0 0 2 )。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 運 動 動 機 與 滿 意 度 之 相 關 研

究 。 教 育 科 學 ， 1 ( 2 )， 9 9 - 1 1 7  

吳 秉 恩 ( 1 9 9 3 )。 企 業 策 略 與 人 力 發 展 。 臺 北 ： 中 國 經 濟 企 業

研 究 所 。  

吳 慧 卿 ( 2 0 0 1 )。 選 手 知 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 團 隊 衝 突 、 團 隊 凝

聚 力 及 滿 意 度 關 係 之 實 證 研 究 (未 出 版 之 博 士 論 文 )。 國

立 臺 灣 師 範 大 學 ， 臺 北 市 。  

呂 岱 倫 ( 2 0 1 0 )。 臺 北 市 國 小 籃 球 選 手 知 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組

織 承 諾 關 係 之 研 究 (未 出 版 之 碩 士 論 文 )。 臺 北 市 立 教 育

大 學 ， 臺 北 市 。  

李 青 芬、李 雅 婷、趙 慕 芬 合 譯 ( 1 9 9 4 )。組 織 行 為 學。臺 北 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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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 泰 書 局 。  

李 松 宜 ( 2 0 1 0 )。 高 中 職 羽 球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團 隊 凝 聚 力 之 相

關 研 究 (未 出 版 之 碩 士 論 文 )。 國 立 體 育 大 學 ， 桃 園 縣 。  

李 雲 翔 ( 2 0 1 0 )。 球 隊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團 隊 凝 聚 力 之 相 關 研 究

(未 出 版 之 碩 士 論 文 )。 國 立 體 育 大 學 ， 桃 園 縣 。  

沈 盈 宏 ( 2 0 1 0 )。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團 隊 凝 聚 力 之 研 究 － 以 臺 南

縣 國 小 籃 球 選 手 為 例 (未 出 版 之 碩 士 論 文 )。 國 立 臺 南 大

學 ， 臺 南 市 。  

卓 國 雄 ( 2 0 0 8 )。 家 長 式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 選 手 害 怕 失 敗 與 成 就

目 標 關 係 之 研 究 (未 出 版 之 碩 士 論 文 )。 國 立 體 育 學 院 ，

桃 園 縣 。  

林 新 發 ( 1 9 9 1）。 學 校 校 長 領 導 行 為 、 組 織 氣 氛 與 組 織 績 效 的

關 係 -實 證 研 究 結 果 的 分 析 與 討 論 。 臺 北 師 院 學 報 ， 4，

5 9 - 4 0 8。  

林 士 捷 ( 2 0 1 2 )。 新 北 市 國 小 籃 球 代 表 隊 參 與 動 機 與 訓 練 滿 意

度 之 研 究 (未 出 版 之 碩 士 論 文 )。 臺 北 市 立 教 育 大 學 ， 臺

北 市 。  

邱 奕 維 ( 2 0 1 1 )。 臺 北 縣 國 小 籃 球 選 手 知 覺 教 練 家 長 式 領 導 行

為 與 訓 練 滿 意 度 之 研 究 (未 出 版 之 碩 士 論 文 )。 臺 北 巿 立

教 育 大 學 ， 臺 北 市 。  

邱 得 全 ( 2 0 0 9 )。 臺 北 縣 國 小 排 球 選 手 知 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團

隊 凝 聚 力 之 相 關 研 究 (未 出 版 之 碩 士 論 文 )。 臺 北 市 立 體

育 學 院 ， 臺 北 市 。  

姚 立 業 ( 1 9 8 8）。 國 際 青 、 少 年 籃 球 分 齡 賽 遊 戲 。 我 國 青 少 年

籃 球 展 望 。 臺 北 市 ： 健 行 。  

胡 漢 良 ( 2 0 1 1 )。 國 小 籃 球 教 練 家 長 式 領 導 行 為 、 球 員 參 與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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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 對 團 隊 效 能 之 影 響 (未 出 版 之 碩 士 論 文 )。 大 葉 大 學 ，

彰 化 縣 。  

范 文 曦 ( 2 0 0 1 )。 臺 北 市 國 民 小 學 運 動 代 表 隊 教 練 之 參 與 動 機

與 領 導 行 為 之 研 究 (未 出 版 之 碩 士 論 文 )。 臺 北 市 立 教 育

大 學 ， 臺 北 市 。  

范 國 興 ( 2 0 1 2 )。 臺 北 市 國 小 籃 球 選 手 知 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團

隊 凝 聚 力 之 研 究 (未 出 版 之 碩 士 論 文 )。 臺 北 體 育 學 院 ，

臺 北 市 。  

徐 文 星 ( 2 0 0 7 )。 臺 北 市 高 級 中 學 田 徑 運 動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訓

練 績 效 之 研 究 (未 出 版 之 碩 士 論 文 )。銘 傳 大 學，臺 北 市。 

徐 健 偉 ( 2 0 1 2 )。 國 小 團 體 跳 繩 選 手 參 與 動 機 與 團 隊 凝 聚 力 之

研 究 (未 出 版 之 碩 士 論 文 )。 輔 仁 大 學 ， 新 北 市 。  

時 超 傑 ( 2 0 0 9 )。 臺 灣 地 區 國 中 籃 球 選 手 知 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訓 練 滿 意 度 之 研 究 (未 出 版 之 碩 士 論 文 )。 臺 北 市 立 教 育

大 學 ， 臺 北 市 。  

秦 孟 群 ( 1 9 9 7）。 教 育 行 政 實 務 部 分 。 臺 北 市 ： 五 南 圖 書 。  

高 三 福 、 陳 鈺 芳 ( 2 0 0 6）。 要 求 與 實 際 領 導 行 為 一 致 性 、 領 導

信 任 與 效 能 關 係 之 研 究 。 大 專 體 育 學 刊 ， 8 ( 4 )， 6 3 - 7 7。 

康 自 立 ( 1 9 9 9）。 中 國 式 領 導 模 式 之 建 構 及 在 技 職 教 育 之 應 用

研 究 。 國 科 會 專 題 研 究 計 劃 。  

張 春 興 ( 1 9 9 1）。 現 代 心 理 學 。 臺 北 市 ： 東 華 。  

張 潤 書 ( 1 9 9 5）。 行 政 學 。 臺 北 市 ： 三 民 書 局 。  

張 志 成 ( 1 9 9 7）。 自 我 效 能 和 集 體 效 能 與 團 隊 凝 聚 力 的 相 關 研

究 暨 不 同 凝 聚 力 組 型 輸 贏 歸 因 之 探 討 (未 出 版 之 碩 士 論

文 )。 國 立 體 育 學 院 ， 桃 園 縣 。  

張 文 財 ( 2 0 0 3 )。 國 小 籃 球 隊 知 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團 隊 凝 聚 力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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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績 表 現 之 研 究 (未 出 版 之 碩 士 論 文 )。 國 立 屏 東 師 範 學

院 ， 屏 東 縣 。  

張 豐 盛 ( 2 0 0 4 ) 。 臺 南 市 國 小 民 俗 體 育 團 隊 參 與 動 機 之 研 究

(未 出 版 之 碩 士 論 文 )。 國 立 臺 南 大 學 ， 臺 南 市 。  

張 麗 卿 ( 2 0 0 6 )。 我 國 女 子 籃 球 選 手 知 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團 隊

凝 聚 力 研 究 (未 出 版 之 碩 士 論 文 )。 輔 仁 大 學 ， 新 北 市 。  

張 勇 生 ( 2 0 0 7 )。 教 練 參 與 訓 練 動 機 及 領 導 行 為 之 研 究 — 以 臺

中 縣 各 級 學 校 運 動 代 表 隊 為 例 (未 出 版 之 碩 士 論 文 )。 國

立 臺 灣 體 育 學 院 ， 臺 中 市 。  

張 聰 榮 、 陳 瑞 嘉 、 賈 凡 ( 2 0 0 9 )。 優 秀 角 力 選 手 知 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凝 聚 力 之 研 究 。 嘉 大 體 育 健 康 休 閒 期 刊 ， 8 ( 3 )，

9 3 - 1 0 2。  

張 清 泉 、 劉 文 禎 、 吳 志 銘 ( 2 0 1 0 )。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團 隊 凝 聚

力 關 係 之 探 討。運 動 健 康 與 休 閒 學 刊， 1 7 ( 3 )， 1 4 3 - 1 5 0。 

莊 柏 年 ( 1 9 9 7 )。多 元 架 構 型 領 導 及 其 應 用 之 研 究 -以 台 灣 地 區

機 械 工 業 為 例 。 國 立 彰 化 師 範 大 學 ， 彰 化 市 。  

許 士 軍 ( 2 0 0 5 )。 管 理 學 。 臺 北 市 ： 東 華 書 局 。  

許 君 立 ( 2 0 1 1 )。 臺 中 市 國 小 籃 球 隊 選 手 知 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團 隊 凝 聚 力 之 研 究 (未 出 版 之 碩 士 論 文 )。 東 海 大 學 ， 臺

中 市 。  

連 威 登 ( 2 0 1 0 )。 臺 灣 地 區 國 小 籃 球 選 手 知 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訓 練 滿 意 度 之 研 究 (未 出 版 之 碩 士 論 文 )。 臺 北 市 立 教 育

大 學 ， 臺 北 市 。  

郭 添 財 ( 2 0 0 4 )。 國 小 桌 球 選 手 知 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團 隊 凝 聚

力 之 研 究 (未 出 版 之 碩 士 論 文 )。 臺 北 市 立 師 範 學 院 ， 臺

北 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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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 其 昌 ( 1 9 9 3 )。 排 球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對 團 隊 凝 聚 力 的 影 響 暨 驗

證 運 動 情 境 領 導 理 論 之 研 究 (未 出 版 之 碩 士 論 文 )。 國 立

體 育 學 院 ， 桃 園 縣 。  

陳 玉 娟 ( 1 9 9 5 )。 臺 灣 地 區 游 泳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選 手 成 績 表 現

及 滿 意 度 相 關 研 究 (未 出 版 之 碩 士 論 文 )。 國 立 臺 灣 師 範

大 學 ， 臺 北 市 。  

陳 鼎 華 ( 2 0 0 5 )。 臺 灣 地 區 國 中 甲 級 籃 球 隊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團

隊 凝 聚 力 之 相 關 研 究 (未 出 版 之 碩 士 論 文 )。 臺 北 市 立 體

育 學 院 ， 臺 北 市 。  

陳 景 濬 ( 2 0 0 9 )。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對 選 手 訓 練 滿 意 度 及 團 隊 凝 聚

力 之 影 響 (未 出 版 之 碩 士 論 文 )。 大 葉 大 學 ， 彰 化 縣 。  

陳 建 霖 ( 2 0 1 0 )。 花 蓮 地 區 中 等 學 校 籃 球 選 手 知 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滿 意 度 之 相 關 研 究 (未 出 版 之 碩 士 論 文 )。 國 立 東 華

大 學 ， 花 蓮 縣 。  

陳 慶 宜 ( 2 0 1 0 )。 臺 北 市 國 小 高 年 級 學 童 在 樂 樂 棒 球 的 參 與 動

機 與 阻 礙 因 素 之 研 究 (未 出 版 之 碩 士 論 文 )。 臺 北 市 立 體

育 學 院 ， 臺 北 市 。  

陳 慧 玲 ( 2 0 1 1 )。 國 小 運 動 校 隊 學 童 參 與 動 機 、 社 會 支 持 、 自

我 效 能 及 運 動 行 為 之 研 究 (未 出 版 之 碩 士 論 文 )。 國 立 雲

林 科 技 大 學 ， 雲 林 縣 。  

陳 文 良 ( 2 0 1 2 )。 臺 南 市 國 小 羽 球 運 動 代 表 隊 參 與 動 機 與 阻 礙

因 素 之 研 (未 出 版 之 碩 士 論 文 )。國 立 臺 南 大 學，臺 南 市。 

陳 世 雄 ( 2 0 1 2 )。 臺 北 市 國 小 體 育 班 與 普 通 班 運 動 代 表 隊 團 隊

凝 聚 力 與 學 習 滿 意 度 之 相 關 研 究 ( 未 出 版 之 碩 士 論

文 )。 臺 北 巿 立 教 育 大 學 ， 臺 北 市 。  

陳 錦 明 ( 2 0 1 2 )。 苗 栗 縣 國 中 棒 球 選 手 參 與 動 機 與 團 隊 凝 聚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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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研 究 (未 出 版 之 碩 士 論 文 )。 臺 北 市 立 教 育 大 學 ， 臺 北

市 。  

陳 龍 志 ( 2 0 1 2 )。 新 竹 市 國 高 中 田 徑 選 手 知 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參 與 動 機 之 研 究 (未 出 版 之 碩 士 論 文 )。 輔 仁 大 學 ， 新 北

市 。  

彭 建 都 ( 2 0 0 9 )。 國 中 橄 欖 球 選 手 知 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團 隊 凝

聚 力 之 研 究 （ 未 出 版 之 碩 士 論 文 ） 。 國 立 東 華 大 學 ， 花

蓮 縣 。  

陸 義 淵 ( 2 0 1 0 )。 國 小 籃 球 隊 選 手 參 與 動 機 與 社 會 支 持 (未 出

版 之 碩 士 論 文 )。 國 立 屏 東 教 育 大 學 ， 屏 東 縣 。  

游 聰 吉 ( 2 0 0 7 )。 臺 灣 地 區 高 中 籃 球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選 手 滿 意

度 關 係 之 研 究 -以 高 中 乙 組 籃 球 隊 為 例 (未 出 版 之 碩 士

論 文 )。 亞 洲 大 學 ， 臺 中 市 。  

湯 銘 新 ( 1 9 7 0 )。少 年 籃 球 指 引。臺 北 市：中 華 民 國 籃 球 協 會 。 

黃 昆 輝 ( 1 9 8 8 )。 體 育 行 政 學 。 臺 北 市 ： 東 華 書 局 。  

黃 銘 順 ( 2 0 0 5 )。 苗 栗 縣 國 小 運 動 代 表 隊 組 訓 相 關 因 素 之 研 究

(未 出 版 之 碩 士 論 文 )。 桃 園 縣 ， 國 立 體 育 學 院 。  

黃 文 賢 ( 2 0 0 7 )。 國 小 排 球 選 手 參 與 動 機 與 團 隊 凝 聚 力 之 研 究

(未 出 版 之 碩 士 論 文 )。 臺 北 市 立 教 育 大 學 ， 臺 北 市 。  

黃 師 川 ( 2 0 0 8 )。 臺 東 縣 國 小 棒 球 選 手 知 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 團

隊 凝 聚 力 與 選 手 滿 意 度 之 研 究 (未 出 版 之 碩 士 論 文 )。 國

立 台 東 教 育 大 學 ， 臺 東 縣 。  

黃 惠 芝 ( 2 0 0 8 )。 不 同 運 動 項 目 知 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團 隊 凝 聚

力 之 研 究 。 嘉 大 體 育 健 康 休 閒 期 刊 ， 7 ( 1 )， 1 4 6 - 1 5 6。  

黃 義 翔 ( 2 0 1 1 )。不 同 運 動 水 準 之 女 子 籃 球 選 手 在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 團 隊 凝 聚 力 、 內 在 動 機 與 滿 意 度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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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究 (未 出 版 之 碩 士 論 文 )。國 立 臺 灣 體 育 學 院，臺 中 市。 

黃 詩 涵 ( 2 0 1 1 )。 跆 拳 道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對 選 手 參 與 動 機 之 影 響

(未 出 版 之 碩 士 論 文 )。國 立 臺 北 護 理 健 康 大 學，臺 北 市。 

黃 信 元 ( 2 0 1 2 )。 臺 北 市 國 小 女 童 運 動 代 表 隊 選 手 參 與 動 機 與

社 會 支 持 之 相 關 研 究 (未 出 版 之 碩 士 論 文 )。 臺 北 市 立 教

育 大 學 ， 臺 北 市 。  

楊 欽 城 、 柳 立 偉 、 林 晉 德 、 吳 盈 學 ( 2 0 1 1 )。 大 專 籃 球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對 領 導 效 能 之 影 響 。 嘉 大 體 育 健 康 休 閒 期 刊 ，

11 ( 1 )， 3 7 - 4 3  。  

鄒 春 選 ( 1 9 9 3 )。 公 立 體 育 場 場 長 領 導 方 式 與 組 織 效 能 關 係 之

研 究 (未 出 版 之 碩 士 論 文 )。 國 立 體 育 學 院 ， 桃 園 縣 。  

趙 鋅 國 ( 2 0 1 0 )。 國 小 樂 樂 棒 球 隊 選 手 之 參 與 動 機 與 團 隊 凝 聚

力 。 大 專 體 育 學 術 專 刊 ， 4 6 0。  

劉 選 吉 ( 2 0 1 1 )。 我 國 甲 組 成 棒 選 手 自 我 效 能 和 集 體 效 能 與 團

隊 凝 聚 力 間 的 關 係 及 對 運 動 表 現 的 影 響 (未 出 版 之 碩 士

論 文 )。 國 立 臺 灣 體 育 學 院 ， 臺 中 市 。  

潘 慧 雯 、 蕭 秋 祺 ( 2 0 1 0 )。 大 專 校 院 籃 球 隊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團

隊 凝 聚 力 之 相 關 研 究。長 榮 大 學 學 報， 1 4 ( 1 )， 1 0 1 - 1 1 5。  

蔡 佳 和 ( 2 0 0 9 )。 基 隆 市 國 小 學 童 運 動 團 隊 參 與 動 機 與 社 會 支

持 之 研 究 (未 出 版 之 碩 士 論 文 )。 臺 北 市 立 教 育 大 學 ， 臺

北 市 。  

蔡 順 得 ( 2 0 1 2 )。 高 雄 市 國 小 籃 球 運 動 代 表 隊 選 手 社 會 支 持 與

參 與 動 機 之 研 究 (未 出 版 之 碩 士 論 文 )。 國 立 屏 東 教 育 大

學 ， 屏 東 縣 。  

鄧 瑞 芳 ( 2 0 0 8 )。 國 小 排 球 運 動 代 表 隊 選 手 參 與 動 機 與 阻 礙 因

素 之 研 究 (未 出 版 之 碩 士 論 文 )。 臺 北 市 立 教 育 大 學 ， 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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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市 。  

鄭 志 富 ( 1 9 9 5 )。 運 動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模 式 分 析 。 臺 灣 師 大 體 育

研 究 復 刊 號 ， 1， 7 5 - 9 0。  

鄭 志 富 ( 1 9 9 6 )。 運 動 領 導 量 表 (中 文 版 )編 製 研 究 。 行 政 院 國

家 科 學 委 員 會 專 題 研 究 計 畫 成 果 報 告 。  

鄭 松 益 ( 2 0 0 1 )。 臺 灣 區 高 中 排 球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運 動 員 滿 意

度 關 係 之 研 究 (未 出 版 之 碩 士 論 文 )。 臺 北 市 立 師 範 學

院 ， 臺 北 市 。  

鄭 孝 存 ( 2 0 0 8 )。 臺 北 市 國 小 排 球 選 手 知 覺 教 練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團 隊 凝 聚 力 之 相 關 研 究 (未 出 版 之 碩 士 論 文 )。 臺 北 巿

立 教 育 大 學 ， 臺 北 市 。  

盧 素 娥 ( 1 9 9 5 )。 大 專 籃 球 選 手 的 知 覺 運 動 動 機 氣 候 與 團 隊 凝

聚 力 之 相 關 研 究 (未 出 版 之 碩 士 論 文 )。 國 立 體 育 學 院 ，

桃 園 縣 。  

錢 家 慧 ( 2 0 0 7 )。 臺 北 市 內 湖 區 國 小 高 年 級 學 童 參 與 學 校 社 團

動 機 研 究 (未 出 版 之 碩 士 論 文 )。 臺 北 市 立 體 育 學 院 ， 臺

北 市 。  

謝 鴻 隆 ( 2 0 0 3 )。 臺 北 市 學 童 課 後 運 動 之 參 與 動 機 、 知 覺 運 動

障 礙 之 研 究 (未 出 版 之 碩 士 論 文 )。 臺 北 市 立 體 育 學 院 ，

臺 北 市 。  

謝 文 隆 ( 2 0 1 0 )。 南 投 縣 國 小 高 年 級 參 與 運 動 性 社 團 學 生 知 覺

指 導 教 師 領 導 行 為 、 參 與 動 機 對 運 動 樂 趣 影 響 之 研 究

(未 出 版 之 碩 士 論 文 )。 朝 陽 科 技 大 學 ， 臺 中 市 。  

簡 瑞 宇 ( 2 0 0 6 )。 大 專 網 球 選 手 知 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對 運 動 參 與

動 機 及 訓 練 滿 意 度 之 影 響 。 臺 灣 運 動 心 理 學 報 ， 8 ，

6 5 - 8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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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 盟 展 ( 2 0 1 1 )。高 雄 市 國 小 棒 球 隊 選 手 參 與 動 機 之 研 究 (未 出

版 之 碩 士 論 文 )。 國 立 高 雄 師 範 大 學 ， 高 雄 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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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英 文 部 分  

 

B u r n s ,  J .  M .  ( 1 9 7 8 ) .  L e a d e r s h i p .  N Y:  H a r p e r  &  R o w.  

B a r r o w ,  J .  C .  ( 1 9 9 7 ) .  T h e v a r i a b l e s o f l e a  d e r s h i p :  A r e v i e w a n d  

c o n c e p t u a l  f r a m e w o r k .  A c a d e m y  o f  M a n a g e m e n t  R e v i e w ,  

2 ,  2 3 1 - 2 5 1  .  

B r y m a n ,  A .  ( 1 9 9 2 ) .  C h a r i s m a  a n d  l e a d e r s h i p  i n  o r g a n i z a t i o n s .  

L o n d o n :  S A G E  P u b l i c a t i o n s .  

C h e l l a d u r a i ,  P . ,  &  S a l e h ,  S .  D .  ( 1 9 7 8 ) .  P r e f e r r e d  l e a d e r s h i p  i n  

s p o r t s . C a n a d i a n  J o u r n a l  o f  A p p l i e d  S p o r t  S c i e n c e s ,  3 ,  

8 5 - 9 2 .  

C h e l l a d u r a i ,  P . ,  &  H a g g e r t y ,  T .  R .  ( 1 9 7 8 ) .  A  n o r m a t i v e  m o d e l  

o f  d e c i s i o n  s t y l e  i n  c o a c h i n g .  A t h l e t i c  A d m i n i s t r a t i o n ,  1 3 ,  

6 .  

C a r r o n ,  A .  V .  ( 1 9 8 2 ) .  C o h e s i v e n e s s  i n  s p o r t s  g r o u p s .  

I n t e r p r e t a t i o n s  a n d  c o s i d e r a t i o n s .  J o u r n a l  o f  S p o r t  

s y c h o l o g y ,  4 ,  1 2 3 - 1 3 8 .  

C h e l l a d u r a i ,  P . ,  &  S a l e h ,  S .  D .  ( 1 9 8 0 ) .  P r e f e r r e d  l e a d e r s h i p  i n  

s p o r t s . C a n a d i a n  J o u r n a l  o f  A p p l i e d  S p o r t  S c i e n c e s  ,  3 ,  

8 5 - 9 2 .  

C a r r o n ,  A .  V . ,  W i d m e y e r ,  W .  N . ,  &  B r a w l e y ,  L .  R .  ( 1 9 8 5 ) .  T h e  

d e v e l o p m e n t  o f  a s s e s s  c o h e s i o n  i n  s p o r t  t e a m :  T h e  g r o u p  

e n v i r o n m e n t  q u e s t i o n n a i r e . J o u r n a l  o f  S p o r t  P s y c h o l o g y ,  

7 ,  2 4 4 - 2 6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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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h e l l a d u r a i ,  P .  ( 1 9 9 3 ) .  L e a d e r s h i p .  I n  R .  N .  S i n g e r ,  M .  

M u r p h e y ,  &  L .  K . T e n n a n t  ( E d s . ) .  H a n d b o o k  o f  r e s e a r c h  

o n  s p o r t  p s y c h o l o g y  , 6 4 8 - 6 7 1 .  N e w  Y o r k :  M a c m i l l a n .  

C h e m e r s ,  M .  M .  ( 1 9 9 7 ) .  A n  i n t e g r a t i v e  t h e o r y  o f  l e a d e r s h i p .  

M a h w a h ,  N J :  E r l b a u m .  

D e c i ,  E .  L . ,  &  R y a n ,  R .  M .  ( 1 9 8 5 ) .  I n t r i n s i c  m o t i v a t i o n  a n d  

s e l f - d e t e r m i n a t i o n  i n h u m a n  b e h a v i o r .  N e w  Y o r k :  P l e n u m  

P r e s s .  

D a n i e l  G o l e m a n  ( 1 9 9 8 ) .  I n t r i n s i c  m o t i v a t i o n  a n d  

s e l f - d e t e r m i n a t i o n  i n h u m a n  b e h a v i o r .  N e w  Y o r k :  P l e n u m  

P r e s s .  

F i e d l e r ,  F .  E .  ( 1 9 6 7 ) .  A  t h e o r y  o f  l e a d e r s h i p  e f f e c t i v e n e s s  .  

N e w  Y o r k :  M c G r a w - H i l l .  

H e r s e y ,  P . ,  &  B l a n c h a r d ,  K .  H .  ( 1 9 6 9 ) .  L i f e  c y c l e  t h e o r y  o f  

l e a d e r s h i p . T r a i n i n g  a n d  D e v e l o p m e n t  J o u r n a l ,  M a y ,  

1 - 1 5 .  

H o u s e ,  R .  J .  ( 1 9 7 6 ) .  A  1 9 7 6  T h e o r y  o f  C h a r i s m a t i c  L e a d e r s h i p .  

P r e s e n t e d  a t  t h e  T h e  S o u t h e r n  I l l i n o i s  U n i v e r s i t y  F o u t h  

B i e n n i a l  L e a d e r s h i p  S y m p o s i u m ,  I l l i n o i s  U n i v e r s i t y :  

F e f f e r  a n d  S i m o n s .  

H a r t e r ,  S .  ( 1 9 7 8 ) .  E f f e t e n e s s  m o t i v a t i o n  r e c o n s i d e r e d .  H u m a n  

D e v e l o p m e n t ,  2 1 ,  3 4 - 6 4 .  

H e r s e y ,  P . ,  &  B l a n c h a r d ,  K .  H .  ( 1 9 7 7 ) .  M a n a g e m e n t  o f  

o r g a n i z a t i o n a l  b e h a v i o r : V i t a l i z i n g  h u m a n  r e s o u r c e .  

n g l e w o o d  c l i f f s ,  N e w  Y o r k :  P r e n t i c e - H a l l ,  I n 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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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o u s e ,  R .  J .  ( 1 9 7 1 ) .  A  p a t h - g o a l  t h e o r y  o f  l e a d e r  

e f f e c t i v e n e s s .  S c i e n c e  Q u a r t e r l y ,  1 6 ,  3 2 1 - 3 3 9 .  

K o u z e r s ,  J .  M .  ＆  P o s n e r ,  B .  Z .  ( 1 9 9 4 ) .  L e a d e r s h i p  p r a c t i c e s  

i n v e n t o r y  t r a i n i n g  m a n u a l .  S a n  F r a n c i s c o , C A :  P f e i f f e r  

＆  C o .  

L e w i n ,  K . ,  L i p p i t t ,  R . ,  &  W h i t e ,  R .  K .  ( 1 9 3 9 ) .  P a t t e r n  o f  

a g g r e s s i v e  b e h a v i o r  i n  e x p e r i m e n t a l  c h e a t e d  s o c i a l  

c l i m a t e s .  J o u r n a l  o f  S o c i a l  P s y c h o l o g y ,  1 0 ,  2 7 1 - 2 9 9 .  

L a r r y  B o s s i d y  ( 2 0 0 2 ) .  A n  i n t e g r a t i v e  t h e o r y  o f  l e a d e r s h i p .  

M a h w a h ,  N J :  E r l b a u m .  

R o b e r t  B l a k e  &  J a n e  S .  M o u t o n ( 1 9 6 4 ) . T h e  m a n a g e r i a l  g r i d .  

H o u s t o n :  G u l f .  

R e d d i n ,  W .  J .  ( 1 9 7 0 ) .  M a n a g e r i a l  e f f e c t i v e n e s s .  N e w  Y o r k :  

M c g r a w - H i l l  B o o k  C o m p a n y .  

M a s l o w ,  A .  H .  ( 1 9 7 0 ) .  M o t i v a t i o n  a n d  p e r s o n a l i t y  ( 2 n d  e d . ) .  

N e w  Y o r k :  H a r p e r  &  R o w .  

O s b o r n ,  R .  N . ,  &  H u n t ,  J .  G .  ( 1 9 7 5 ) .  A n  a d a p t i v e - r e a c t i v e  

t h e o r y  o f l e a d e r s h i p :  T h e  r o l e  o f  m a c r o  v a r i a b l e s  i n  

l e a d e r s h i p  r e s e a r c h .  I n  J .  G . H u n t  a n d  L .  L .  L a r s o n ( E d s . ) ,  

L e a d e r s h i p  f r o n t i e r s , 2 7 - 4 4 . O H : K e n t  S t a t e  U n v e r s i t y .  

S m i t h , R .  E . ,  ( 1 9 8 6 ) .  T o w a r d  a  c o g n i t i v e - a f e c t i v e  m o d e l  o f  

a t h l e t i c  b u r n o u t .  J o u r n a l  o f  S p o r t  P s y c h o l o g y ,  8 ,  3 6 - 5 0 .  

S r o g d i l l ,  R .  M .  ( 1 9 7 4 ) .  H a n d  b o o k  o f  l e a d e r s h i p :  A  s u r v e y  o f  

t h e o r y  a n d  r e s e a r c h .  N e w  Y o r k :  F r e e  P r e s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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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i l i n ,  R . H .  ( 1 9 7 6 ) .  L e a d e r s h i p  a n d  v a l u e : T h e  o r g a n i z a t i o n  o f  

l a r g e - s c a l e  T a i w a n  e n t e r p r i s e s .  C a m b r i d g e m ,  

M A : H a r v a r d  U n i v e r s i t y  P r e s s .  

V r o o m ,  V .  H . ,  &  Y e t t o n ,  R .  N .  ( 1 9 7 3 ) .  L e a d e r s h i p  a n d  

d e c i s i o n  m a k i n g .  P i t t s b u r g h ,  7 1  P A ： U n i v e r s i t y  o f  

P i t t s b u r g h  P r e s s .  

Y u k l ,  G .  A .  ( 1 9 8 1 ) .  L e a d e r s h i p  i n  o r g a n i z a t i o n s .  E n g l e w o o d  

C l i f f s ,  N .  J . :  P r e n t i c e -  H a l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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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網 路 部 分  
 

苗 栗 縣 建 中 國 民 小 學 ( 2 0 1 2 )。 建 中 國 小 籃 球 隊 。 線 上 檢 索 日

期 ： 2 0 1 2 年 0 1 月 1 4 日 ， 取 自 h t t p : / / p u b . m l c . e d u . t w / i n

d e x . j s p ? u n i t i d = 0 0 1 2 1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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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 愛 的 同 學 你 （ 妳 ） 好 ：  

    首先謝謝你（妳）的協助。此問卷所蒐集的資料和結果僅作為

學術研究用途，任何資料皆不會外洩，所以請放心作答。再次誠

摯感謝你（妳）的協助與幫忙！ 

     祝    學業進步   平安快樂 

                           國立台灣體育運動大學運動管理研究所 

                           指導教授：林 房 儹 博士 

                           研  究 生：鍾 金 峰 

 

附錄一正式問卷  

國小籃球隊教練領導行為及隊員參與動機對團隊凝聚力之影響研究 

 

第 一 部 分 ： 個 人 基 本 資 料  

 

 

 

1 .我 的 性 別 是 ： □ 男        □ 女  

2 .我 目 前 就 讀 ： □ 體 育 班    □ 不 是 體 育 班  

3 .我 加 入 籃 球 隊 幾 年 了 ：  

 □ 1 年 （ 含 1 年 以 下 ）     □ 2 年      □ 3 年 以 上  

4 .我 的 學 校 ： （         ）  縣 /市 （         ） 國 小  

 

 

 

 

 

 

【 填 答 說 明 】 請 依 照 題 目 的 意 思 ， 在 適 當 的 □ 內 打 ˇ ， 請

記 得 每 題 只 能 勾 選 一 個 答 案 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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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部 分 ： 隊 員 參 與 動 機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沒

意

見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1.喜歡運動…………………………………………… 5  4  3  2  1  

2.可以學到籃球的各項知識 ………………………. 5  4  3  2  1  

3.學得一項運動專長 ……………………………….. 5  4  3  2  1  

4.學會打籃球技巧………………………………….. 5  4  3  2  1  

5.養成運動習慣 …………………………………….. 5  4  3  2  1  

--------------- -------- --------------- ----- --- ------------  

6.為了健康………………………………………….. 5  4  3  2  1  

7.籃球比賽很有趣…………………………………. 5  4  3  2  1  

8.籃球訓練很有趣…………………………………. 5  4  3  2  1  

9.享受打球的時光…………………………………. 5  4  3  2  1  

10 打好籃球是我的夢想 .………………………... .  5  4  3  2  1  

--------------- -------- --------------- -------- ------------  

11.獲得成就感 ……………………………………...  5  4  3  2  1  

12.讓身材更好 ……………………………………… 5  4  3  2  1  

13.同學及朋友支持………………………………...  5  4  3  2  1  

14.教練、導師支持………………………………… 5  4  3  2  1  

15.爸媽支持………………………………………... .  5  4  3  2  1  

下列各題主要是針對參與籃球隊的動機做調查，請依據實際情況作
答，並圈選出適當的感受。  

我加入籃球隊 ,是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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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部 分 ：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沒

意

見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1.糾正我的錯誤的動作 ………………………………. 5  4  3  2  1  

2.在旁指導我打球 ……………………………………… 5  4  3  2  1  

3.示範正確動作 ………………………………………..  5  4  3  2  1  

4.講解比賽時要用的戰術 ……………………………. 5  4  3  2  1  

5.指出我的優缺點…………………………………….. 5  4  3  2  1  

--------------- -------- --------------- -------- ------------ -  

6.帶領我們觀看比賽並講解 …………………………. 5  4  3  2  1  

7.要求我們遵從教練指示的戰術…………………… 5  4  3  2  1  

8.關心我快不快樂…………………………………….. 5  4  3  2  1  

9.關心我的課業成績 ………………………………….. 5  4  3  2  1  

10.關心我的健康 ………………………………………. 5  4  3  2  1  

--------------- -------- --------------- -------- ------------ -  

11.關心我的未來發展 ………………………………… 5  4  3  2  1  

12.關心我的練球情況 ………………………………… 5  4  3  2  1  

13.鼓勵我對練球方式提出建議 …………………….. 5  4  3  2  1  

14.鼓勵我表達看法…………………………………… 5  4  3  2  1  

15.尊重選手有不同的看法 …………………………… 5  4  3  2  1  

--------------- -------- --------------- -------- ------------ -  

16.願意和選手交換意見 ……………………………… 5  4  3  2  1  

17.對我們的好表現喝采 ……………………………… 5  4  3  2  1  

18.在比賽獲勝後獎勵我們 …………………………… 5  4  3  2  1  

19.對訓練時認真的人表示讚揚 …………………….. 5  4  3  2  1  

20.在我們進步時有開心的笑容 …………………….. 5  4  3  2  1  

--------------- -------- --------------- -------- -------------  

21.常用命令的方式指導我們 ……………………….. 5  4  3  2  1  

22.使我們不敢提出和他不同的意見 ……………….. 5  4  3  2  1  

23.嚴格要求我們遵守他的規定…………………….. 5  4  3  2  1  

 

 

下 列 各 題 主 要 是 針 對 你 感 受 的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做 調 查 ， 請 依 據
實 際 情 況 作 答 ， 並 圈 選 出 適 當 的 感 受 。  

我的教練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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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部 分 ： 團 隊 凝 聚 力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沒

意

見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1.我喜歡參加球隊的訓練 ……………………….……… 5  4  3  2  1  

2.我很喜歡參加籃球隊的所有活動 …………………… 5  4  3  2  1  

3.在籃球隊中我能發揮實力 ……………………….…… 5  4  3  2  1  

4.我喜歡跟球隊共同參加比賽 …………………….…… 5  4  3  2  1  

5.我們在日常生活中的相處很愉快 …………………… 5  4  3  2  1  

--------------- -------- --------------- -------- ------------ - - -  

6 .不練球時我也喜歡去找隊友 …………………………. 5  4  3  2  1  

7.當隊友得分機會比我好我會傳球給他 ……………… 5  4  3  2  1  

8.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意見都很一致 …………………… 5  4  3  2  1  

9.我們在平時都能互相關心 ……………………………. 5  4  3  2  1  

10.我會和隊友談心事 …………………………………… 5  4  3  2  1  

--------------- ----- --- --------------- -------- ------------ - - -  

11.和隊友在一起我很愉快 ……………………………… 5  4  3  2  1  

12.我們會在網路社群 (FB 臉書 )為籃球隊成立社團 … 5  4  3  2  1  

13.我們會在網路社群 (FB 臉書 )中互加為好友 ………. 5  4  3  2  1  

14.我們會在網路社群 (FB 臉書 )中互相聯絡 …………. 5  4  3  2  1  

15.我們會在網路社群 (FB 臉書 )中討論打籃球心得 …. 5  4  3  2  1  

 

 

      

【問卷到此全部結束，非常感謝你的填答與協助，謝謝！】 

下 列 各 題 主 要 是 針 對 團 隊 凝 聚 力 做 調 查 ， 請 依 據 實 際 情 況 作
答 並 圈 選 出 適 當 的 感 受 。  
 


